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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0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6 February 2000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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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7

規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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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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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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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任關佩英女士，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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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HO WING-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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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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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0 年電視（專營權費及牌照費）

（修訂）規例》 ......................... 25/2000

《〈 2000 年仲裁（修訂）條例〉（ 2000 年第 2 號）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26/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修訂）條例〉

（ 2000 年第 6 號） 2000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27/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貨船構造及檢驗）

（ 1984 年 9 月 1 日之前建造的船舶）

（修訂）規例》 ......................... 32/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貨船構造及檢驗）

（ 198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修訂）規例》 ......................... 33/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貨船安全設備檢驗）

（修訂）規例》 ......................... 34/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載重線）（修訂）

規例》 ................................. 35/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載重線）（船舶長度）

（修訂）規例》 ......................... 3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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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商船（安全）（客船構造及檢驗）

（ 198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修訂）規例》 ......................... 37/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無線電裝設檢驗）

（修訂）規例》 ......................... 38/2000

《 2000 年道路交通（交通管制）（修訂）規例》 ... 39/2000

《 2000 年公眾 生及巿政條例（文娛中心）

（修訂附表 13）令》 .................... 40/2000

《 2000 年儲稅券（利率）公告》 ................. 41/2000

《 2000 年空氣污染管制（汽車燃料）

（修訂）規例》 ......................... 42/2000

《牌照上訴委員會規例》 ........................ 43/2000

《〈 2000 年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修訂附表 1）

令〉（ 2000 年第 2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44/200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Television (Royalty and Licence Fe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25/2000

Arbitr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0
(2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26/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Amendment)
Ordinance 2000 (6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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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Cargo Ship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Ships Built Before
1 September 1984)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 32/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Cargo Ship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Ships Built On or After
1 September 1984)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 33/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Cargo Ship Safety
Equipment Survey)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 34/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Load Line)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35/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Load Lines)
(Length of Ship)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 36/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Passenger Ship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Ships Built On
or After 1 September 1984)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 37/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Radio Installations Survey)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38/2000

Road Traffic (Traffic Control)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 39/2000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Civic Centres) (Amendment of Thirteenth
Schedule) Order 2000 ................................ 4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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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tice 2000 ............................................ 41/2000

Air Pollution Control (Motor Vehicle Fuel)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42/2000

Licensing Appeals Board Rules .............................. 43/2000

Import and Export (Strategic Commodities) Regulations
(Amendment of Schedule 1) Order 2000
(L.N. 2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44/2000

其他文件

第 71 號 ─ 懲教署署長就犯人福利基金截至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

一年內的管理情況所提交的報告

第 72 號 ─ 經審計帳目報表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及

截至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的

教育獎學基金受托人管理報告

第 73 號 ─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年報 1998-1999

第 74 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1998 至 99年度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及第 33 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

提交的報告書

（ 2000 年 2 月——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33 號報告書）

第 75 號 ─ 法律援助服務局 1998-99 年報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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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71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isoners' Welfar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No. 72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and Trustee's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ducation Scholarship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1999

No. 73 ─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1998-1999

No. 74 ─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the Reports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and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Report No. 33)
(February 2000 - P.A.C. Report No. 33)

No. 75 ─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98-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今天是立法會在龍年舉行的第一次會議，我衷心祝願各位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發言

ADDRESSE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發 言 。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審議審計署署長 1998 至 99 年度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及第 33 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政

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李家祥議員會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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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1998199819981998 至至至至 99999999 年年年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

及及及及第第第第 33333333 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the Reports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and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Report No. 33)

MR ERIC LI: Madam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 I have the honour to table our Report No. 33 today.

According to the Audit Ordinance and the Paper tabled in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1 February 1998 on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Audit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Value for Money Audits",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1998-99 and his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completed between March and September 1999 were submitted
to the President on 29 October 1999 and tabled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7
November 1999.

The PAC Report No. 33 contains three main parts:

(a) the PAC's assessment of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PAC in Report Nos.
30 and 31;

(b)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AC on the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and

(c)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by the PAC o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completed between
March and September 1999 and tabled in this Council on 17
November 1999.

The PAC has examined in detail the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1998-99.  We have note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mad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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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Accounts and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of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PAC has decided to study in detail seven of the subjects raised i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33.  The Report tabled today cover our
deliberations on four subjects, that is, the use of energy-efficient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in Hong Kong, the management of on-street parking spaces and parking
faciliti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allowances in the Civil Service, and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of sale of land by tender.

Examination of the other three subjects has commenced, but the reporting
of our deliberations has to be deferred to a later date.

The PAC originally planned to hold a public hearing on "The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of the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in December 1999.  We
eventually decided to postpone this in view of the then widely anticipated
reorganization of the provision of municipal services.  As it turned out, the now
restructured bureau and department will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deal with some
of the issues raised i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The PAC has considered
it appropriate to allow them sufficient time to prepare for a proper response.

We also held two public hearings in December 1999 and January 2000 on
"Water purchased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various issues raised, the need to examine the evidence in detail and the time
it takes to analyse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we still find ourselves not in a
position to make a full report on this subject.

As for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the
PAC considers that the response given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i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to be far from
adequate to enable us to ascertain the relevant facts and arguments.  We are
continuing with our inquiries in the light of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witnesses during and subsequent to the public hearing.

We have decided to hold further public hearings, which have been
scheduled for the second half of February, to receive further evidence on these
three subjects.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necessary delays, we are making the
best endeavours to finalize our report to the Council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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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to the four substantive issues which are covered in this Report, I
would like to dwell first on the sale of government land by tender.  Land is a
very scarce public resource in Hong Kong.  The sale of government land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public revenue.  Thus, a high degree of
integrity in the system of selling government land by tender is crucial in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revenue.

Seen in this light, the PAC is dismayed to learn that, in conducting the
tender of the Kowloon Bay site and Ap Lei Chau site in 1997, though the
Government was empowered by the Conditions of Sale to recover all losses from
the purchasers, it could not do so because when the successful tenderers
defaulted, they did not have any substantial assets against which a claim could be
meaningfully made.  As a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exercise its right
to vet the financial ability of the tenderers and to secure a guarantee from the
purchasers' parent or associated company to safeguard the public revenue, the
Government suffered a loss of over $400 million.

The PAC notes that, to forestall the recurrence of such a state of affairs in
future for the sale of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Scheme sites and other sites
involving government facilities, the Director of Lands has undertaken to ensure
that tenderers will be required to submit their tenders with statements of their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bility, and a parent or associated company guarantee
upon the award of a tender.  We consider that it is incumbent up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strictly enforce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Tender Notice.  In
order to provide additional safeguards to protect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we also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duct a public consultation
exercise with a view to identifying the best method for protecting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 without dampening the market's interest in land sale
tenders.

The PAC also examined in detail the sale of the Ma On Shan site for hotel
development.  This sale was effected in 1997 to 1998, whe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truck Hong Kong.  The adequacy and fairness of the tender price of
some $120 million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public discussion.

The PAC notes that the Ma On Shan site was one of the two sites
earmarked in a trial scheme specifically for hotel development.  This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y to encourage hotel developments to support
the tourist industr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and having regar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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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obtained at the public hearing and the written evidence subsequently
provi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AC has concluded that the sale of the Ma
On Shan site should be viewed in perspective and the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which prevailed at the time.  We accept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d departed from its land sale policy.  The
Administration had followed due process in tendering the site and the award was
considered acceptable by the Central Tender Board.

The PAC believes tha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lay in the fac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d not adjusted the valuation of the Ma On Shan site for
determining the tender deposit,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ffects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otentially high construction cost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cavernous marble.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unrealistically high tender deposit
required had sent a misleading message to the market and might have deterred
some potential tenderers from participating, thereby dampening competition and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value of the site.

The PAC expresses serious concern that the Executive Council was not
fully informed of the potential loss of revenue in zoning sites for hotel
developments.  We are also concerned that despite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hotel and tourist industries and the limited interest in the tender exercise, the sale
of the Ma On Shan site had not been referred back to the Chief Secretary's
Committee for its reconsideration as to whether it was really appropriate to
award the tender at that time.  The PAC believes that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could have been made more effective among the Central Tender
Board,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th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and the Chief Secretary's Committee in assessing the
outlook of hotel and tourist industries and in dealing with the sale of the site for
hotel development.  As in the present case, it w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satisfactory if the public can be assured with evidence that all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making this important decision are being kept fully informed of the latest
policy and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The PAC has examined in some detail the administration of seven types of
allowances covered by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at
any allowances to be retained would be well justified and that those which no
longer serve a useful purpose would be abolished or adjusted to achieve sa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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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seriously dismay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failed to abolish
outdated allowances although it has long been aware that the allowances have
become outmoded and no longer justified in present-day circumstances,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limited initiative to review individual allowances
and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of allowances in the Civil Service.

The PAC is also dismay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hered strictly to
the practice of "non-deprivation of existing benefits" where serving officers are
allowed the options of retaining the existing benefits and of receiving new
benefit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the convention of not altering
unilaterally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without agreement by the staff side,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legal grounds on which the Government
can mod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and that there is a well-
established procedure for resolving disputes with the staff associations should
those occur.

We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adhere to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for staff
consult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staff associations will act reasonably and
positively if the Administration formally puts up the justifications and proposals
for altering the allowances through the consultation mechanism, as evidenced in
the proposals for altering the Home-to-Office Travelling Allowance and the
Furniture and Domestic Appliances Allowance.

I will not go into detail the PAC's observ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on the
allowances covered i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In sum, we consider that
it falls 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set in motion a programme to review regularly
the justifications for individual allowances from a policy level,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system of allowances continue to serve a useful purpose and does not
become ossified.  In so doing, we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duct formal
staff consultation with a high degree of transparen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with a view to working out a timetable for abolishing the
outmoded allowances, paying due regard to the Director of Audit's concerns,
value-for-money considerations, accountability for public expenditure,
prevailing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staff reaction.  We also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review on allowances with this Council and to report regularly on the
progres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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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on-street parking, the PAC evaluated whether
the policy on metering of on-street parking spaces had been implemented
faithfully, whether there wa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administering the
contract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rking meters and what would be the
appropriate type of electronic parking devices to install.

We note that the policy of metering on-street parking spaces is based on
traffic management grounds and that these should not be overridden by
revenue-raising considerations.  However,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s metering policy, which is predicated on first identifying the
need and then exercising control to meet traffic management objectives, may
contradict the policy aim stated in the 1981 Executive Council Memorandum,
which is to extend metering to all parts of the urban areas and the New Towns.
Even if we accept the Administration's claim that the policy in force is based
solely on traffic management grounds, we are dissatisfied that for over 30 years,
the policy of maintaining a 15% availability rate of on-street parking spaces has
not been fully implemented, and for nearly 20 year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surveys to ascertain traffic management
needs to meter parking spaces in built-up areas.

In view of the above, the PAC has recommended that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should clarify the policy with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duct periodical surveys to monitor the utilization of
non-metered spaces on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A decision on metering
should then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se surveys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District Councils.

The PAC's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on the use of energy-efficient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are detailed in the Report.  I would only wish to highlight
a few key considerations here.  The PAC expresses strong dissatisfaction that
the Director of Water Supplies has refused to lift the ban on the use of mains
water for air-conditioning purposes after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had
reviewed the subject in 1995.  This decision is surprising in the light of the
following facts:

- industrial consumption of fresh water has been declining since the
early 1990s;

- there is a steady supply of fresh water from Guangdo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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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a substantial forecast surplus of fresh water supply from
1999 to 2012.

We are dismay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till saw the need to embark on a
consultancy study in 1998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nd economic justifications for
the wider use of water-cooled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WACS).  The truth
should be plain for all to see.  The case for this has already been supported by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and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ervation Sub-
Committee (EECSC).  We concur with the views expressed by some members
of the EECSC that it was a waste of time to carry out a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adoption of WACS.  We also consider that the consultancy study will cause
unnecessary expense and delay in promoting the wider use of WACS.

The PAC acknowledges th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energy-efficient WACS,
particularly the sea-water district cooling system.  We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expedite its efforts in promot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wider use of WACS in
Hong Kong.  We consider that, instead of undertaking a feasibility study,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practical steps, supported by technical
advice from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if necessary, to:

- relax the ban on the use of mains water for air-conditioning
purposes, as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has already confirmed
that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capacity in water treatment works by
2001;

- ensure that a proper system is in place to monitor the desig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oling towers to safeguard
public health, in particular the prevention of Legionnaires' Disease;
and

- consi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gistration and licensing system,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12 000 cooling towers in existence, and any
future ones, will be up to the requisite standards of public safety.

Madam President, in this Report, we have dwelt on a variety of issues
ranging from the sale of government land to usage of on-street parking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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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one common thread runs through these various themes, and that is the
concern which is shared by all,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is Council, that
public resources should be put to the best possible use and that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interest is reasonably protected for the benefit of all.  Throughout the
years, the PAC has approached its mission with the sole aims of raising the
standard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finance in Hong Kong and safeguarding
the public's interests in this regard.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at, pursuant to the PAC's previous report
on "Footbridge connections between five commercial buildings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the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action to implement footbridge
connections between various commercial buildings in Central.  Construction
works for a footbridge across Queen's Road Central commenced in July 1999,
and building plans for another footbridge across Wyndham Street have been
approved.  Both footbridges are expected to be in place to serve the public by
2001.  Likewise, following the PAC's deliberations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n "Control of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by the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the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has compiled a guidance manual for its inspection staff on how to take
enforcement action.  The Authority has stepped up its work on monitoring
pornographic video compact discs in routine surveillance inspections.  The
PAC welcomes the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response on the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n these fronts.  We would invite the Government to receive
this Report in the same spirit.

Madam President,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cord my appreci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members of the PAC in our deliberations.  Our
appreciation also goes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who have
appeared before the PAC for their input.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e are grateful
to the Director of Audit and the staff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for
their unfailing support and hardwork.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務司司長會就法律援助服務局 1998-99 年報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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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服務局法律援助服務局法律援助服務局法律援助服務局 1998-991998-991998-991998-99 年報年報年報年報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98-99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法律援助服務局（“法援局”）根據香港法例第 489

章《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而成立，負責監察法律援助署各項法律援助服務

的管理工作。自從 1996 年成立至今，法援局一直努力及積極地履行法例所

賦予的職責，就成立獨立法援機構以監督外判予私人執業律師處理的法援個

案，以及就剛完成的法律援助政策檢討等事宜，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有關詳情已載列於今天提交的《法律援助服務局 1998-99 年報》內。我希望

借此機會，向法援局主席和各位成員不辭勞苦地投入工作，表示謝意。

我也注意到法援局最近公布了“抱負、使命及信念”宣言，承諾“竭力

確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缺乏經濟能力的人，也能尋求正義伸張；

藉以維護和鞏固香港的法治精神”。我們對此表示歡迎，同時期望與法援局

緊密合作，進一步改善香港的法律援助服務。我希望社會大眾會繼續大力支

持法援局。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本港專業人士的發展本港專業人士的發展本港專業人士的發展本港專業人士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Local Professionals

1. 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正當本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向以知識為本及服務

行業邁向專門化，個別專業服務卻出現割喉式減價競爭，因而令市民覺得有

關專業的服務質素可能下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何措施：

(一 ) 加強本港專業人士的職前及在職培訓和提升其國際地位，藉以提

高其競爭力；

(二 ) 為本港專業人士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及

(三 ) 維護業界制訂專業守則的自主權，以確保該等專業的服務質素？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23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和培訓機構均有為專業人士提供職前培

訓。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現正展開 2001

至 04 年的 3 年度學術計劃。我們會考慮有關專業的人力需求，

以定出學額的數目。在課程設計方面，各院校均設有諮詢委員

會，並邀請業界人士參與，務求令課程內容切合市場需要。至於

在職培訓方面，高等教育院校及多個專業團體亦有開辦課程、研

討會等，讓業界人士交流心得、汲取最新知識，以配合不斷轉變

的社會發展。政府鼓勵專業人士終身學習、持續進修，所有與工

作有關的進修開支均可扣稅，以作鼓勵。

(二 ) 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市場，政府不會特別為個別專業人士創造就

業機會，但會致力提供有利的環境，促進專業服務的發展。隨

香港經濟復甦，工商業對專業服務的需求增加，就業機會也會相

應改善。我們亦鼓勵業界提供高質素的服務，保障消費者的權

益，增強各界對服務水平的信心。除了本地市場外，全球經濟一

體化及亞太經濟發展都為本港的專業帶來不少擴展和輸出服務

的機會。政府會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活動，致

力提倡開放服務貿易，為本港專業服務開拓海外市場。

(三 ) 政府的政策是盡量讓各專業團體自我規管。專業團體亦可按有關

法例所賦予的權力，制訂專業守則，並對違反守則的會員施以紀

律處分。一般情況下，政府會尊重各專業在發展和監管方面的自

主權，不會加以干預。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到，政府會積極參與世貿的

活動，致力提倡開放服務貿易，為本港專業服務開拓海外市場。請問政府在

這方面有何具體措施？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根據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香港與外國很多地區和經

濟體系都有協議，會互相開放各自的服務市場。舉例來說，正如各位所知悉，

中國和美國已達成協議，可能會在不久將來加入世貿。就此，財政司司長轄

下已成立了一個小組，負責研究在中國加入世貿之後所帶來的商機，包括看

看在專業服務方面，香港可否受惠。在這個小組的領導下，律政司方面的同

事最近曾與內地司法部門商討，研究香港律師在內地提供法律服務方面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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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困難，以及瞭解內地司法部門對在內地以外提供法律服務的種種意見。

這是一個比較實在的例子，顯示出政府如果知悉有商機存在，是會很樂意與

業界一起研究如何開拓新機會的。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教育統籌局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提到在職培訓、終身

學習和持續進修。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向僱主發出指引，說明如果屬專業人士

類別的員工參加研討會、工作坊或往外國進修高等學位等，僱主是否可以就

有關的進修支出向政府申請扣稅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已經說過，僱員一切與其工作有關

的進修支出，均是可以扣稅的。如果僱主自行為僱員安排培訓，根據我的瞭

解，有關的支出是可以視作公司的費用；換言之，公司的開支有所增加，其

所須支付的稅款便會減少。至於政府會否進一步發出指引，我覺得政府的指

引是太多了，所以我們希望透過與業界和議員商討，把信息帶給僱主和專業

團體，讓他們盡可能自行鼓勵更多僱員不斷進修。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指出，政府是不會特別為

個別專業人士創造就業機會。請問局長政府有否就現時專業人士打入國內市

場所面對的困難進行研究？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首先，即使是根據統計處的定義，專業人士也可以

包括了 30 種以上不同種類的人士。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政府既然奉行自

由經濟的市場，便不會特別針對某一行業，為他們制訂政策以創造職位。不

過，我同時亦解釋了由於政府須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及推行多項社會服務，

所以政策上便會造就了很多專業人士有發展的機會，以及出現新的職位。以

基建為例，社會上便出現了很多建築師和工程師等的專業職位；如果我們致

力提高教育質素，教師的職位亦當然會增加。我覺得這樣的政策，是合乎香

港的環境和需要。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由於政府與公營機構是專業服務的“大用家”，政府可否就甄

選專業服務承辦商的政策作出解釋？較早時候有報道稱，房屋委員會（“房

委會”）選擇律師是以價低者得為準則，請問這是否政府的主導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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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當政府考慮採用某些專業服務時，當然是有一定的

招標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基本上是會考慮以下數點：第一是投標者

的技術和能力；第二是他們以往的紀錄。以工程為例，我們是會考慮投標者

是否已被列入承建商名冊之內；如果是符合了所有技術和能力的要求，我們

亦會考慮價格的問題。因此，招標的過程並非只是價低者得那麼簡單的。至

於房委會的招標程序，據我瞭解，他們正就建屋的質素進行兩個月的諮詢，

各位議員可就有關的招標程序提供意見。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請問局長有否研究在香港與其主要貿易夥伴之間，各自

的專業人士進入對方市場的比率為何？會否出現極度不平衡的情況？若

有，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國際貿易組織服務的協議，只是在近數年才簽

訂，因此，全球專業服務的市場，在過往並非那麼開放。至於有否就香港與

其他地方的服務行業的開放程度，以及就我們的專業人士往彼邦營商，或是

就其他地方來香港提供服務的情況進行研究和作出比較，我會記下這項補充

質詢，向工商局方面瞭解，看看他們是否有這方面的資料。（附件 I）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說專上院校會直接向僱主

調查人力需求的情況。請問政府為何不扮演統籌的角色？以工程為例， 5 所

院校均有提供不同的工程學科，如果他們各自諮詢僱主，便會缺乏了統籌的

作用。請問政府可否扮演這個角色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高等教育的事宜，政府或教育統籌局其實是在

扮演 統籌的角色的。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我們會與教資會訂出 2001 至

2004 年的 3 年度學術計劃，其中包括了在這 3 年中，各個科目（譬如工程系）

所需的名額為多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透過教資會詢問大學取得了甚麼

意見，亦會諮詢有關的政策局，在得出結論後才決定提高或減少哪些科目和

專業的名額。至於是否須就現時有超過 1 所大學提供同類課程的情況進行統

整，我認為是必須與教資會在日後進行研究，因為這並非一個簡單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在某程度上有所競爭，卻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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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進入第二項質詢。

確保審計署署長工作具獨立性的機制確保審計署署長工作具獨立性的機制確保審計署署長工作具獨立性的機制確保審計署署長工作具獨立性的機制

Mechanism to Ensure Independence of Director of Audit's Work

2.2.2.2.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鑒於審計署署長在履行職責時須直接向行政長官負

責，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就審計署署長應如何向行政長官負責制訂運作機制；若有，

該機制的實施日期及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自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行政長官與

審計署署長會談的次數及內容為何；及

(三 ) 如何確保審計署署長工作的獨立性？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在解答質詢之前，我想向立法會清楚表明香港特區政府

是非常重視審計署的獨立運作。我們完全認同為了審計署能夠依法完成其任

務，必須保持它能獨立工作。

質詢的第 (一 )部分問及審計署署長向行政長官負責的機制。根據《基本

法》第五十八條，審計署獨立運作，並且對行政長官負責。《核數條例》訂

下具體條款，確保審計署的獨立運作。《核數條例》第 9 條當中規定，審計

署署長在根據該條例執行其職責和行使其權力時，不受任何其他人或主管局

指示或控制。《核數條例》亦有界定審計署署長須向行政長官負責的特定情

況。這特定情況便是當行政長官根據條例第 15 條為公眾利益以書面授權審

計署署長審計、審核或查究某人、某法定團體或其他團體的帳目時，則審計

署署長須根據條例第 16 條向行政長官呈交其妥為核對的帳目表及適當的報

告。

《基本法》執行已兩年多，而《核數條例》沿用已久，實際運作一向良

好。多年來，審計署的運作獨立、具高度透明度，審計署一直以專業態度執

行其職務。我們認為現階段無須就審計署署長應如何向行政長官負責，另行

制訂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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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質詢的第 (二 )部分，問及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會談的次數及內

容。我希望各位議員明白，行政長官跟各主要官員（包括審計署署長）及部

門首長會面，瞭解有關他們職務範圍以內的事宜，是正常及有需要的。我們

並沒有就這些會面次數作出統計。

有關質詢的第 (三 )部分，問及如何可確保審計署署長工作的獨立性。我

已在解答質詢第 (一 )部分時詳細說明。我們認為《基本法》和《核數條例》，

足夠確保審計署署長工作的獨立性。審計署工作報告的透明度、獨立性和專

業性，皆有目共睹。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為何這項質詢只是問及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會談的次

數及內容，而不問及其他官員，皆是由於審計署署長工作的獨立性。這項質

詢是很清楚的，但如果政府所給予的答覆，是審計署署長是和其他主要官員

一樣，行政長官跟他們會面，是瞭解有關他們職務範圍以內的事宜，那麼我

們仍然是有點擔心的。

主席，我想問一問，雖然政府未能回答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的會面次

數，但不知可否回答其會談的內容是甚麼，讓我們或市民清楚知道，行政長

官在與審計署署長會面時，只是止於瞭解，而不會違反《核數條例》第 9 條

的規定，給予任何指示或控制？對於《核數條例》第 9 條，不知行政長官是

否也受限制？我覺得政府有需要就此點向公眾給予清楚的解釋。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再次強調，香港特區政府是非常重視審計署的獨立性

的。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個守法的政府，而《核數條例》是香港法例的其中一

條，《核數條例》所訂下的所有規定，特區政府是會奉行的。李議員問及有

關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會面時所討論的內容，其實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

經解答，他們討論的是關於審計署署長工作範圍以內的事宜，行政長官只是

想瞭解審計署的工作，並不存在違反《核數條例》第 9 條，侵犯審計署署長

工作獨立性的規定。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就這項質詢，作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員，我們有機會

在過去一段時間觀察到在審計署署長報告發表後，部分政府官員曾批評審計

署署長超越權限云云。局長剛才提到《基本法》執行已兩年多，而《核數條

例》亦沿用已久，對於已執行了這麼久的《核數條例》，政府會否在未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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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作出某程度上的重檢？雖然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政府認為現階段無須

就審計署署長如何向行政長官負責另行制訂運作機制，但會否在未來的一段

時間內作出重檢，然後再決定會否另行制訂機制呢？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在可見的將來，《核數條例》是有需要本地化的，

除了本地化這要求外，我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或需要，檢討現行《核數條例》

所訂下的各項條款。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作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員，也像李議員和吳議員一

樣，對審計署署長的獨立運作當然是非常關注的。我們在委員會的會議中曾

討論過有關的問題，而我們是支持李議員提出這項質詢的。不過，對於庫務

局局長連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會面的次數也不能清楚告知立法會，我感到

很詫異。主席，相信你還記得，我在較早時也曾提出類似形式的質詢，問行

政長官與首席大法官會面的次數，我們得到的答覆是一年 4 次。根據局長剛

才的答覆，這是否表示，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是經常會面的，以致會面次

數多至不能計算呢？此外，我想知道行政長官曾否向審計署署長提到一些公

務員很是擔心的事項，並要求審計署署長在調查時作出寬鬆處理或甚至不要

作出調查？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清楚交代，我們並沒有就行政長

官跟各主要官員，包括審計署署長的會面次數，作出統計。雖然我們沒有對

此作出全面的統計，但據我所知，最近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曾進行過兩次

會面。我想再次向立法會清楚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是非常重視審計署的獨立

工作性質的，這點是所有在特區政府工作的公職人員也清楚知道，並且不會

侵犯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慧卿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第二部分的補充質詢，就是有關行政長

官有否給予指示的部分。由於有很多公務員深感有壓力，表示不喜歡被調

查，行政長官有否要求審計署署長在調查時作出寬鬆處理或甚至不要作出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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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核數條例》第 9 條的規定，是不容許任何人士在審計

署署長根據條例執行其職責和行使其權力時，對他給予任何指示或訓示。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為了保障審計署署長的獨立性，政府會否考慮將行政長

官與審計署署長會面的內容予以記錄，並按照行政會議的習慣，在規定時間

內必須公開？這方法既無須立即公開所有談話內容，又可以保障審計署署長

工作的獨立性，政府會否考慮採用這方法？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是保持開放的態度的，所以，對於議

員所提出的任何建議，我們也會考慮。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作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員，我也很想知道有關審計署

署長向行政長官負責的機制。雖然剛才局長已表示所謂負責只是一種規範而

已，但公眾人士可能會擔心，這種“負責”會被演繹為“獲提供意見”，就

是行政長官在瞭解審計署署長職務範圍以內的事宜時，也間接提供意見。政

府如何能消除我們的疑慮？如果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的會面沒有紀錄的

話，我們又怎樣知道行政長官沒有提供意見？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知道對於這項質詢，大家或會有自己先決的出發點　─

我不可以說是成見　─　但我現在須作第四次解釋，香港特區政府是非常重

視審計署運作的獨立性，審計署的獨立運作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大家從審

計署所審核過的帳目，從審計署的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也可以看到審計署

工作的獨立性。除了指出這些事實外，我真的不知道可以再向李華明議員提

出甚麼保證。當然，議員所提出的意見，我們是會考慮的。至於我們認為有

關方法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則須在考慮後才可以作出決定。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相信問題的核心，始於庫務局局長在回答質詢的第 (二 )

部分時表示：“行政長官跟各主要官員（包括審計署署長）及部門首長會面，

瞭解有關他們職務範圍以內的事宜，是正常及有需要的。”不過，審計署署

長和廉政專員跟其他主要官員是有些不同的，因為《基本法》列明審計署和

廉政公署是獨立運作的，而其他主要官員則會接受指示，所以如將審計署署

長等同其他主要官員，或會令大家擔心署長可能也須接受指示，我相信關鍵

正繫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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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剛才在回應有關檢討《核數條例》時，說了一個新詞　─

“本地化”，我不明白“本地化”是甚麼意思，是否表示現行的《核數條例》

是以前殖民地時代的條例，所以該體制本身是殖民地時代的體制，即使以前

的核數署署長，也是由英國政府指派的；是否表示有這類的問題出現？我希

望請庫務局局長稍作解釋，因為政制事務委員會將會研究這項問題。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用“本地化”一詞是用得太快了，其實我是想說“法

律適應化”，因為《核數條例》仍然保留一些殖民地時代所用的詞語，包括

"Secretary of State"、"the Governor"等。當然，《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已訂明，

所有法律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之後繼續適用，而議員亦會記得該晚我們

通過了一項“午夜條例”，即未能及時作適應化的法例也仍然在特區成立後

生效，不過，我們仍然有需要將這些過時的詞語加以修改，《核數條例》是

仍未進行適應化工作的。我剛才不應該用“本地化”一詞而應該說“適應

化”，即 adaptat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也會同意，我們不單止要確保審計署或廉政

公署等機構，根據《基本法》能獨立運作，也要使外界覺得它們是獨立運作；

換言之，這些機構不單止要實際獨立，整體上在外界也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形

象，這點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要達到這點，它們的運作便須有更高的透明度，

也應設有一些機制以保障其獨立性，這是很重要的。所以，剛才李永達議員

所提出的，是其中一種可行的方法，就是要求記錄行政長官與審計署署長會

面的內容，而有關紀錄在經過一定的程序後便得以披露。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我只是想問一點，剛才局長在回答時表示會檢討有關條例，但

沒有提到如何作出檢討，我認為其實是無須修改法例的，只須請局長將這項

建議或要求直接告知行政長官，然後請他給予我們確定的答覆，書面答覆也

可以，表示他會否考慮這樣做，若否，理由為何，不知局長認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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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承諾我們會考慮這項建議，考慮後會將結果向

立法會交代。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我剛才是問局長會否直接告知行政長官，然後請他作出決定，

考慮的程序會否包括這部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俊仁議員，你剛才提出補充質詢時我聽得很清楚，而我相信庫務局

局長也聽得很清楚，但局長是可以選擇如何回答你的補充質詢的。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不知道局長有否補充？（眾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補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質詢。

食肆的食肆的食肆的食肆的 生狀況生狀況生狀況生狀況

Hygiene of Restaurants

3.3.3.3.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現時食物環境 生署只對 生水平佳的食肆發出

“優等 生食肆”評級證書。該署每 6 星期對此等食肆進行巡查，而對其他

食肆則每 2 或 4 星期進行巡查。據報，日前該署人員在發現一所被評為優等

生食肆的魚缸含有霍亂弧菌後，在預備對該食肆進行巡查前，卻預先向其

作出通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用以訂定對食肆進行定期巡查的次數的準則，以及會否考慮增加

對優等 生食肆的巡查次數，以確保該等食肆的 生水平達到該

評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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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就向有關食肆預先通知巡查一事展開調查；若有，調查結果

為何；以及有何措施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及

(三 ) 會否考慮檢討現行的評級制度，又或考慮將全港食肆按 生水平

分為一至五級及公布該等評級，以供消費者參考？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食物環境 生署定期視察食肆次數的準則，刊載於供業界及公眾

人士參考的小冊子上。視察的次數，主要視乎食肆過往的 生紀

錄，包括店鋪一般的清潔程度、食物的貯存及處理方法、廢物的

存放及棄置情況、設備和器具是否清潔、蟲鼠控制和通風系統是

否妥善等。在這視察制度下，食肆的 生水平分為 3 個等級：A

級是 生水平一般很高的食肆，食物環境 生署會每 8 星期視察

1 次；B 級是 生水平令人滿意的食肆，該署會每 3 至 4 星期視

察 1 次；C 級是 生水平只達可以接受的食肆，該署視察這些食

肆的次數最為頻密，每一至兩個星期便會派人視察 1 次。該署並

每年檢討各食肆的等級。

公開分級制度（即所謂“優等 生食肆”的評級制度）是前臨時

市政局和前臨時區域市政局推行的試驗計劃。該制度的評核與食

物環境 生署的定期視察制度並無直接關係。食肆在公開分級制

度下所得的評級，是根據兩前市政總署於 1999 年 6 月至 9 月期

間進行的一系列突擊巡查而評定的。食肆如符合兩局所訂定的一

些標準，便可獲發“優等 生食肆”證書。證書的有效期為 1年。

不過，即使食肆獲頒發“優等 生食肆”證書，食物環境 生署

仍會按 該等食肆過往的 生水平，而決定視察次數。對於 生

紀錄只達可接受水平的優等 生食肆，該署現時的視察次數已非

常頻密，達到每一至兩星期 1 次。

兩局當時決定，獲頒證書的食肆，只會在 生情況嚴重轉壞或因

違反有關法例或發牌／持牌條件而遭停牌的情況下，其“優等

生食肆”評級才會被即時取消。食物環境 生署現正考慮訂立較

完善的機制，以確保優等 生食肆的 生水平達到評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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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關於食肆預先收到視察通知的事件，食物環境 生署已轉介廉政

公署調查，並警告前 職員，所有視察和執法行動，事前必須嚴

格保密，否則，便會受到紀律處分。該署亦會加強監察員工的工

作，以及改善視察行動的程序，以確保所有行動保持機密。

(三 ) 公開分級制度是兩局推行的試驗計劃，目的是鼓勵食肆持牌人改

善食肆的 生水平。食物環境 生署會評估這項計劃在提高食肆

生水平及為消費者提供資訊方面的成效，並會就其研究徵詢業

界及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視察制度下，食肆的 生水平

分為 3 級：A、B 及 C 級，而公開分級制度則有所謂“五星級”，這些都是

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和今天的食物環境 生署所執行的制度。但為何會出現一

些只達可接受水平，即 C 級 生水平的優等 生食肆或五星級食肆；此外，

有多少優等 生食肆只達 C 級 生水平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兩種制度是存在相異之處的，當中是有數項原因。

首先，食物環境 生署或兩個前市政總署的內部評級，即 A、B、C 這三級

的制度，其實在 1992 年已經成立，業界亦很清楚這項制度的準則；至於兩

局在 1999 年 11 月決定執行的“公開分級制度”是在去年才考慮制定的，而

其準則，無論在視察次數和進行視察的時間，也與兩個總署的內部評分制度

不同。公開分級制度是根據在 3 個月內視察不少於 5 次的評分，而決定食肆

應否得到“優等 生食肆”的評級證書，所以其計分方法亦有所不同。

我相信公開分級制度的原意是好的，目的是鼓勵食肆能夠提高其 生水

平。兩局在制度落實之前，曾向業界進行過諮詢，而最後兩局決定採用一個

比較寬鬆的制度。此外，現時所謂“五星級食肆”的證書，有效期為 1 年。

當時兩局決定只有在食肆的 生情況嚴重轉壞，例如遇有食物中毒的事件

（當時的會議紀錄亦有記錄這一點），食肆才會喪失其“五星級食肆”的評

級。所以我們現時的檢討是 重在覆檢方面，因為任何評級制度，特別是公

開的評級制度，如果沒有完善的覆檢機制，便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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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食肆 生水平分 3 級：A、B 及 C 級。請問 C 級的食肆

佔全港食肆總數的百分比為何；而每一至兩個星期派員視察 1 次， 生署的

人手又是否足夠？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對不起，剛才我漏答了羅議員的一部分補充質詢，

因為我當時沒有記下。羅議員問及優等 生食肆中，有多少是屬於 C 級 生

水平。其實我亦有這些數據，不過為了公道起見，我事先聲明，兩個市政總

署內部的 A、B、C 評級是每年只計分 1 次，所以還未有 1999 年的計分結果。

根據 1998 年年底的內部三級評分結果，在 4  536 間優等 生食肆中，有 751

間，即 16%是屬於 C 級的。但我須再次解釋，在時間上，兩種制度並非是完

全配合的，有關 A、B、C 的評級數據是截至 1998 年年底，而所謂“優等

生食肆”的評級，是根據去年 6 月至 9 月這 3 個月時間內巡查所得的結果而

作出評級。

現在回答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就現時的紀錄，根據 1998 年年底評

分的統計，在全港、九及新界的 8  775 間食肆中，有 3  336 間是屬於 C 級的，

即達總數的 38%。現時食物環境 生署約有 300 名 生督察，負責巡視所有

持牌的食物店。在這方面我亦有需要解釋，持牌食物店是包括食肆和食品製

造工場，而持牌食物店的總數有一萬六千多間。我希望已解答陳議員提出的

補充質詢。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就公開分級制度，食物環境 生

署會再評估這項計劃是否能提高食肆的 生水平及為消費者提供資訊，亦提

到會徵詢業界的意見。

主席，我們可假設 B 級和 C 級 生水平的食肆環境並非十分清潔，它們

其實也不願意其 生資料被公開。據我瞭解，過去兩個市政總署，是因為業

界提出反對，而沒有把有關資料公開。主席，希望政府可以向我們解釋，在

再進行諮詢時，如果這些不願意為人所知的不清潔食肆，仍然反對公開資

料，政府將如何處理？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的檢討將於短期內開始，但我

覺得何議員提出的憂慮是有根據的，因事實上在決定採用這項公開分級制度

時，便是由於業界表達強烈意見，因而須對這項制度作出一些修改。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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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今時今日這環境，政府無論在推動一項政策或制訂一個機制時，我

們也須作出全面性的諮詢。以前兩個臨時市政局仍然運作時，兩局非常重視

業界的意見。我亦記得在討論重組市政服務時，有議員提出一些憂慮，就是

在重組後由政府接收有關職責時，可能忽略了業界方面的意見和反應。何議

員亦可能會記得，他的同事當時也有提出這些憂慮。

至於我們在進行檢討時，在徵詢業界時會遇到甚麼困難和出現甚麼問

題，相信我們須在展開研究後，才能決定應怎樣平衡業界的意見，而同時又

能向消費者提供有用的資料。當然，如果沒有業界的合作，或如果業界覺得

我們沒有考慮其意見，政府在執行上便可能會遇到困難。在此我亦須指出，

我們的同事在執行巡查任務前，他們會先將須留意的事項清楚列出。我們是

有一項很完整的計分制度的，但署方亦有留意職員在進行有關工作時，他們

採用的標準有否偏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由於時間緊迫，我只可以讓議員提出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公開分級制度是一項試驗計劃，

隨 說食物環境 生署現時正考慮訂立較完善的機制，以確保優等 生食肆

的 生水平達到評級標準。這項計劃只實行了不足 1 年的時間，現時又提出

要改變，會否令業界有“朝令夕改”之感；及訂立一項較完善的機制，以代

替現行機制，有關的時間表又如何？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數次強調，當時兩個臨時市政局決定執行這

制度時，是清楚說明這是試驗性質的。由於是試驗性質，我們有必要作出研

究。另一方面，剛才亦有議員指出，現時的試驗計劃仍有未完善之處，我在

回答其他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亦有簡略提到哪些地方須作檢討，在檢討後可能

會作出修改。

進行檢討並不表示我們一定會取消這項計劃，這問題也是在我們的研究

範圍之內。我們將研究的其中一項事宜，便是研究公開分級制度和現行的內

部評級制度之間，能否互相配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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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從事科技及互聯網業務的上市公司監管從事科技及互聯網業務的上市公司監管從事科技及互聯網業務的上市公司監管從事科技及互聯網業務的上市公司

Monitoring of Listed Companies Engaging in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Business

4.4.4.4.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近期，一些從事科技及互聯網業務的上市公司的股

價出現大幅波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在監管該類公司披露會

影響股價的敏感資料時有否遇到困難；若有困難，詳情為何；聯

交所有否計劃對該類公司披露有關資料事宜加強監管，以及有否

參考海外股票市場監管機構的有關經驗和做法；若有參考，值得

借鑒的地方為何；

(二 ) 有否評估目前香港股市的發展是否健康及能否反映本地經濟的

實質表現；若有，結果為何；及

(三 ) 是否知悉有關方面有否計劃推出科技股指數？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和其他上巿發行人一樣，所有與高科技或互聯網業務有關的上巿

公司，均有責任向公眾披露那些會影響股價的敏感資料。根據上

巿公司與聯交所簽訂的上巿協議，上巿發行人必須及時地向公眾

公布會影響股價的資料，使投資者能夠自行評估投資某隻股份或

某間公司的風險與回報，然後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這種做法

與其他以資料披露為監管基礎的海外巿場的情況相若。

近月，香港有多隻高科技股無論在股價或成交量方面 大幅上

升，而另外一些公司的股票在公司公布發展或計劃發展高科技或

互聯網業務後出現大幅波動。有見及此，聯交所與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 1999 年 10 月 7 日發出聯合公布，

提醒所有上巿發行人有關公布影響股價資料的責任，尤其是披露

與高科技或互聯網服務有關的投資計劃。這個星期一（即前天），

證監會也在與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開會時，再次提醒投資者在

投資這類業務時，必須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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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時一般有關資料披露的要求基本上已經足夠，但由於一些

新興行業，例如互聯網服務的迅速崛起，投資者在評估這類公司

時可能會比較困難。這主要是由於這類新興行業冒起的日子尚

淺，大部分公司仍未能賺取盈利，因此，投資者很難用傳統的方

法評估及預測這行業的表現。

以那些與互聯網有關的業務而言，網站的用戶人數及網站公布的

網頁瀏覽次數，往往成為投資者評估有關公司時所參考的指標。

因此，上巿公司及其保薦人或顧問必須披露該等資料，並盡可能

就有關資料作出獨立審核或評估。就即將進行收購的業務進行估

值時，有關的估值基礎及方法亦應加以披露。聯交所會繼續檢討

和完善《上巿規則》，確保投資大眾有效地獲得有關資料，以評

估上巿公司的業務狀況。

在過去數年，聯交所不斷將上巿公司的披露標準逐步提高。證監

會亦就多個項目，例如聯交所的《上巿規則》及《創業板上巿規

則》，與聯交所及會計界合作，推動改革，令我們的標準能夠符

合最佳的國際水平，以配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草擬新的《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時，我們亦會把加強披露定

為一個主要的政策目標，以保障投資者。在政府早前宣布的 30

點改革方案中，其中一點是將向監管機構作出虛假申報列為刑事

罪行。我們相信這項改革對發展中的巿場，尤其是對從事高科技

的企業及增長型的企業非常重要。我們現正趕製有關的條例草

案，希望能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我相信議員會支持這項有助保

障及加強本地金融巿場透明度及持正操作的立法建議。

(二 ) 聯交所的責任是維持一個有秩序、高效率及具透明度的巿場，令

股票買賣雙方能在交易所以雙方同意的價錢進行交易。這些亦是

衡量股巿發展是否健康的基本準則。股票成交價反映買賣雙方對

投資於某隻股票帶來的經濟利益（及所涉及的風險）的評估，以

及有關股票的供求情況。理論上，一個良好的股票巿場，長遠而

言應能反映當地經濟的表現。當經濟蓬勃時，投資資金充裕，各

行業發展的空間較大，容易引起投資者的興趣和信心，因此股巿

表現一般較為暢旺。反之，如果經濟發展不理想，股巿的表現便

比較低落。然而，股巿在某個短暫時間內的表現往往受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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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包括巿場供求情況、投資意欲，以及某些上巿發行人或經

濟界別的期望。由於港元與美元掛 ，本港股巿亦受美國利率的

波動及經濟數據的影響。此外，隨 國際巿場一體化，本港股巿

亦越來越受到國際資金流向及其他外圍因素影響而波動。

與其他海外巿場的情況一樣，本港高科技股最近出現了很大的波

動，反映全球性的高科技發展熱潮。個別股票的波動，並無影響

本地股票巿場的正常及有效運作。

(三 ) 聯交所正不斷留意巿場的發展及需要，包括是否須推出新的股票

指數。在作出有關研究時，聯交所會考慮巿場是否已有同類的指

數。據我們瞭解，恒指服務有限公司現正考慮推出與高科技或互

聯網業務有關的股票指數。我們會繼續留意這一方面的發展。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相信巿民亦明白，科技股的熱潮現在剛剛開始，而科技

股所能提供的資料亦是相當有限。財經事務局局長在今天作出了如此詳盡的

主體答覆，確實是值得讚賞。不過，在這般熱潮下，既然主體答覆亦提到數

隻股份的成交量及股價大幅飆升，我想請問政府會否定出一些新措施，提高

在創業板上巿的效率，令巿場可有更多選擇，避免過度集中於追捧？此外，

創業板面世至今，有否遇過困難？政府可否就此順道向公眾作出解釋？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創業板現時已有 10 隻股份在進行交易。由於創業

板只是推出了數個月，大成就未必這麼快可以看到，但對交易所而言，則是

下了很多工夫才有目前的成就。據我所知，現時有十多間公司正在排隊申請

上巿，吳議員問及曾否遇過特別困難，據我理解是沒有，問題只是創業板的

股份有些是牽涉高科技或其他新興行業，故此在評估時可能會遇到一些較為

複雜的問題。此外，由於創業板是一項新的嘗試，所以必須不斷檢討有關上

巿及披露資料的要求。舉例來說，交易所本月亦要與證監會就是否須調整上

巿要求和條件再作檢討；如有需要，便得進行修改。至於加快審核程序，這

也會是檢討的一部分。根據現時的規定，審核時間不能多於 25 天，而 25 天

其實也不算是太長。一般來說，要是資料齊備，審核程序可在少於 25 天內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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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正如局長所說，投資者現時對科技股作出評估是比較困

難，因此投機的心態便特別重。我十分歡迎政府當局、證監會及聯交所不斷

提醒投資者要小心買賣，但局長認為此舉的效果是否理想？投資者又是否有

聽取政府的勸告呢？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如果香港所有投資者都百分之一百聽取我們

的勸告，今天的巿場說不定便不會這麼活躍了，但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可

能是錯誤的。除了勸諭之外，政府當然亦有進行監察。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

說，就新興行業而言，最重要的是資料及信息的披露，而非審核該行業是優

質或劣質，即並不是作五星級般的評級。我們希望投資者可以就 所披露的

資料作出決定，所以便會加強有關要求披露資料的監管法例。我很希望下月

初可向立法會提交新的法案，藉以加強對提供不正確、誤導，或錯誤資料的

行為的懲罰，令有關的負責人明白他們應有的責任，促使他們遵從現時有關

披露資料的要求。我相信這些安排將來會是有很大幫助的。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現在已近屆末，待當局把法案提交立法會，也不知道能

否獲安排於本年內通過。我十分同意局長剛才所說有關披露資料的問題，但

政府在這方面所下的工夫似乎是太少。根據現時的《上巿規則》，在創業板

巿場上巿的公司，每季只須披露一次業績，而主板巿場則仍然是每半年一

次。這項規定已是落後於現今的時代，因為美國是規定每季必須披露一次業

績的。這樣雖然是會加重成本，但卻是十分正面，亦符合局長剛才所說的政

策目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會否採取行動，令在主板巿場上巿的公

司，由每半年披露業績，改為每季披露業績？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單議員剛才十分周到的提到有關成本的問題，因為

我們現時是要在監管的代價及交易所的競爭力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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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業續次數，當然得考慮到代價。至於會否把披露業績的規定提高至為每

季而非每半年一次，我是不能抹煞這個可能。在新交易所成立之後，我會把

這些意見轉交他們，供他們檢討和考慮。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前一階段曾預言金融風暴是 3 年一個周期，

而自上一次的風暴後，我們事實上已踏入了第三個年頭。現時，很多資金湧

入股巿，特別是在高科技股份的交投上。我想請問政府會如何評估未來會否

出現高科技的易轉，而導致產生金融風暴呢？尤其是如果這類沖擊是集中於

高科技的股份，這對香港政府一向以來所希望推動的高科技政策，將會帶來

甚麼影響？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如果是問現時是否有產生這類泡沫效應，則我個人

認為不單止是局限於香港。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表示，全世界也出現這個熱

潮，但究竟會否因而引致馬議員剛才所說的後果，我是不敢胡亂在此下判

斷。不過，最重要的是，經過了上一次在這 30 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風暴後，

無論是政府、交易所，或是其他的監管者，都汲取了一定的教訓，這不單止

是限於香港特區，即使其他國家，亦同樣地汲取了教訓。因此，在系統安全

方面，基於過去兩年的經驗，大家在有關交換巿場信息和監管方面已下了很

多工夫。如果是一個開放的自由巿場，波動必定是無可避免的，但最重要的

還是能夠保持系統穩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最後部分提及有關高科技或互聯網業

務的股票指數。我想請問局長是否已定出有關的時間表？如果有的話，估計

會在多少個月後可以推出該指數呢？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所述的指數並不是官辦的，而是民辦的，我們現時

只是知道恒指服務有限公司正在考慮當中。至於他們是否有一個時間表，我

的理解是暫時未有，他們只是在研究階段。事實上，有關統計、如何界定這

一類的股份，以及現時巿場上的股份數目及交投量、成交程度、巿盈率等很

多數據亦未必齊備，該公司必須在掌握了足夠數據後，才可以定出指數。因

此，我的理解是現時尚未有一個肯定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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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五項質詢。

管制保健食品管制保健食品管制保健食品管制保健食品

Regulation of Health Food Products

5.5.5.5.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根據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上月公布對聲稱

為保健食品的鯊魚丸化驗結果，部分測試樣本驗出含有致癌物質多氯化聯苯

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監管保健食品的法例是否足以保障市民的知情權和健

康；若評估為足夠，理據為何；若評估為不足，當局會如何作出

跟進；及

(二 )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評定各類保健食品屬於食物還是藥物，以決定

每類保健食品應由哪個政策局或部門負責監管？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消費者最關注的是現時市面上出售的所謂“保健食品”是否可

以安全食用，以及這些產品所聲稱，具有預防及治療疾病、保健

或改善生理狀態的效用，是否真確。目前，所有這些普遍被稱為

“保健食品”的產品，都會受以下其中一條條例規管：

(i) 含有藥物成分的產品，例如維他命丸，受《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規管。這類產品須註冊，以確保其安全性、品質和成效，

並須加上標籤，說明有關成分、用量和用法等詳情。 生署

的督察經常巡查藥房及藥行，包括檢查這些店鋪所出售的藥

物，是否有虛假的或不同於註冊時所批准的說明。

(ii) 其他所謂“保健食品”均被視為食物，受《公眾 生及市政

條例》的規管。規管的目的在於確保食物的安全，並規定食

物標籤不得載有虛假說明或就食物的性質、成分或品質作刻

意的誤導。有關的保健食品也須符合該條例之下的附屬法例

對預先包裝食品的標籤要求，包括有關成分和使用指示等詳

情。食物環境 生署負責監察各類食品的安全及有否觸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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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發現食品含有違法或有害的物質或其標籤有虛假說

明，會考慮提出檢控。

根據 1997 年 生署的一項調查顯示，市面上出售的所謂“保健

食品”，當中約有 70%含有中藥成分。現階段這些產品受《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的規管。日後，它們必須先根據去年通過的《中

醫藥條例》（第 549 章）註冊，方可在香港製造或銷售。有關實

施註冊制度的附屬法例將於今年內提交立法會。該條例賦予香港

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監管中成藥的權力；而在審批有關註冊申請

時，該委員會將考慮藥物的安全性、品質和成效。當上述附屬法

例通過及實施後，市面上絕大部分保健食品將會受到更嚴格的規

管。

此外，任何產品（包括所有保健食品）的廣告或標籤，宣稱該產

品可以治療或預防《不良醫藥廣告條例》內所列明的疾病或病理

情況，便會受該法例規管。該條例由 生署負責執行監管。此外，

香港海關在執行《商品說明條例》時，亦會打擊假冒的商品，包

括假冒的保健食品，以保障商標持有人及消費者的權益。

上述各項法例已就保健食品提供基本的監管。由於近年保健食品

日益普遍，消費者自然希望得到更多及更準確的產品資料，也會

對產品的安全性有更高的要求。 生福利局將會成立一個跨部門

的專責小組，就是否有需要加強監管保健食品的功效聲稱，進行

研究。

在進行研究的同時，政府會加強以下各方面的工作，包括：

(i) 第一，協助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盡快完成草擬監管中成藥的附

屬法例；

(ii) 第二，加強抽查市面上的保健食品，確保不會含有不宜供人

食用的有害物質，保障市民的安全；

(iii) 第三，加強執法，以確保保健食品符合《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的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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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第四，引用《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對懷疑載有虛假說明

的保健食品（包括有關該產品的成分或獲海外監管當局批准

的虛假聲稱），加強調查、抽驗和檢控。

(二 ) 正如第 (一 )部分的答案所解釋，在食用安全方面，含有藥物成分

或中藥成分的所謂“保健食品”，會被界定為藥物或中成藥，而

其他的保健食品則被界定為食物。藥物及中成藥分別由藥劑業及

毒藥管理局和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負責註冊及監管，並由 生署負

責執法工作。食物環境 生署則負責監管其他保健食品的安全。

至於療效及保健功效聲稱的監管，則由 生署負責。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現時很多保健食品的廣告都渲染這些保健食品有不同程

度的療效，例如可以防癌、排毒素、降膽固醇，或保肝保腎等。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在過去 1 年，政府曾經根據《不良醫藥廣告條例》，對這些自稱有

療效的健康食品進行過多少次調查、抽驗或檢驗，以防止這些聲稱有療效的

保健食品變成“無皇管”狀態？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生署就這方面在去年審閱了差不多 3 000 份各類

型的廣告，曾經就不同的所謂“健康食品”發出大約 90 封警告信，其中包

括鯊魚丸這種保健食品。 生署曾就 12 種不同的鯊魚丸發出了警告信。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是否所有保健食品都須註冊呢？如果不是，

那又怎能以《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來有效地進行規管呢？此外，政府又怎

能以《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來界定它們的聲稱呢，因為聲稱能使皮膚漂亮、

滋陰保腎、甚至明目、壯陽等，既不屬治療，亦不屬預防？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解釋，現時市面上的所

謂“保健食品”，如果含有藥物成分，便由《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來監管，

執法工作則由 生署負責。在有關中成藥的附例未提交立法會及獲得通過之

前，所有不含藥物成分的健康食品都屬於食物。既然是屬於食物，便自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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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監管，但我剛才亦解釋，這條例主要是監管保健食

品的安全性。如果保健食品不含藥物成分的話，便不會受到有關醫藥廣告的

條例監管。不過，在現時的《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下，亦有對這些預先包

裝食品，包括保健食品的成分作出規管，這些食品的標籤內不能有任何虛假

的聲稱。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智鴻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對不起，我的咽喉有點不適，所以說話不清楚。我的補充質詢

是，是否所有保健食品都須註冊？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如果含有藥物成分的保健食品便須註冊；如果沒有

藥物成分的話，便只會受到《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規管，是無須註冊的。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剛才局長的答覆提到，保健食品的廣告或標籤會受《不

良醫藥廣告條例》的監管，但是，主席，我和消委會都想指出一點，便是那

些包裝盒內的說明書可以寫得“天花龍鳳”，說可以達到各種療效，包括壯

陽、防癌等，而這方面是完全不受監管的。雖然包裝盒外的標籤沒有註明這

些功效，但是內裏的說明書卻可以誇大其詞。請問政府知否這問題，以及如

何立即堵塞這漏洞？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據我們瞭解，最近在市場售賣鯊魚丸的情況是，鯊

魚丸的功效會被印在一些單張上，而單張則放在產品的附近，使人將這兩樣

東西連結起來，看完單張後相信那種食品具有那些功效。如果他們在單張上

宣稱那種產品可以醫治在《不良醫藥廣告條例》附表內的症狀，則不論產品

本身是藥物抑或食物，都已經屬於違反了《不良醫藥廣告條例》，會受到

生署的監管。正如剛才我所說，其實在這方面， 生署去年已發出了 89 封

警告信，而有 12 封是就 12 種不同的鯊魚丸而發出的，因為有關的單張聲稱

產品對某些病症有醫療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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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我不是說鯊魚丸，而是說整體的一個現象，便是那些保

健食品的包裝盒內的說明書會有誇大成分，而現時這是不受監管的。我想指

出這點。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剛才主體答覆亦提到，我們明白，過去數年，保健

食品的發展相當迅速。一些保健食品對產品功效的聲稱，其實未必具有真憑

實據。因此，主體答覆指出， 生福利局打算盡快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專責小

組，就這方面進行研究，希望快些可以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監管工作。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剛才 生福利局局長說已發出很多警告信。請問為何發

出了這麼多警告信，但過往數年的檢控數字及成功檢控數字卻仍是這樣低

呢？政府的政策是否在發現有不良醫藥廣告後，便先發出警告信，如果之後

他們不加理會，才會作出檢控呢？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何議員的說法可說是正確的。現時 生署一般的做

法是，如果發現有不良醫藥廣告，第一步便是發出警告信。如果警告信有效，

即廣告被收回的話， 生署便不會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事實上，根據過往

的經驗，每次發出警告信後，有關的宣傳便會被收回。不過，如果他們真的

不合作的話， 生署便會與律政司商量進一步的行動，考慮是否有需要提出

檢控。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我知道藥物由《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監管，食物則由《公

眾 生及市政條例》監管。請問對於一些既是藥物，又似是食物的物品，例

如果皮、菊花等，又有甚麼條例加以監管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在《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以及去年大家通過的《中

醫藥條例》內，對於何謂藥物、中藥及中成藥都有很明確的定義。所有在這

些定義範圍以外的物品，全都屬於食物，是受《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監管

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46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其實 生署及政府的 生部門都知道，一個人如果能夠

健康生活，有均衡的飲食、充足的睡眠及適量的運動，便無須服食維他命丸

及保健食品。請問政府有否考慮多宣傳這種信息？對於那些保健食品的療

效，我個人是非常質疑的，不過，很多人都愛服食。因此，我希望政府告知

我們，政府有否推行教育工作，讓市民知道，只要有適量運動、均衡飲食及

充足睡眠，便可以不用服食這些保健食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可能要在請教過醫生後，才敢向各位提供一個絕

對的答案，說保健食品是否真的完全沒有好處。不過，我想指出一點，在香

港這華人社會，一向以來，市民在選擇服用不同的保健食品之前，不論是最

近才推出的保健食品還是傳統的保健食品，例如燕窩之類，他們都會在衡量

自己的身體狀況及財政能力後，才願意付款購買。不過，我承認最近數年的

確有很多以製成品方式的保健食品推出市場發售，而一些個別產品採用了一

些較誇張的手法來作宣傳。正正由於這樣，我們打算就這問題成立一個跨部

門專責小組，考慮怎樣加強監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六項質詢。

成立文化委員會成立文化委員會成立文化委員會成立文化委員會

Establishment of the Culture and Heritage Commission

6.6.6.6.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政府計劃於解散兩個臨時市政局後成立文化委員

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打算何時成立該委員會；及

  

(二 ) 該委員會將獲得的資源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就周梁淑怡議員的提問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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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化委員會是一個非法定的高層次委員會，就制訂整體的藝術、

文物及文化政策，以及定出整體的撥款優先次序，向政府提供意

見。文化委員會對香港整體文化發展的方向，包括資源運用的整

體方針，都會起積極作用。因此，委員會成員的委任，須經過十

分慎重及詳細的考慮。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即今年年初內，成

立文化委員會。

(二 ) 如教育統籌委員會，文化委員會並非一個執行機構。文化委員會

將擔當協調整體政策及資源分配優先次序的重要諮詢角色，但委

員會本身並不是一個負責撥款的機構。民政事務局將為文化委員

會提供如秘書處等的行政支援。在 2000-01 年度財政預算，民政

事務局計劃預留 200 萬元，支付文化委員會的一些行政開支，例

如調查研究、編印報告等。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們今天收到的主體答覆有 3 張紙，即主體答覆被修

訂了兩次。修訂的版本是由原本的“我們很快便會公布”改為“我們會在最

快的時間，即今年年初內，成立文化委員會”。其實政府早已決定解散兩個

市政局，而且亦早已決定成立文化委員會，兩個市政局解散至今已差不多兩

個月，請問局長為何現時仍在慎重及詳細考慮呢？局長說最快的時間是“今

年年初”，請問究竟是否已過了期？（眾笑）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提到“最快的時間”，又或正如周梁淑怡議員

所指出的“在很快的時間”，是因為我們明白到要盡快成立文化委員會。我

承認之前我們曾經公開表示希望在 1月甚或 1月 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不過，

基於兩個原因，我們未能做到。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指出，文化委員會是一

個很重要的委員會，它負責制訂整體文化發展的方向、資源運用的整體方

針，以及撥款的優先次序等，對將來香港文化政策的發展，舉足輕重，因此，

我們認為多花一些時間也是值得的。我們會很審慎處理這事。我承認成立文

化委員會的工作較預期慢，但我們不應把文化委員會當作是代替兩個市政局

的工作。在這方面，我們絕無拖延以往兩個市政局的工作。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在 1 月 1 日成立，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我很多謝市民和各位議員對我們

的支持。文化委員會負責的工作主要是制訂長遠政策，而我亦明白要盡快成

立委員會。我提及“年初”，是讓大家知道我們希望能盡快成立文化委員

會。我希望就這方面向周梁淑怡議員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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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局長所指的“年初”

是否已過期？他應該回答是否已過期。如未過期的話，何時才到期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說“年初”，是指英文的 "early part of this year"。

我的看法是，一年有 12 個月，現在才是第一季，兩天後才是正月十五，我

們要去舞龍。（眾笑）我認為成立文化委員會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對每件

事都會親自處理，務求成績滿意。我們去年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 11 月 28

日進行區議會選舉，之後要處理委任工作，又要籌辦慶祝千禧的活動，以及

成立新部門等。我提到這些工作，並不是為成立文化委員會的工作比預期做

得慢作出解釋，而是想指出，我們明白到要盡力、盡快去做。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仍然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局長所指的“年初”

是否已過期呢？如果未到期，何時才到期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我會問局長是否有所補充，但局長是可以選擇如何回

答這項補充質詢的。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有關這方面，我相信我的文學水準只能到此為止，

我不懂如何再作解釋，所以我沒有補充。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民政事務局今年會預留大約

200 萬元，“供文化委員會的一些行政開支”，例如調查研究、編印報告等。

我相信政府在釐定預算時當然有其準則，而局長亦覺得文化委員會很重要，

所以我擔心 200 萬元並不足以令委員會能有效和充分發揮功能。請問政府會

否考慮增加有關的撥款？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計劃預留 200 萬元作為委員會的經費，是參照

其他委員會的經驗，例如教育統籌委員會的經費。我想向劉議員指出一點，

委員會所有人事方面的資源，例如秘書和有關工作，民政事務局都會有所安

排，因此，有關經費方面是無須擔心的。至於說 200 萬元並非大數目，以及

是否足夠等，我認為在委員會運作後，如果發覺經費不足，我們會在民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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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其他方面設法增撥資源。我們開始時會以 200 萬元作為基礎，日後開展

工作後，我們會累積更多經驗，而數據將會更準確。如果文化委員會的經費

真的不足，我們會設法增加。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市民最關心的是委員會是否重要，以及其管轄及諮詢範

圍的資源有多少。請問局長將來在文化、藝術及文物政策方面的支出大約是

多少？與以往兩個市政局的支出相比，是否會有所增加？又增加多少？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文化方面的工作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剛才我提及的

200 萬元，只不過是調查研究、編印報告等工作的支出。至於委員會在提供

意見方面，是包括香港的整體文化發展方向，以及資源運用的整體方針。舉

例來說，藝術發展局的開支為 1.5 億元，而演藝學院則為 1.9 億元。整體文

化文物的開支，我們預計每年需款 20 億元。至於如何分配這些資源，政府

肯定會聽取文化委員會的意見。因此，從這角度來看，文化委員會的確非常

重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世柱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局長答覆？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還未答覆部分質詢。與已經解散的兩個市政局的開

支比較，政府自行處理文化工作的資源增加了多少呢？大約的數字為何？可

否作出比較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有關文化工作的開支，我覺得在資源分配方面可以

做得更好。有關這方面的撥款，我可以向大家說應該不會增加，但亦不會減

少，我們會改善資源分配，逐步令效益更大。舉例來說，以往由於有兩個市

政局，所以有些工作會重複，現時新部門會處理這方面的工作。這問題當然

不能在一天之內立即解決，但如果能夠在這方面節省金錢，便可以把資源重

新調配，處理更具建設性的工作。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首先，我希望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局長可以考慮就來

年預算的有關項目與以往兩個市政局的項目總數抽出來作出比較，以便本會

考慮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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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跟進質詢很簡單。我也看到主要答覆的 3 個版本，一個是原版本，

一個是修訂版本，最後一個是第二修訂版本。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出了第二

修訂版本中第 (一 )部分的問題，便是“最快的時間，即今年年初內”，這句

有很大分別。劉漢銓議員則讀出了修訂版本，而不是第二修訂版本的句子，

即“供文化委員會的一些行政開支”，這與第二修訂版本有些不同。第二修

訂 版 本 是 “ 支 付 文 化 委 員 會 的 一 些 行 政 開 支 ” ， 英 文 是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mmission"。我相信這是指明文化委員會只是提供意見

的委員會，而它本身不會有任何開支，所以只是預留一些款項作行政開支，

而在譯本中則把“供”改為“支付”。請問局長可否證實這說法是否正確？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黃宏發議員的說法是正確的。我再解釋一次，我們

將會有專人負責委員會秘書處的秘書和有關工作，而他們的薪金是不會計算

在委員會的撥款內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雖然仍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

問，但我建議各位議員循其他渠道再作跟進。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工業意外工業意外工業意外工業意外

Industrial Accidents

7.7.7.7. 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1999 年全年按行業分類的工業意外數字及意外率為何；及

(二 ) 在這些工業意外中，有多少宗涉及僱主或僱員違反工業安全法

例；有關的檢控數字及定罪個案數字分別為何；當局曾否引用有

關僱主的安全紀錄要求法庭對違例僱主判處更重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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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勞工處只備存 1999 年首三季的工業意外統計數字。 1999

年全年的統計數字尚未齊備，因為在年底發生的意外仍有多宗尚

待僱主向勞工處作出報告。

現將 1999 年首三季按行業分類的工業意外數字及意外率載列如

下：

1998 年首三季 1999 年首三季行業

工業意外

數字

按每千名

工人計的

意外率

工業意外

數字

按每千名

工人計的

意外率

工業意外

數字的變動

(%)

意外率

的變動

(%)

I . 製造業 4  950 24.5 4  043(1) 21.7 -18% -11%

I I . 建造業 15  380(43) 252.4 10  805(37) 203.9 -30% -19%

I I I . 飲食業 10  042 75.4 9  316 66.6 -7% -12%

IV. 其他

( 例 如

採 礦 、

採 石 、

公 用 事

業 、 運

輸 及 服

務 等 行

業

3  192(8) 29.0 2  906(2) 26.4 -9% -9%

總數 33  564(51) 66.2 27  070(40) 55.3 -19% -17%

註： 1. 括號內的數字為致命個案數字。

2. 每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是年度化比率。

(二 ) 勞工處並無備存有關工業意外中僱主和僱員違反安全法例的具

體統計資料。不過，該處有根據法院就違反安全法例個案作出裁

決的年份，備存每年的傳票數字。根據有關數字，在 1999 年與

工業意外個案有關，並涉及違反安全法例的傳票共 361 張，其中

成功將違例者定罪的個案共 272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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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違反工業安全法例一經定罪，勞工處會把其以往的違例紀錄

及所犯控罪的最高和平均罰款告知法院，以協助法院判處適當的

刑罰。

處置空置的政府物業處置空置的政府物業處置空置的政府物業處置空置的政府物業

Disposal of Vacant Government Properties

8.8.8.8.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就處置騰空的大學院校宿舍及政府物業的問題，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專責小組有何具體措施及時間表處置因推行“為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合資格教職員設立居所資助計劃”而

騰空的 759 個教職員宿舍；

(二 ) 政府現時共有多少個空置的宿舍及其他物業；該等宿舍及物業空

置了多久，以及至今造成的經濟損失為何；及

(三 ) 有何具體計劃處置該等政府物業？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有關質詢第 (一 )部分，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

會”）的資助院校於 1998 年 10 月為屬下合資格教職員提供居所資助計劃，

政府當局隨即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由教資會秘書長擔任主席，以確保妥善處

置因推行居所資助計劃而產生的過剩的職員宿舍，使能取得最大的公眾利

益。截至 2000 年 1 月底止，教資會資助院校共有 788 個過剩的職員宿舍（ 1999

年 11 月底則有 759 個）。其中，有 81 個（ 10%）由合資格教職員住用，有

362 個（ 46%）租予教資會資助院校本身的教職員（當中大部分教職員領取居

所資助津貼及自行租屋津貼），有 93 個（ 12%）由訪校學者等人士住用，有

75 個（ 10%）編配作其他臨時用途，而有 177 個（ 22%）則是空置的。為善用

這些過剩的宿舍，當局及院校已制訂以下短期至長期計劃：

(a) 短期來說，部分院校已向地政總署署長取得批准，把部分宿舍改為

可出租物業供其教職員及（在適當情況下）外間人士租住；及

(b) 中、長期來說，部分院校會把部分過剩宿舍改為學生宿舍或其他教

學輔助設施，而部分則會歸還政府，用作政府宿舍或作土地重新發

展用途。

這些計劃的詳情及暫定時間表載於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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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質詢第 (二 )及 (三 )部分，政府宿舍方面，截至 2000 年 1 月為止，

在現有的 1 170 個高級公務員宿舍中，有 22 個（ 1.9%）空置單位；而在現

有的 24 000 個由個別部門直接管理的部門宿舍中，則有 799 個（ 3.3%）空

置單位。這些空置單位為日常作業儲備，以待編配予合資格的申請人及應付

日後需求。這些宿舍大部分不會空置超過 4 個月。

此外，目前共有 604 個宿舍是超出政府即時所需數目的。短期來說，政

府產業署已把這些單位推出市場招租。截至 2000 年 1 月底為止，在這些超

出所需的單位中，有 518 個（ 86%）已經租出，而餘下的 86 個（ 14%）正在

招租。長遠來說，政府產業署會適當地安排這些單位出售。

至於其他空置政府物業，根據政府產業署的紀錄，目前共有 21 個。以

樓面面積而言共 46  246 平方米，只佔政府產業署轄下物業樓面總面積 245

萬平方米的 1.9%。這 21 個物業當中有 8 個將以賣地方式出售；有一個被列

為古蹟，現正進行顧問研究以決定日後用途；有兩個正與有意的使用者洽

商；有 5 個則正進行大規模維修／翻新工程（例如拆除石棉或斜坡工程）以

便改作其他用途；兩個是在商業樓宇內根據地契條款規定預留作小型警察派

出所的（土地面積分別為 22 及 50 平方米），但現已沒有需要，而用作其他

用途則受到面積細小及法律限制；其餘 3 個經公開刊登廣告徵求有意使用者

後，因位置偏遠並沒有適合的申請。有關這些物業的詳情和空置期載於附件 B。

大部分政府宿舍和其他政府物業的空置情況都只屬暫時性質，有待改作

其他更具效益的用途。目前只有少數物業是沒有指定用途，主要是由於這些

物業面積太小，位置偏遠，以及受其他實際環境限制。這些情況並不足以造

成任何可計算的財政損失。

附件 A

教資會資助院校過剩的職員宿舍的處置計劃

院校名稱 處置計劃 暫定時間表

香港浸會大學 把 45 個宿舍歸還政府作

為政府宿舍

2000 年 4／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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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稱 處置計劃 暫定時間表

香港中文大學 (i) 把 94 個宿舍改為學

生宿舍

(ii) 把 14 個宿舍改為教

學輔助設施

2000 年 6 月

2000 年 6 月

香港理工大學 把 155個宿舍歸還政府作

重行發展

2001 年 7 月

香港大學（港大） 把 100個宿舍歸還政府作

重行發展

有待在港大的整體大

學發展策略中討論及

批准

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

把 99 個宿舍中的部分改

為學生宿舍

教育學院現正擬定詳

細計劃

附件 B

空置政府物業的現況

建築物名稱（地址） 開始空置日期 編配／處置計劃

(1) 前龍珠島已婚軍人宿

舍

（ 1 440 平方米）

1994 年 10 月 )

)

)

)有待 1999／ 2000 年

)之後透過售地計劃

(2) 大嶼山長沙前大嶼山

醫院（ 5 個單位）

（約 1 100 平方米）

1996 年 12 月 )出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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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名稱（地址） 開始空置日期 編配／處置計劃

(3) 長沙前大嶼山南警察

總部

（約 200 平方米）

1998 年 1 月 )

)

)

)

)

(4) 上水金錢村金錢別墅

（約 1 550 平方米）

1998 年 3 月 )

)

)

)

(5) 上海街 344 號

（ 247 平方米）

1999 年 8 月 )

)有待 1999／ 2000 年

)之後透過售地計劃

)出售。

(6) 司徒拔道嶺南學院

（ 9 000 平方米）

1999 年 11 月 )

)

)

)

(7) 馬頭圍道前培賢兒童

院

（ 530 平方米）

2000 年 1 月 )

)

)

)

)

(8) 鴨巴甸街 35 號

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

宿舍

（ 9 800 平方米）

2000 年 2 月 )

)

)

)

)

(9) 尖沙咀前水警總部

（ 4 870 平方米）

1996 年 11 月 該建築物已列為古蹟。顧

問研究正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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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名稱（地址） 開始空置日期 編配／處置計劃

(10)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 15

號前青山醫院宿舍

（ 2 820 平方米）

1998 年 7 月 )

)

)

)

)與有意使用者商討中。

(11) 堅尼地道 28 號

（ 560 平方米）

1999 年 9 月 )

)

)

(12) 薄扶林道 139 號伯大

尼

（ 2 000 平方米）

1997 年 1 月 )

)

)

)

)

(13) 卑利士道 2 號前那打

素醫院護士宿舍

（約 8 500 平方米）

1999 年 4 月 )

)

)

)

)

(14) 廣福道 180 號舊平房

（ 100 平方米）

1999 年 6 月 )

)

)須進行大規模翻新／

)維修工程。

)

(15) 月輪街前荔枝角垃圾

焚化爐員工宿舍

（ 1 900 平方米）

1992 年 1 月 * )

)

)

)

)

(16) 萬年街 69-75 號（ 4 個

鋪位）

（ 507 平方米）

1998 年 10 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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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名稱（地址） 開始空置日期 編配／處置計劃

(17) 位於沙田銀禧花園、

正式預留作小型警察

派出所的空地

（ 22 平方米）

1993 年 1 月

(18) 位於屯門景峰花園、

正式預留作小型警察

派出所的空地

（ 50 平方米）

1998 年 11 月

)

)

)

)

)不再為警察行動所需。

)因面積太小（ 22 至 50

)平方米）及法律上的

)限制而無其他適合用途。

)

)

)

(19) 前東平洲訓練營

（ 550 平方米）

1994 年 9 月 )

)

)

)

(20) 前白泥訓練營

（ 200 平方米）

1994 年 10 月 )位處偏遠地區，沒有使

)用需求。

)

)

(21) 前青洲警察遊樂會

（ 300 平方米）

1998 年 4 月 )

)

)

*註：將於 2000 年 2 月轉交政府產業署負責。

就綜援計劃的新規定發出工作指引就綜援計劃的新規定發出工作指引就綜援計劃的新規定發出工作指引就綜援計劃的新規定發出工作指引

Guidelines on New Stipulations of CSSA Scheme

9.9.9.9.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當局在去年 6 月 1 日實施《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計劃檢討報告書》內的各項建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社會福

利署（“社署”）有否就綜援計劃的各項新規定向前 人員發出工作指引；

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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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指引的內容為何；

(二 ) 當局會否向受僱於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的社工提供該份指引，以

供參考；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計劃把指引編印成小冊子，供綜援申請人和公眾索閱；若

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社署會經常就綜援計劃的執行發出行政指引給社會保障辦事處

的職員，以通知他們有關計劃的新發展及確保辦事處提供良好及

一貫的服務。在 1999 年 6 月 1 日開始實施 1998 年綜援檢討報告

內所提出的新措施之前，社署已向辦事處職員發出清晰及詳細的

工作指引，其中包括了新措施的詳細內容、推行程序及個案例子

以協助人員推行新措施等。此外，社署亦安排了一連串簡介會，

以確保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能充分瞭解有關工作指引。

(二 ) 工作指引載有相當多的技術細節，對象是清楚知道社會保障制度

運作的社會保障人員，而不是政府以外的人士和團體。但是我們

已另外印製了一份備有中、英文本介紹新措施詳情的小冊子，派

發給綜援受助人及有興趣的人士和團體。為了讓非政府福利機構

瞭解新的社會保障措施，社署亦透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

聯”），把小冊子分發予社聯各會員機構。市民也可在社署的互

聯網網站瀏覽有關資料。

(三 ) 社署刊印了一本名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的小冊子，向有

意申請綜援計劃者，介紹有關資料。社署已參照 1998 年綜援檢

討的各項新措施，修訂該份指引。由 1999 年 12 月起，社署轄下

各社會保障辦事處和其他服務單位都已備有該份指引的修訂

本，供綜援受助人和市民索閱。我們亦已在 1999 年 12 月把足夠

數量的小冊子修訂本送交社聯以分發給各會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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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牌經營屋無牌經營屋無牌經營屋無牌經營屋 巴士巴士巴士巴士

Operating Residents' Buses Without a Licence

10.10.10.10.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

(i) 至每年年底，領有客運營業證而服務屋 的非專利巴士數

目，以及該數目佔當時非專利巴士總數的百分比為何；

(ii) 每年有多少個該等客運營業證因經營者違反發牌條件而被

撤銷；及

(iii) 有多少名人士因無牌經營服務屋 的巴士而遭檢控和所涉

及的巴士數目，以及被定罪人士的平均刑罰為何；及

(二 ) 有何措施打擊無牌經營服務屋 的巴士活動？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屋 巴士屬於非專利公共巴士服務，在公共交通系統內

擔當輔助的角色，主要在繁忙時間運作屋 巴士的營運事宜，受當局發出的

客運營業證規管。客運營業證所訂明的發牌條件，對有關營辦商可使用的車

輛數目，以及這類車輛可上落乘客的地點等均有所規定。

過去 3 年，獲當局簽發客運營業證以營辦屋 巴士服務的車輛數目，以

及這類車輛在全部非專利巴士中所佔的比例，現載於下表：

年份 獲 准 營 辦 屋

巴 士 服 務 的 車

輛數目

(A)

非專利公共巴

士總數

(B)

(A)/(B)
(%)

1997 809 5 349 15.1%

1998 841 5 526 15.2%

1999 875 5 64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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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會向未獲授權而營辦屋 巴士服務的營辦商發出警告信，並會視乎

每宗個案的情況，採取檢控行動。在 1997 至 1999 年間，當局總共向這類營

辦商發出了 291 封警告信，並檢控了 3 名人士，其中兩人被定罪，各判處罰

款 4,000 元。案中涉及兩輛非專利巴士。同期，並沒有營辦商因違反客運營

業證發牌條件而被撤銷牌照。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30 和第 31 條的規定，如營辦商

在未獲運輸署授權下提供客運服務，或違反客運營業證所訂明的發牌條件，

運輸署署長可授權進行研訊，從而決定是否取消、更改或暫時吊銷該營辦商

的客運營業證。目前，共有 3 宗案件正在研訊中。

為了進一步解決違例經營屋 巴士服務的問題，並紓緩商業中心區交通

擠塞的情況，運輸署在徵詢警方和屋 巴士服務營辦商的意見後，已制訂一

系列的措施，重整這類屋 巴士在中區和灣仔區的停車安排。有關措施包括：

在擠塞的道路上劃設禁止巴士上落乘客區，嚴禁屋 巴士在未經許可的地方停

車，而獲授權的屋 巴士將獲發出許可證，在禁止巴士上落乘客區內的認可停

車處上落乘客；規定獲授權的屋 巴士營辦商在其營運車輛上清楚展示有關行

車路 和停車處的資料，以資識別；以及在禁止巴士上落乘客區內，對違例

停車的屋 巴士加強採取執法行動。上述措施會在 2000 年 3 月中實行。

大嶼山南北連接路興建工程的進度大嶼山南北連接路興建工程的進度大嶼山南北連接路興建工程的進度大嶼山南北連接路興建工程的進度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Works of Lantau North - South Link

11.11.11.11.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上月 11 日，大嶼山東涌道發生一宗運油車翻側意

外，引致大嶼山南北交通癱瘓達 5 小時。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連接大蠔灣及梅窩的大嶼山南北連接路興建工程目前的進度為

何；及

(二 ) 在新連接路通車前，當局有何應變措施，紓緩因東涌道發生交通

意外而引致的交通擠塞情況？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已於 1999 年年底完成擬建中連接大蠔灣及梅窩的大嶼山南

北連接路的初步工地勘測、初步設計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擬

稿。目前我們正依循《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 )所規定的

法定程序，以期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核准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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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獲得核准，我們打算在本年內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第 370 章 )將工程計劃於憲報刊登。

我們希望可於 2000 年年底就工程計劃展開詳細設計工作，以期

於 2002 年年初動工，並於 2004 年年中竣工。

(二 ) 運輸署在諮詢警務處和其他緊急服務部門的意見後，已制訂一套

應變計劃，用以應付在東涌道發生事故的情況。一旦東涌道上發

生事故影響交通，當局會通過傳媒向公眾發放有關交通運輸的消

息。警方會採取適當的交通改道措施，並會在通往東涌道的所有

路口控制交通。運輸署會與警方及公共交通機構保持密切聯絡，

同時會讓公眾得知事態的最新發展。視乎封路的範圍，有關方面

可能有需要安排加開往梅窩渡輪的班次。

在交通較為繁忙的星期日和公眾假期，新大嶼山巴士公司會把一

輛拖車停放在東涌道伯公坳附近，以便在有需要採取拯救行動時

可立即提供協助。

為了改善道路安全和確保交通更為暢順，當局已經沿東涌道在 24

個地點完成了局部改善行車道的工程。有關工程包括延長停車

灣、提供在緊急情況下讓車輛掉頭的地方、修剪路旁的樹木以免

阻擋駕車人士的視 ，以及擴闊危險的路段。此外，當局正分別

在伯公坳一帶和長沙的集水區附近東涌道路段增設一條行車

，這項工程會在 2000 年年中之前完成。

互聯網上活動日多對政府收入的影響互聯網上活動日多對政府收入的影響互聯網上活動日多對政府收入的影響互聯網上活動日多對政府收入的影響

Impact of the Growth of Internet-related Activities on Government Revenue

12.12.12.12.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據報，日趨普遍的互聯網網上活動會影響政府未來

的收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透過互聯網進行的商貿交易、股票買賣及賭博等活動有否減少政

府的收入；若有減少，估計每年少收數目為何；及

(二 ) 當局有否研究是否有需要修訂有關法例，以堵塞此方面的漏洞；

若有，具體做法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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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有關電子商貿、電子股票買賣和電子賭博對稅收造成的

影響，以及政府現正採取的措施，現載述如下。

電子商貿

很多稅務機關現正研究以電子途徑營商對他們的稅制有何影響。國際組

織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很多國家的政府正就此問題進行研究，但至今仍

未有統一做法，以解決電子貿易在稅收方面的問題。鑒於商貿全球化，以及

在以電子方式營商的環境下有形疆界不再存在，制訂大部分稅務機關一致同

意並採納的做法，至為重要。有關徵收以電子方式營商的利得稅方面，香港

須確保所採用的方法與其他國家一致。我們正密切留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和主要稅務機關的討論和意見。我們也從稅務的角度密切監察電子商貿的發

展，以找出與稅務有關的潛在問題，並研究可行的解決辦法。

據我們的評估，現時電子商貿還沒有導致利得稅收入有任何實質減少。

稅務局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的情況。

網上股票買賣

進行網上股票買賣必須繳納印花稅。現時有部分股票經紀為客戶提供網

上買賣香港股票服務。據資料顯示，這些經紀從網上收到買賣指示後，都必

須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交易系統進行正式買賣。

須繳付的印花稅會由聯交所代收後轉交稅務局，就如一般客戶親往或致電股

票行買賣股票的情況一樣。

根據我們的評估，現時網上股票買賣並無損害我們的印花稅收入。稅務

局會繼續監察網上股票買賣的發展情況，並會不時審慎檢討這類買賣可能對

稅收造成的影響。若有需要，我們會考慮採取行動。

網上賭博

現時進行網上賭博的網頁為數不少，這個發展可能會令香港合法賭博的

博彩金額逐漸流失，以致削弱博彩稅的稅基。由於網上賭博及其他非法賭博

活動漸趨熾烈，民政事務局正全面檢討賭博政策，其中包括研究如何有效地

應付網上賭博可能導致稅收損失的問題。

由於博彩稅收入受不少因素影響，例如經濟氣候的轉變及非電子化的非

法外圍賭博等，因此無法估計電子化賭博可能導致政府損失的博彩稅收入款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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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戊型肝炎蔓延防止戊型肝炎蔓延防止戊型肝炎蔓延防止戊型肝炎蔓延

Prevention of Spread of Hepatitis E

13.13.13.13.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據報，廣東省去年的戊型（或稱“E 型”）肝炎發
病率是前一年的十倍以上，而戊型肝炎病毒是透過食物及身體接觸傳播。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本港去年證實感染戊型肝炎的個案數目為何；

(二 ) 是否知悉各醫療機構有否儲備戊型肝炎的預防疫苗；若有，詳情

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採取了何種措施防止該種疾病蔓延？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本港在 1999 年內共有 7 宗證實感染戊型肝炎的呈報個案。

(二 ) 現時還未有一種有效對抗戊型肝炎的疫苗。

(三 ) 如甲型肝炎一樣，戊型肝炎主要透過進食受污染的食物傳播。預

防戊型肝炎的措施包括注意良好的個人、食物及環境 生。作為

其健康教育活動的一部分， 生署已透過傳媒、健康教育小冊子

和健康講座，向公眾和飲食從業員，傳遞有關預防經食物傳播的

疾病的信息和推廣良好的食物、個人及環境 生。此外，食物環

境 生署亦會經常巡查食肆，以確保其達致令人滿意的 生水平。

兩個前臨時市政局聘用的合約員工兩個前臨時市政局聘用的合約員工兩個前臨時市政局聘用的合約員工兩個前臨時市政局聘用的合約員工

Contract Staff of the Former Provisional Municipal Councils

14.14.14.14.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兩個前臨時市政局秘書處及兩個前市政總署在解散前的合約員

工數目；在該等機構解散後，該等合約員工是否全部獲得政府聘

用；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該等機構合約員工在獲得政府聘用後，其薪酬有否調整；若有，

受影響的員工數目及調整幅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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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環境食物局、食物環境

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的資料，答覆李華明議員提出的質詢如下：

(一 ) 兩個前臨時巿政局秘書處及兩個前巿政總署在解散前共有 688名

合約員工。食物環境 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繼續聘用其中

682 人，至於餘下的 6 人則由於已沒有工作上的需要，在去年 12

月 31 日合約屆滿時已離職。

(二 ) 在該 682 名合約員工中，有 656 人的職位在取消兩個臨時巿政局

後仍然有需要存在。他們的薪酬及服務條件在現行合約期內沒有

改變。至於餘下的 26 人，雖然其原有職能在取消兩個臨時巿政

局後已不再存在，但有關部門聘用他們應付新的工作需要。新的

聘用合約條款視乎新職能而定。

醫院管理局向病人提供的服務醫院管理局向病人提供的服務醫院管理局向病人提供的服務醫院管理局向病人提供的服務

Services Provided by Hospital Authority to Patients

15.15.15.15.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關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向病人提供的各項

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現時哪些服務項目須收費；過去 5 個財政年度每年增減了哪些收

費服務項目；

(二 ) 過去 5 個財政年度，每年

(i) 每個收費服務項目的收費及平均單位成本；及

(ii) 已繳付、沒有繳付及獲豁免的服務個案數目及款項總額分別
為何，並按每種收費服務分項列出；

(三 ) 醫管局如何釐定該等服務的收費水平，以及哪些類別的人士獲得

豁免該等收費；及

(四 ) 醫管局有否計劃調整該等服務的收費或增加須收費的服務項

目；若有計劃，調整幅度及醫管局期望透過有關調整達致的成效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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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醫管局收費的服務項目載列於 1996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政府憲報

第 4 號特別副刊。服務收費基本上可分為 3 個類別：符合資格人

士的公眾收費、非符合資格人士的公眾收費及私家收費。一般來

說，公眾病人的住院和門診收費已包括一切費用，而私家病人則

須繳付額外的費用，例如：醫療護理、外科手術和放射學及腫瘤

科服務的費用。主要的收費服務項目現載於附表一。

我們上一次是於 1996 年增加和取消收費服務項目。當時引進了

病人須自資購買的醫療項目，以及因實施《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根據條例而要求提供醫療紀錄副本的收費。我們亦在私家

收費表上增加了一些新的手術及病理學化驗收費，以及刪去一些

過時的項目。

(二 ) (i) 在憲報內列有過百項的收費服務項目。主要項目在過去 5 年

的收費及平均單位成本的摘要，現載於附表一供議員參考。

(ii) 在過去 5 年已收、注銷及獲豁免收費的個案數目，以及每項

的款項總額，現載於附表二。由於醫管局的資訊系統未有收

集每一項服務的分項資料，我們只能提供有關住院、門診及

其他醫療費用的分項資料。

(三 ) 醫管局以沿用的基準以釐定服務的收費水平。例如：符合資格人

士的住院和門診收費，是基於政府對服務成本沿用的補助百分比

而訂；而非符合資格人士的收費一般反映了服務成本。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豁免病人費用政策，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的病人的醫療費用，會自動獲得豁免。至於非綜援

病人，若他們因經濟困難或因為其他理由，例如鼓勵精神病患者

接受治療，則可以申請豁免費用。醫務社工會按個別情況批准非

綜援病人的豁免費用申請。

(四 ) 在過往的收費調整中，醫管局調整其服務收費時，反映了成本的

轉變及一般價格上升，以維持政府對有關服務成本沿用的補助百

分比。我們現正在醫療檢討中，研究不同的長遠融資方案，未來

的醫療費用方案會就檢討的結果而定。我們會繼續確保市民不會

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照顧，並會以此作為指導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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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的士轉換石油氣的士計劃柴油的士轉換石油氣的士計劃柴油的士轉換石油氣的士計劃柴油的士轉換石油氣的士計劃

Scheme to Switch Taxis Running on Diesel to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16.16.16.16.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據報，柴油的士轉換石油氣的士計劃反應欠佳，而

欲轉換石油氣的士的車主須向環境保護署取得配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現時投入服務的石油氣的士數目；

(二 ) 現時石油氣的士的配額數目；以及是否部分在該配額制度下批出

的的士附有限制，例如只准在非繁忙時間加氣；若然，該等限制

的詳情及原因為何；

(三 ) 為鼓勵柴油的士車主轉用石油氣的士而提供的資助的實施時間

表；及

(四 ) 當局在推行該計劃時遇到甚麼困難？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0 年 2 月 1 日為止，本港共有 425 部石油氣的士獲得發

牌，投入服務。

(二 ) 長期的石油氣加氣站直至本年稍後時間才會落成。為配合部分的

士業人士盡早轉用石油氣的需求， 4 個原為石油氣的士試驗計劃

中的 30 部的士提供服務而設立的臨時加氣站的營辦商，已作出

增加供氣的安排，最多可供 560 部的士在這 4 個站加氣。由於這

些加氣站規模有限，未能讓所有的士營運者在他們認為最方便的

時段入氣，因而須作出特別的入氣安排，以免超出加氣站的供氣

量。當長期的石油氣加氣站在本年稍後時間投入服務後，供氣量

亦會相應增加，營運者轉用石油氣的士將會更為便利。

(三 ) 當局已就一次過發放 4萬元資助以鼓勵的士車主轉用石油氣車輛

的建議，諮詢的士業界的意見。我們目前正在考慮業界的意見，

落實建議方案。我們希望在本會期內把建議方案提交財務委員

會，並在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後開展這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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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推行石油氣的士計劃的關鍵在於盡快設立足夠的加氣站網絡，以

便石油氣的士可以大量引入本港。 5 個大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

投標合約將於短期內批出，並會在 2000 年年底前投入服務。油

公司亦向當局申請在若干現有油站加設石油氣加氣設施，我們預

期這些油站內的新加氣設施可在本年年中開始陸續落成。

把西九龍填海區發展為藝術娛樂區把西九龍填海區發展為藝術娛樂區把西九龍填海區發展為藝術娛樂區把西九龍填海區發展為藝術娛樂區

Developing West Kowloon Reclamation Area into an Art and Entertainment
District

17.17.17.17.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關於把西九龍填海區發展為藝術娛樂區的計劃，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關計劃現時的進展及其發展時間表為何；

(二 ) 就該娛樂區的規劃舉行公開設計比賽的詳情及時間表為何；及

(三 ) 會否在正式接納有關規劃設計前進行公眾諮詢；若會，何時進

行；若否，原因為何？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擬將西九龍填海區海濱地帶，發展為綜合藝術、文化及娛樂

的區域。為配合這項主題，有關計劃的第一步是就該區的規劃，

舉辦公開設計比賽，一俟比賽結束後，政府會決定發展及落實的

方向。整個計劃涉及的環節繁多，現時未能就每個步驟逐一定下

明確時間表，但政府會盡快推行該計劃。

(二 ) 公開設計比賽的目的是向本地及海外專業人士廣徵設計概念，就

西九龍填海區的沿海規劃提出建議。參賽的作品，除了在建築物

外貌方面須顯出其美觀獨特之處外，在整個發展區內所建議的各

項設施，亦須符合政府推動文化藝術，從而促進旅遊業發展的基

本政策。此外，參賽的建議更須在建造施工及經濟財務方面，均

屬實際可行。政府現正積極草擬比賽細節，若各方面進展順利，

可望於 4 月公布舉行公開比賽及比賽的細節（如評審標準、評判

團的組成等）。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71

(三 ) 根據目前的構思，政府會否接納獲勝的規劃設計作為發展的依

據，視乎有關的作品是否全面配合政府的目標。如有需要的話，

政府會就該作品作進一步的可行性評估，並可能對有關規劃設計

作出修改。故此，會否就獲勝作品進行公眾諮詢，將會在甄選參

賽作品後，才會作出決定。

向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法律援助向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法律援助向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法律援助向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法律援助

Provision of Legal Aid to Owners' Corporations

18.18.18.18.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了協助業主立案法團工作，

當局有否計劃修訂《法律援助條例》（第 91 章），讓合資格的業主立案法

團在涉及民事法律程序時，可申請法律援助；若有計劃，當局將設定的有關

資格規定及條件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法律援助計劃的目的，是確保在香港沒有人會因為經濟

能力不足而得不到法律協助。正因如此，申請人士的經濟能力是他能否獲批

法援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為此，《法律援助條例》（第 91 章）第 2 條規

定，“人”、“人士” (person)，不包括屬法團或並非法團的團體。政府並
無計劃擴展法律援助計劃，使其範圍涵蓋如業主立案法團等組織。

為鼓勵和協助業主成立和管理業主立案法團，民政事務總署的聯絡主任

會向業主提供意見。業主立案法團如遇到法律問題，除可徵詢本身法律顧問

的意見外，亦可與民政事務總署屬下的大廈管理資源中心聯絡，尋求香港律

師會及其他專業團體當值會員的協助。上述服務屬義務提供性質，並不收取

費用。現時，本港共有兩個大廈管理資源中心。

對行為不當的公務員採取紀律處分對行為不當的公務員採取紀律處分對行為不當的公務員採取紀律處分對行為不當的公務員採取紀律處分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Civil Servants for Misconduct

19.19.19.19.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n 1999, there were 300 civil servants
against whom disciplinary action for alleged misconduct was recommended by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This figure is 61%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 in the previous year.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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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 and

(b) the additional measures it will adopt to tackle the problem?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Civil Service Bureau (CSB), the numbers of officers referred
to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y the Operations Review Committee (ORC) of the
ICAC in 1997 and 1998 were 356 and 375 respectively.  In 1999, the total
number was 303, out of whom 182 were recommended for
disciplinary/administrative actions and the remaining 121 for information.  The
182 officers when compared to the 176 officers recommended for
disciplinary/administrative actions in 1998, represents only a slight increase of
3% in 1999.

The Government takes a serious view of the cases referred by the ORC of
the ICAC.  Upon receipt of the referred cases requiring follow-up action,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will examine and investigate each of them
thoroughly to decide if any disciplinary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should be taken.
They are required to handle the cases promptly and to report the progress to the
CSB and to the ICAC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ORC.

Th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stamp out all corrupt and improper
practices in the Civil Service.  Apart from taking serious and prompt action on
the referral cases mentioned above,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high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integrity among civil servants through the following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revention efforts:

(a) stepping up the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both new
recruits and incumbent officers by organizing regular briefings and
seminars on anti-corruption legislation and other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b) providing full support to the ICAC in its regular reviews of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in various departments with a
view to strengthening monitoring control and identifying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improper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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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unishing any act of corrupt and improper practice.  The
Government is now reviewing the existing disciplinary mechanism
for civil servan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officers involved in improper practices;
and

(d) forming jointly with the ICAC a Task Force to launch in 1999 a
two-year programme entitled "Civil Service Integrity Programme"
to assist departments in drawing up internal guidelines on the
standards of conduct expected of their staff.

有關資訊科技業的人力及訓練需求的研究有關資訊科技業的人力及訓練需求的研究有關資訊科技業的人力及訓練需求的研究有關資訊科技業的人力及訓練需求的研究

Study on Manpower and Training Need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20.20.20.20.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教育統籌局委聘的顧問公司已完成本港資訊科技業

的人力及訓練需求研究，該局亦已將該項研究的最後報告擬稿送交有關政策

局和政府部門傳閱，以收集意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該份報告的撰寫進度為何；

(二 ) 當局計劃於何時向立法會匯報及向公眾發表有關研究結果；及

(三 ) 有否計劃制訂相關政策，跟進及落實上述研究結果；若有，詳情

為何及將於何時進行？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顧問公司正為該份報告作最後修改，以把從有關政策局和政

府部門收集到的意見，反映在報告中；顧問公司同時有需要將報

告中部分的數據更新／修改。有關的工作，將在月底前完成。

(二 ) 我們計劃於本月 24 日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上向各委員匯報

顧問報告的主要研究結果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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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會參考顧問報告的內容，研究跟進顧問

報告的建議。我們亦會把顧問的主要研究結果及建議交各大學、

培訓機構及相關團體傳閱，讓它們在策劃有關課程內容及培訓名

額時，可作為參考。

事實上，我們不斷檢討現時的資訊科技人力培訓政策及採取適當的措

施，以配合市場的需求。例如，我們最近便聯同業界及培訓機構的代表，

制訂了一項全新的資訊科技助理訓練課程，以滿足業界對初級資訊科技

助理與日俱增的需求。此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及職業訓練

局資訊科技培訓發展中心正在開發網上教學材料，以輔助教學及學習，

配合全球推行網上教育的趨勢。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 1999199919991999 年立法會年立法會年立法會年立法會（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AMENDMENT) BILL 2000

《城巿規劃條例草案》《城巿規劃條例草案》《城巿規劃條例草案》《城巿規劃條例草案》

TOWN PLANNING BILL

《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BILL

《《《《 2000200020002000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BUILDINGS (AMENDMENT) BILL 2000

《《《《 2000200020002000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ROAD TRAFFIC (AMENDMENT) BIL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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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BILL 2000

《廣播條例草案》《廣播條例草案》《廣播條例草案》《廣播條例草案》

BROADCASTING BILL

《《《《 2000200020002000 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AMENDMENT) BILL 2000

《《《《 2000200020002000 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NOISE CONTROL (AMENDMENT) BILL 2000

《《《《 2000200020002000 年保安及護年保安及護年保安及護年保安及護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AMENDMENT) BILL 2000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1999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 2000 年（修訂）條例草案》

《城巿規劃條例草案》

《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 2000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 2000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

《 2000 年僱員補償（修訂）條例草案》

《廣播條例草案》

《 2000 年家庭崗位歧視（修訂）條例草案》

《 2000 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 2000 年保安及護 服務（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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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立法會年立法會年立法會年立法會（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AMENDMENT) BILL 2000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9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2000

年（修訂）條例草案》。

去年 7 月 14 日，當立法會辯論《1999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時，

我曾承諾考慮修改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劃分標準，以剔除該功能界別

的團體選民。此外，我亦承諾考慮把根據《中醫藥條例》註冊的中醫，納入

醫學界功能界別內。我現在提出有關的條例草案給各位議員審議。

鑒於社會工作者法定註冊計劃確定業內人士的專業地位，而有關工作進

展非常理想，我們認為現在是一個合適的時機重新界定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

應只由註冊社會工作者組成。

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現行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的已登記團體選民，在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將喪失在第二屆立法會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的選舉中

投票的資格。為公平起見，我們已經發信通知這些選民，條例草案所作的建

議，以及這些建議對他們的影響。我們亦在信中提及，如果他們考慮在其他

功能界別登記為選民，且又能符合資格的話，他們應考慮在 3 月 16 日或以

前申請在其他功能界別登記。

因此，我們希望條例草案能在 2 月底或 3 月初前獲得立法會通過。這樣，

政府便可在選民登記期限屆滿前，正式以書面通知這些團體選民，告知他們

已喪失登記為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選民的資格。

至於把註冊中醫納入醫學界功能界別內的建議，我們仔細研究了有關註

冊計劃的進度，因為只有落實中醫註冊的法定計劃的各項程序，讓符合資格

的中醫根據該計劃註冊，才能確保有足夠數目的中醫能在醫學界功能界別登

記為選民。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現正就中醫註冊事宜擬備附屬法例。雖然該委

員會已正 手敲定註冊中醫專業守則的細節，就註冊中醫的專業操守，制訂

指引，但有關附屬法例相信要稍後才可準備妥當。有鑒於此，中醫註冊計劃

將不可能在本年 4 月前展開，所以，在選民登記期限屆滿時（即 3 月 16 日），

將不可能有任何中醫能夠根據《中醫藥條例》註冊。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

下把註冊中醫納入 2000 年第二屆立法會選舉醫學界功能界別內，並無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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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我們認為當完全落實有關中醫註冊附屬法例，使合資格中醫完成註冊

程序之後，可在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把已註冊中醫納入醫學界功能界別內。

至於在本年 9 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醫仍可透過選舉委員會中醫界界

別分組，參與立法會選舉。有關中醫界界別分組的安排，包括其組成方式及

選出的委員數目，將維持不變。

主席，正如我先前所述，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並盡早通過這條條

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

2000 年（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城巿規劃條例草案》《城巿規劃條例草案》《城巿規劃條例草案》《城巿規劃條例草案》

TOWN PLANNING BILL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城市規劃條例草案》，1996 年政府

發表了《城市規劃白紙條例草案》徵詢公眾的意見，當時這條例草案的宗旨，

希望達致以下的主要目標：令香港的規劃制度更公開、更具問責性；精簡現

有的法定規劃程序，加強對違規發展項目的規劃管制、加強執法權力對付違

規發展項目，以及對於環境易受影響或須受特別保護的地點或發展項目，在

進行規劃時，能更全面地考慮各項規劃的因素。在諮詢期間，政府收集了公

眾提出的主流意見，圍繞在以下 4 點。

第一，如何令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的運作對公眾更公開和負

責，同時又不會影響有關工作的效率。

第二，可否在規劃過程中讓公眾人士有更多機會參與，但又不會妨礙和

影響香港基建工程發展的步伐。

第三，如何加強規劃管制以保護香港環境和文物，以及達致更理想的城

市設計，而又不影響私人發展的創意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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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如何確保土地發展符合法定圖則的規定，但又避免增加申請的程

序，而導致私人發展受到不必要的延誤。

經過檢討諮詢期所收集的意見後，政府現時已將白紙條例草案作出合適

的修訂，在這過程中，政府多次和所有有關的委員會、專業團體、學術組織、

環保團體，以及各政黨討論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在討論過程中，我們已經

詳細考慮了所有不同的意見，對條例草案再作進一步的修訂，使其盡可能反

映公眾的意願。

主席，今天所提交的條例草案是所有關注香港規劃和城市設計的人士努

力不懈的集體成果。雖然從個別人士的角度來看，條例草案的內容可能未必

盡善盡美，但條例草案其實已經是社會大部分人士中取得最大共識的寫法。

與現時的法例相比，修訂後的條例草案將更能達致白紙條例草案內的立法目

標。

我舉數個例子，條例草案在現行的規劃程序上加上 24個新的法定期限，

以縮短制訂圖則和審議規劃申請的各個步驟，就規劃程序而言，條例草案會

更有效地將這些程序縮短約 5至 6個月，條例草案最少提供了 3項法定規定，

確保公眾在制圖和規劃申請中有權提出意見和被諮詢，包括可對規劃研究書

申請意見和對鄰舍可能有不良影響的規劃申請提出評議。條例草案除保留現

有的土地用途分區外，亦增加了 3 個新的指定用途，包括環境已受影響的地

區、特別設計區和指定發展，以便更有效地透過規劃管制來保護環境和文

物。

為了加強城規會的透明度和問責性，條例草案亦建議增加城規會會議的

法定人數和規定任何會議的決定人數，過半數須為非官方的成員。城規會的

成員必須申報利益，而有關的紀錄會讓公眾查閱。

最後，是設立規劃登記冊，備存所有法定的規劃紀錄，讓公眾查閱。條

例草案在起草和討論的過程中，所有有關的團體和組織，均對條例草案的精

神表示支持。今天，我特別向立法會提交這份條例草案，是落實我們制定法

例承諾的第一步，希望所有議員能夠全力支持和優先處理這條條例草案，以

便盡早制定法例。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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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城巿規劃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BILL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1999 年 10 月，特區政府以白紙條例草案形式，發表《巿區重建局條例

草案》諮詢公眾，諮詢期至 1999 年 12 月底止。立法會在去年 12 月就該白

紙條例草案進行議案辯論。此外，立法會成立的研究巿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

案小組委員會曾開會 9 次，進行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為政府提供了很多有

用的意見。在諮詢期內，政府共收到約 300 份意見書。規劃地政局和規劃署

的代表先後出席了 32 個有關白紙條例草案的簡介會和研討會。規劃地政局

亦舉辦了兩個公開諮詢大會，以直接聽取巿民對白紙條例草案的意見。

在諮詢過程中，對於政府希望加快巿區重建的步伐，並採取以人為本的

巿區重建模式，巿民都表示支持。公眾和業內人士亦強烈支持巿區重建局

（“巿建局”）採用三管齊下的巿區重建策略，以加速改善巿區老化的問

題。這三管齊下的方案包括重新發展殘破的樓宇、修葺缺乏保養的樓房，以

及保存具有歷史、文化及建築特色的建築物。在諮詢期內公眾所關注的其他

事項，主要關乎受巿區重建影響租戶的安置安排和業主的補償問題等。

政府在考慮所收集到的意見後，現已把白紙條例草案修訂成為《巿區重

建局條例草案》。回應各位議員、業內人士和公眾人士就白紙條例草案的意

見，《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現包含了以下幾項修訂：

(一 ) 明確訂明保存有歷史、文化和建築學價值的樓宇、地點和建築物

應為巿建局的宗旨之一；

(二 ) 授權財政司司長在批准業務綱領和業務計劃時可以加以修訂，以

增加審批過程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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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賦予城巿規劃委員會更大靈活性，可以在考慮巿建局提交的發展

計劃時加以修訂；及

(四 ) 改善巿建局處理發展項目的反對的有關程序。若規劃地政局局長

就重建項目提出修訂，受修訂影響的業主可提出反對，而局長須

考慮業主的反對意見，以決定是否授權巿建局 手進行發展項

目，事後並須將決定以書面形式通知有關業主。

以上的修訂，將有助巿民全面瞭解巿建局的功能及增加巿建局在運作上

的靈活性和效率。

主席女士，在諮詢期間，立法會和公眾人士亦提出了多項屬於條例草案

範圍以外的關注事項，包括住宅物業業主的自置居所津貼、非住宅物業業主

的補償、物業估值的指引，以及地政總署署長對自置居所津貼所作決定的上

訴渠道。政府現已就這些事項作出檢討和跟進。由於這些事項並不涉及條例

草案的內容，今天我不打算在此詳述。有關物業估值指引和自置居所津貼的

上訴渠道，我們會在短期內向立法會有關的委員會提交文件，解釋政府的建

議。至於業主的賠償問題，政府會以公平的原則檢討住宅及非住宅物業業主

的補償方案，以確定是否須作出改變，然後向立法會匯報檢討的結果。

主席女士，本港現正面臨巿區環境急劇老化的危機，政府有需要採取所

有有效的措施，從速解決巿區重建的問題，以期改善舊區居民的居住環境，

並整體地改善香港巿區的面貌。我謹向議員推薦此條例草案，亦希望盡快把

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予以二

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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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BUILDINGS (AMENDMENT) BILL 2000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今年 1 月 26 日，在動議辯論《建築物條例》時，

我曾承諾定期檢討及修訂《建築物條例》內容。今天提交的《 2000 年建築物

（修訂）條例草案》，是檢討修訂工作的其中一個階段。這條條例草案的宗

旨是更新及加強部分建築物管制的法定要求；提議修訂的 5 項內容普遍得到

建築業的支持。

由於香港缺乏作為廢物堆填區的土地，因此，減少廢物的方法，對達致

改善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極為重要。目前，可再用及可循環再造的物

料回收率仍然偏低，而其中一個原因，是現時提供作為垃圾房的空間不足，

因而不能把足夠數量的可再用及可循環再造物料分隔、貯存及回收，令這種

工作的有效性減低。因此，政府在條例草案中建議訂立有關規例，規定提供

空間以設立物料貯存及回收房，並修訂《建築物（垃圾房及垃圾槽）規例》，

強制規定所有新建的住宅、商業及工業建築物以及旅館必須提供樓面空間和

設施，作廢物分隔及物料回收之用。作為一項鼓勵措施，政府建議修訂《建

築物（規劃）規例》，使符合上述規定所需的空間可豁免計入總建築樓面面

積內。

為了配合政府實現發展資訊科技的目標，條例草案提出了多項建議，修

訂《建築物（規劃）規例》，以確保市民不論安坐家中或身處工作地點，都

能隨意選擇享用優質的通訊和廣播網絡服務。在新建的商業、工業、住宅建

築物及旅館建築物的接達設施將會得到改善，而設置電訊及廣播設備房間與

電纜豎管所需的空間，都會一律豁免計入有關發展項目的總樓面面積之內。

就大部分規劃的目的而言，旅館被列為住用用途處所的類別。但是，建

築事務監督由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已根據《建築物條例》行使酌情權，在處

理真正的旅館發展項目時，把《建築物（規劃）規例》所規定的地積比例上

限提高至非住用建築物的標準（即把地積比例由十倍調高至十五倍），同時

亦為某些必需的支援設施提供建築優惠。

政府最近就批予旅館優惠的政策和程序進行了檢討。檢討結果顯示，我

們有需要繼續給予優惠以應付旅館的需求，從而鼓勵旅館業人士維持穩定的

房間供應量，以滿足旅遊業的需要。條例草案對《建築物（規劃）規例》作

出修訂，正式確認給予真正旅館發展項目優惠的現行做法。此外，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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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制定條文，規定對持續違例罪行可處以第二級的每天罰款（ 5,000 元）。

由於現行罰則是早於 1979 年訂立，因此政府認為有必要提高罰款。政府建

議，如未經批准而擅自更改獲優惠的旅館的用途，施行的罰則可以增加至處

以第六級罰款（即 10 萬元）及最高監禁兩年。

另一項建議是關乎岩土工程設計表現的檢討。目前，《建築物條例》賦

予建築事務監督權力，可管制在附表所列半山地區及其他劃定地區的發展計

劃，例如地下鐵路沿 的保護區等。不過，鑒於岩土工程問題可能會在附表

所列地區以外的地方出現，並兼顧到有需要實施適當程度的管制，政府在條

例草案內建議修訂條例第 17(1)及 21(6)條的事項，訂明把岩土工程的管制

範圍擴展至全港可能會出現這類問題的地方，即包括須在施工期間核實地質

情況的地盤，又或在地下水體系可能大受發展計劃影響的施工地盤。有關的

管制亦會包括採用非傳統設計的建築物。

條例草案提出的第 5 項建議，是對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的註冊收

費結構作出修訂。政府建議就條例第 3 條作出修訂，以分開徵收申請費用和

列入名冊的費用，以及把姓名列入名冊人士所須繳付的費用，按成本檢討結

果由 6,110 元減少至 4,500 元；至於每年保留姓名於名冊內的費用，亦會由

840 元減至 815 元。這些新的收費將會在《建築物（管理）規例》中列明。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早制定成為法例。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規劃地政局局長，很抱歉，我聽不到你提出動議二讀這項條例草案。

按照《議事規則》，請你動議二讀這項條例草案。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早制定成為

法例，以及動議二讀這條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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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ROAD TRAFFIC (AMENDMENT) BILL 2000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 2000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對《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作出修訂，以改善現

行針對魯莽駕駛的條文。在過去多宗涉及人命傷亡的嚴重交通意外中，控方

都不能以魯莽駕駛，或魯莽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等較嚴重罪行，將肇事司機入

罪，而他們都只是被裁定犯了較輕微的不小心駕駛罪行。市民一般認為《道

路交通條例》顯然有不足之處，以致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後果的嚴重性，與判

斷的輕重程度出現明顯差距。在現行法例下，由於要證明駕駛者魯莽駕駛，

便必須證明他有很強烈的犯罪意圖，很多案件中的駕駛者因而只是被控以較

輕微的不小心駕駛罪行，定罪後被判處的刑罰都較輕微。為了改善現行針對

魯莽駕駛的條文，我們建議以“危險駕駛”取代“魯莽駕駛”，以及“危險

駕駛引致他人死亡”取代“魯莽駕駛引致他人死亡”。日後當局可以把檢控

的重點由駕駛者的精神狀況轉移到駕駛者實際的駕駛行為，法院會以一般合

格而謹慎的駕駛者的駕駛標準，來衡量被控人士的駕駛行為，從而提高證明

有關控罪的客觀程度。

此外，建議中亦包括將“不小心駕駛”及某些現有的行車違例事項，一

併列為可用以代替“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和危險駕駛的轉控罪行，使法

院可酌情轉控以其他適當的罪行，將違例者定罪。

取消駕駛者的駕駛資格是遏止不良駕駛行為的一項有效措施，現時建議

另定條文清楚說明首次和再次被裁定犯了“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或

“危險駕駛”罪行的人士，會暫時被取消他的駕駛資格。

在罰款方面，現時建議按照《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將罰款額由原來的

4,000 元至 25,000 元，調整為 5,000 元至 5 萬元不等。

主席女士，我謹此向各位議員推薦《 2000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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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BILL 2000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 2000 年僱員補償（修訂）條例草案》。

《僱員補償條例》是香港保障僱員權益的主要法例，其中第 5(4)(f)條規

定，在烈風警告或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如僱員於工作時間之前或之後 4 小時

內，在居所與工作地點之間的路途上因意外而受傷，則該宗意外須當作是在

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的意外，而該僱員有權按《僱員補償條例》第 5(1)

條向僱主索償。

《僱員補償條例》第 5(4)(f)條將“烈風警告”和“暴雨警告”的涵義，

界定為與《司法程序（烈風警告期間聆訊延期）條例》中該等詞語的涵義相

同。

1999 年 7 月 5 日，當局修訂《司法程序（烈風警告期間聆訊延期）條例》，

從“暴雨警告”的定義範圍中刪去有關紅色暴雨警告的提述，使司法程序在

紅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無須押後。這項修訂雖可確保有效運用法院時間，但

卻間接令僱員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在紅色暴雨警告期間所獲得的保障因而

喪失。

為了恢復給予僱員原有的保障，我們建議修訂《僱員補償條例》第 5(4)(f)
條所載有關烈風警告及暴雨警告的定義。為保障曾於《司法程序（烈風警告

期間聆訊延期）條例》修訂後受傷的僱員的權利，我們亦建議，擬議修訂應

當作自 1999 年 7 月 5 日起生效。

我謹請議員盡快通過此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僱員補償（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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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條例草案》《廣播條例草案》《廣播條例草案》《廣播條例草案》

BROADCASTING BILL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廣播條例草案》。

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而科技匯流，則為廣播業帶來革命性

的改革。為確保我們的規管架構能與科技及市場同步發展，我們在 1998 年

就電視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檢討。經過兩輪廣泛的業界及公眾諮詢，並仔細考

慮諮詢期間所接獲的意見後，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公布決定推行一系列的政

策措施，務求使香港能鞏固其在亞太區廣播業的領先地位。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制定所需的法例，以落實上述政策目標，特別是

為電視節目服務確立一個科技中立的發牌及規管架構。條例草案一經通過，

將取代現行的《電視條例》，規管所有電視廣播服務，包括現時分別根據《電

視條例》及《電訊條例》獲發牌的地面電視及 星電視節目服務。

條例草案可進一步達致政府在廣播方面所定下的政策目標，即是：

(i) 令觀眾有更多節目選擇，以顧及社會上多元化的口味和興趣；

(ii) 促進在廣播業方面的投資，並推動創新服務的推展及科技的應用；

(iii) 確保廣播機構在一個公平、有效的競爭環境下提供廣播服務；

(iv) 確保廣播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在品味及道德觀念上，符合一般社會人

士所接納的標準；及

(v) 促使香港發展成為區域廣播和通訊樞紐。

我現在就條例草案中較為重要的條文向議員作出簡介。

須領牌的廣播服務

我們建議，電視節目服務應按其服務的性質及普及程度作出相應的規

管。根據條例草案，“電視節目服務”分為 4 類，規管程度各有不同。這 4

個類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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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ii) 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

(iii) 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及

(iv) 其他須領牌的電視節目服務。

四類廣播服務中，首兩類是屬於本地服務，即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

為超過 5  000 個處所提供免費或收費的服務；第三類是非本地服務，即並非

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的免費或收費服務；而餘下的則是其他須領牌的服

務，為不超過 5  000 個處所接收的其他電視節目服務。

為清楚界定規管的範圍，我們建議若干服務不應納入條例草案的適用範

圍內。該等服務包括提供只包含純粹為在公眾地方演出或展示而製作的話音

視像節目，或只包含完全或主要為接收者的營商、業務、僱傭或專業而製作

的話音視像節目。

除以上所述外，我們建議若干透過電訊設施發送的話音視像服務亦不應

納入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內。為使規管架構能靈活地配合瞬息萬變的廣播和

多媒體市場的發展，有關豁免項目列載於條例草案的附表，以便有需要時可

藉 制定附屬法例作出修訂。該等豁免項目包括：

(i) 目前免受《電視條例》的適用範圍所規限的電訊服務，例如交易服

務和視像會議等；

(ii) 在互聯網上提供的服務。儘管互聯網上目前可提供話音視像服務，
但我們仍認為這些服務的現行運作模式與廣播有所不同，而其普及

程度亦未能與目前在本港營運的電視節目服務相提並論。我們的政

策是在現階段豁免這類服務受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所規限，直至其

普及程度和運作模式與廣播更為接近，而執法問題亦能夠獲得有效

解決為止；及

(iii) 在香港境外上傳而可在本港接收的免費 星電視服務。目前，該等

服務無須領牌，可透過 星電視共用天 系統接收。為了配合我們

開放天空的廣播政策，這類服務應繼續免受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所

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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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守則及指引

為方便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執行條例草案所賦予的職能，我

們建議授權廣管局發出業務守則及指引。發出業務守則的目的，是就條例草

案或牌照條款對持牌機構所施加的規定，向持牌機構提供實務指引。至於公

布指引的目的，是利便持牌機構明白廣管局在履行法定職能時所考慮的因

素。

競爭條文

我們認為，在開放和競爭激烈的電視市場中，為現有及新加入的營辦商

提供公平競爭環境，至為重要。為此，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競爭條文，

以確保市場公平競爭。條例草案包括一項一般條文，禁止持牌機構作出反競

爭行為；該等行為包括協議釐定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的價格、限制向競爭者提

供服務，以及按議定的地域或顧客界限分享市場的協議等。

此外，條例草案亦包括一項特定條文，禁止在電視節目服務市場有支配

優勢的持牌機構濫用其優勢。在裁定持牌機構是否在電視節目市場中有支配

優勢時，我們建議應考慮多項因素，其中包括持牌機構的市場佔有率、持牌

機構作出定價或其他決定的能力，以及進入市場的障礙等。若擁有支配優勢

的持牌機構作出掠奪式定價、價格上的歧視，或在協議中訂定苛刻或與協議

事項無關的條件等行為，應被視為濫用其支配優勢。

目前，廣管局是負責規管廣播業的法定機構，條例草案建議由該局執行

上述競爭條文。為使廣管局能有效地執行該等條文並取得成效，我們建議授

權該局可規定持牌機構及其他人士提供資料、可裁定在電視節目服務市場有

支配優勢的持牌機構、可就違反競爭行為作出調查及裁決，以及可規定持牌

機構停止作出廣管局裁定屬違反競爭條文的行為。

執行競爭條文前，有需要訂定詳細的指引，訂明廣管局會如何及在何種

情況下執行競爭條文。廣管局現正草擬一套競爭指引，稍後會徵詢業界的意

見。

執行牌照規定及刑罰

廣管局現時可對違例持牌機構施加的最高罰款額為首次違例罰款 5 萬

元，再次違例罰款 10 萬元，而其後每次違例罰款 25 萬元。這些罰款額是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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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88 年的。我們考慮過通脹等因素後，在條例草案中建議把最高罰款額

提高四倍，分別至 20 萬元、 40 萬元及 100 萬元。

擁有權限制

為免出現利益衝突及傳媒被壟斷的情況，我們認為有必要保留現行的跨

媒體擁有權限制。不過，鑒於在科技匯流的環境下，跨越市場的發展與日俱

增，我們建議“發送聲音或電視材料的公司”、“供應節目給持牌機構廣播

的公司”及“在住宅電話服務市場上的唯一或主要供應商”應從不符合持

牌資格人士的名單上刪除。不符合持牌資格的人士如未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事先批准，不得對本地免費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行使控制

權。

現時，對並非通常居於香港的人士（即受限制表決控權人士）行使表決

權控制的限制適用於所有根據《電視條例》獲發牌的持牌機構。我們建議，

在條例草案所確立的新規管架構下，這些限制只適用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

務持牌機構。我們亦建議，須經廣管局批准的表決權控制遞增限額，應由現

時 2%、 4%、 6%、 8%及 10%，放寬至 2%、 6%及 10%。

專營權費及牌照費

在現行的規管制度下，獲賦予權利在有限競爭環境下營運的持牌廣播機

構須支付專營權費。鑒於政府已決定開放電視市場，引入競爭，我們認為繼

續徵收專營權費並不適宜。我們建議在《電視條例》廢除後，撤銷徵收專營

權費，而持牌機構須在專營權費撤銷後即時全數繳付按悉數收回成本原則計

算的牌照費。

我們認為放寬上述規管措施將可刺激投資，並有助於促進本地廣播業的

發展。

過渡性條文

為確保持牌機構能順利從現有的規管制度過渡至新的規管制度，我們建

議兩項過渡安排，第一，根據《電視條例》或《電訊條例》發出的各個現行

電視廣播牌照應明文當作根據條例草案發出的某類牌照。第二，我們考慮到

競爭條文可能會影響持牌機構已經簽訂的現行合約，因此建議在條例草案刊

登憲報日期（即 2000 年 1 月 28 日）之前依法訂立的協議，將由該日起，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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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受一般競爭條文的適用範圍所規限，為期兩年。這些條文詳載於條例草

案附表 8。

主席女士，制定《廣播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為電視廣播業設立一個

公平、明確及方便營商的規管制度，冀能靈活地涵蓋科技匯流所帶來的各類

嶄新服務。條例草案將有助於加快科技應用、促進競爭、吸引投資和刺激廣

播業及其他相關行業的發展。條例草案內的政策事宜是經過廣泛諮詢後制訂

的，為確保香港廣播業可以充分利用在未來資訊新紀元所湧現的機會，我謹

請各位議員盡早審議此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廣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2000200020002000 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AMENDMENT) BILL 2000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Amendment) Bill 2000 be read a Second time.

The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FSDO) was enacted on 26
June 1997.  The FSDO prohibits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family status
in certain fields of activity, such as employment.  Apart from their employees,
it is common practice for some Hong Kong employers to extend certain
employment fringe benefits, such as medical and dental benefits, to the spouse
and children of their employees, even though this is not required by law.  It has
not been our intention that the FSDO will require employers to afford benefits to
all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in the care of their employees if such benefits are
granted.  In fact, Part 2 of the Schedule 2 to the FSDO already provides for
some exceptions in relation to housing, education, air-conditioning, passage or
baggage benefits or allowances.  However, we are aware that there is a body of
legal opinion which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FSDO, namely, it is unlawful for an employer to restrict benefits to only some
but not all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in the care of his employees.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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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list of exceptions in Schedule 2 is not sufficient to cover
all situ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provision of benefits and allowances.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FSDO, the employer has two options.  The first is that he can
provide the benefits to all th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in the care of his
employees.  The second is that he may withdraw all the benefits currently
offered in order to avoid infringing the FSDO.  The first option will be very
costly and therefore unlikely.  The second option will mean that the employees'
family members will lose the existing benefits.

The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Amendment) Bill 2000 serves to
remove any uncertainty in this area.  Clause 2 of the Bill puts in place an
exception which clarifies that it is not unlawful for a person to accor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the way he affords any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in the care
of his employees, contract workers or commission agents direct or indirect
access to benefits, facilities or services.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 unlawful under
the FSDO for an employer to afford benefits only to one or more, but not all,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in the care of his employees.  To put beyond doubt
that it has never been our intention to require an employer to provide benefits to
every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in the care of his employees, clause 1(2) of the
Bill provides that the amendments should be deemed to have come into operation
when the FSDO took effect, that is, 21 November 1997.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the Bill seeks to remove uncertainty
o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SDO in relation to the provision of benefits to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of the employees.  It will not take away any
legislative protection or benefits that are currently enjoyed by the employees
themselves.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I commend to Members that this
Bill be read a Second time.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家庭崗位歧視（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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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NOISE CONTROL (AMENDMENT) BILL 2000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 2000 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草

案》。

有關噪音的問題日益受到社會人士的關注。雖然當局已加強執法，並於

1994 年把《噪音管制條例》的最高罰款額提高一倍，以及致力促使業內人士

採取良好的管理措施，但有關噪音的投訴及個案，為數仍然甚多。

其中特別令人關注的問題是法人團體違反《噪音管制條例》的情況。在

1998 年與建築及工商業噪音有關的定罪個案中，近乎八成半涉及法人團體。

過去數年，曾被定罪 5 次或以上的公司共有 44 間，其中 12 間公司被定罪超

過 10 次，包括兩間建築公司分別被定罪 33 次和 24 次。

本條例草案是要修訂《噪音管制條例》，以清楚訂明如果法人團體觸犯

噪音罪行，其管理階層也等同觸犯了相同的罪行。修訂建議不會提高現行的

最高罰款額，亦不會加重對法人團體或其管理階層的刑罰。條例草案的目的

是要確保所有管理階層重視他們須履行的責任，採取所有實際可行的措施，

以防止噪音罪行。

根據條例草案，假如法人團體的董事只限於擔任義務或非執行性質職

位，而並沒有參與管理工作，便無須負上責任。修訂建議亦規定，除非法人

團體違反了有關領取建築噪音許可證的規定，管理階層如果能夠證明已設立

一套妥善的制度以防止噪音罪行，並已確保該制度有效地運作，即是盡了應

盡的努力，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我們並沒有就未領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在

受限制時間內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為管理人員訂立明確的法定免責辯護條

文，因為該許可證制度已執行近 10 年，法人團體的管理人員不應該以任何

藉口罔顧這項基本規定。此外，由於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註冊的業主立

案法團屬於自願性質，因此在本條例草案中並不被視作法人團體。

為了協助管理人員履行其法定責任，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會發出

業務守則，就訂立良好的管理辦法以防止噪音罪行，提供實務指引。遵守業

務守則可成為免責辯護的有效理據，證明管理階層已盡了應盡的努力。建議

本條例草案由當局藉憲報公告的日期起才生效。我們會在完成諮詢有關業界

和專業團體對上述業務守則的意見，以及提供合理的時間讓法人團體先行制

訂一套妥善的制度後，才實施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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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修訂條文時，環保署會就違例事件首先警告有關的董事及職員，

如果該法人團體被警告後仍然繼續違法，環保署才會檢控有關人士。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市民提供較寧靜的生活環境。我呼籲各位議員

盡早通過這條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2000200020002000 年保安及護年保安及護年保安及護年保安及護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AMENDMENT) BILL 2000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2000 年保安及護 服務（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第一，澄清《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所規管

活動的適用範圍，以避免任何意義不明確之處。第二，改善條例關於保安及

護 業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運作的條文，使發牌制度的實施更為

暢順；及第三，澄清及改善有關牌照及許可證費用的條文。《保安及護 服

務條例》於 1994 年 12 月制定，就設立管理委員會，簽發許可證予從事保安

工作的人士，以及就發牌給保安公司等事宜訂定條文，這項規管制度的目的

是希望提倡及鼓勵保安及護 行業提高服務標準，為消費者提供有水準及可

靠的保安及護 服務，這樣對打擊罪案會有很大的幫助。

本條例實施至今已有約 5 年的時間，經檢討後，我們認為應建議修訂若

干條文，在去年下半年，我們就修訂內容諮詢過管理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保安業界及其他有關組織，我們並已在制定本條例草案時參考他

們的意見。

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包括：第一，現時在本條例內，保安工作定義的其

中一項，即防止或偵測罪行的發生，由於範圍廣闊，可能不必要地涵蓋了一

些我們無意規管的活動，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們建議收緊保安工作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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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取消防止或偵測罪行發生這一項，並代之以護 任何人或地方，以防止

或偵測罪行的發生，此項修訂建議，將清晰列明條例規管的服務焦點，即護

個人及守護處所的服務。

第二，把管理委員會成員數目由 5 人增至 7 人，以協助有關工作。

第三，除特定情況外，容許管理委員會以傳閱文件方式處理其事務，包

括有關申請牌照、為牌照續期及更改牌照條件等事宜，以提高效率。

第四，賦予管理委員會權力，可延長警方用以調查牌照申請的時限，並

把調查權力伸延至更改牌照條件的申請，此舉乃為確保持牌公司可確實執行

任何將予更改的牌照條件。

第五，明確規定牌照及許可證獲得續期時，須繳付費用。

條例草案將會對條例規管的範圍及有關費用的條文，作出澄清及技術性

增補，並可進一步改善管理委員會及發牌制度的運作，這將會有助於本年中

及本年秋季展開的保安人員許可證及保安公司牌照續期的工作，使之能更順

利進行，所以我希望議員支持本條例草案。

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保安及護 服務（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領事關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94

《《《《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CONSULAR RELATIONS BILL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8 Decem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領事關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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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關係《領事關係《領事關係《領事關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CONSULAR RELATIONS BILL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領事關係條

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5 至 15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 及 4 條。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3 及第 4 條，修正案的內

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修正案屬於技術性的修訂，對條例草案

第 3(4)條的修正，目的是要進一步澄清該條例中“領館館長”及“使館館

長”這兩個名詞的意思。其他的修訂是將有關條文中對“命令”的提述，改

為憲報公布的命令，以確切肯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草案第 4 條

作出的命令為附屬法例。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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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3 及 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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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CONSULAR RELATIONS BILL

政務司司政務司司政務司司政務司司長長長長：主席女士，

《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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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領事關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

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BILL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333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 Februar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議事規則》，我已批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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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speak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Bill.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Bill is introduced to replace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IPO) which was first enacted in
1955.  The object of the Bill is to ensure clean and honest elections by
prohibiting corrupt or illegal conduct.

The Bills Committee held 24 meeting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he
majority of the amendments to be introdu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re made to
address the various concerns and comments raised by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I shall now report on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under different headings.

Application of the Bill

On the scope of the Bill, some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ll should also apply to the election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The Administration initially did not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do so at the present stage, pen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cessary legislation in respect of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se elections.
However, in view of some members' firm views that the Bill should cover all
public elec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ubsequently agreed to amend the Bill to
cover the election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Voluntary service

Voluntary service is a controversial subject on which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had many discussions.  The Bill propose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donation" should include "any service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to or in respect of
the candidate or group by a person whose occupation involves the provision of
that kind of service".  Some members have serious reservation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are quick to point out the irony that free legal advice provided by a
lawyer to a candidate will be counted as election donation, whereas the same free
legal service provided by an ordinary person will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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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under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s guidelines for the 199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volunteer
work" is an election donation and counted towards election expenses at a fair
estimated value if it is "the work normally undertaken by the individual and
during such time for the purpose of earning income or profit".  However,
members note that the relevant guidelines are not reflected in the existing CIPO.
They are, therefore, concerned about the policy intent of the existing law and
whether the Bill has attempted to introduce any policy changes.  Many members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types of voluntary
service that should be counted as election donation and the fact that failure of a
candidate to lodge a return on election expenses and election donation is an
offence under the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purpose of treating certain
voluntary service as election donation is to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ll
candidates at an election.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ome up with a revised proposal.  Under the proposed arrangement, a
candidate does not need to include in his election return voluntary service
provided by a person personally and voluntarily, if the person's occupation is not
related to the service; or if the person's occupation is related to the service but it
is provided outside the person's normal working hour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divided views on the revised proposal.  Some
members do not feel that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al to add a time element to
further narrow the scope of voluntary service to be counted as donation would
address their concern, as some people who provide voluntary service may not
have "normal" or "fixed" working hours for the purpose of earning income or
profit.  They are of the view that restrictions on voluntary service should be
removed as far as possible,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the
exact scope of voluntary service that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or not accounted
for in the election expenses return of a candidate.  They hav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requirement adopted by Hong Kong is more stringent than many
overseas countries.

A few members consider that exclusion of all kinds of voluntary service
from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donation" would open the "backdoor" for abuse,
rendering the imposition of an upper limit of election expenses meaningles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ll candidates, they are adamant
that certain services, despite being provided voluntarily, should be trea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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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donation, such as service provided by a team of professional people or
provided by a person who receives money or money in kind from his employer
for offering that kind of service.

After detailed deliberation, it is the view of the majority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there should not be restrictions on voluntary service which
is provided by an individual personally, voluntarily and in his own time.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the voluntary service consists of work normally undertaken
by the individual or is related to his occupation.  In addition, the voluntary
service should exclude all provisions of goods or materials incidental to the
servi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take on board this proposal from
members.

Election advertisement

Another subject which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deliberated at length is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that there is
no specific definition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 in the CIPO.  Section 19 of
the CIPO sets out the printing requirement in respect of printed material having
reference to an election, which in practice could cover "neutral" publication
without the intent to promote any candidate at an election.  The definition
proposed in the Bill seeks to narrow the scope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 to
electioneering material which "has effect of promoting or prejudicing a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at an election".

Some members are concerned that the definition is so wide that it might
cover newspaper commentaries and other third-party publications.  They hav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an illegal conduct for a person to incur election expenses at
an election without being authorized by a candidate.  In the case of a newspaper
commentary or a publication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 it
is unlikely for the author or publisher to obtain the authorization or consent of the
candidate for its publication.  In addition,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costs incurred.  A few members consider that an advertisement publish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a political party without naming specific candidates
should be covered by the definition.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to amend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 in the Bill by replacing the "effect test"
with the "purpose test".  Under the proposal, media carrying out their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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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ngoing activities of reporting and commenting on public affairs in a fair and
objective manner would not be caught by the definition.  A publication or an
advertisement will only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an election advertisement if it is
published for the purpose, and I emphasize,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or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In case of disputes, it is
for the court to decide whether an advertisement is an election advertisement
having regard to all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inclusion of a purpose test can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air
election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fter consideration,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greed to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al as the scope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 under a
"purpose test" is more restrictive than that under an "effect test".

Corrupt motive under Part 2 of the Bill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with considerable concern that the offence
provisions for corrupt conduct under Part 2 of the Bill as drafted,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creating absolute offences without having to prove a corrupt motive.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CIPO.  For example, clause 7 of the Bill criminalize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offering, soliciting or acceptance of an advantage as an
inducement or reward for standing as a candidate.  Under the CIPO, bribery is
expressed to be the doing of any of the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section 5 of the
Ordinance, and for any of these activities to constitute bribery, they have to be
done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or "without legal authority".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adding the word
"corruptly" and the same qualifiers in clause 7 and other clauses of the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clause 7 follows that
adop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83.  The
motive to bribe is built-in in the way the clause is drafted.  Adding the word
"corruptly" is unnecessary and tautological.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considered that it is unnecessary to add the qualifiers proposed.  In the
Administrations' view,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scope of offence between
clause 7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under the CIPO.

Members remain, however, unconvin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s
explanation and have drawn it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83 (that is, sections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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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14) include the word "corruptly".  After reconside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add the word "corruptly" in clause 7(1), but not any
other clauses under Part 2 of the Bill.

New corrupt offence for not using best endeavours at election

I would also like to draw Members' atten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corrupt offence.  Under clause 7 of the Bill, a person engages in corrupt
conduct if he accepts an advantage to stand or not to stand as a candidate at an
election, or to withdraw his candidature.  Some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re concerned that instead of withdrawing his candidature, a corrupt
candidate can resort to not making best endeavours in his election campaign in
exchange for an advantage.  This will not be caught by the Bill.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introducing a new
offence in this respect.

In the Administration's view, it would be most difficult to define what
"best endeavours" would mean and there may be justifiable reasons for a
candidate not to make his best endeavours in his election campaign.  However,
members maintain the view that such conduct should be prohibited.  After
reconside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introduce a new offence
element of offering or accepting an advantage as inducement or reward for not
using best endeavours in campaigning at an election.

Election donation

In response to members' comments and concern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introduce a number of changes relating to election donation.  Firs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raise the amount of an election donation for
which a candidate is required to issue a receipt from more than $500 to more
than $1,000.  The same amount will apply to donations received collectively by
a group of candidates in a public place.  Second, a candidate is only required to
record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donor as supplied by the donor.  Third, any
unspent or excessive don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or trust
of a public character chosen by the candidate,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hat could be encountered by candidates in deciding how such donation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donors under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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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 order to grant relief to candidates

The Bill allows a candidate to apply for a court order to relieve himself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f he contravenes the illegal conduct provisions due to
inadvertence, miscalculations or other reasonable cause, and such act or
omission was not due to bad faith.  In response to members' request for
clarific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an application for a court order
can only be made before a plea is taken in court for a criminal charge of the
illegal conduct concerned.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will be stayed once an
application is made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nd an applicant will be
relieved of any criminal liability if a court order is granted.  Members are
doubtful whether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Bill, as presently drafted, could
reflect the policy intent.  Following discuss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improve the clarity of these provisions.

Election return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put on record the Administration's undertaking in
respect of the arrangement for issuing demand notes for removal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In the light of past experience, memb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situation where a candidate has to apply for a court order to
extend the statutory period for lodging an election return simply because the
demand note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removing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arrives
too late for the cost to be included in the election retur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hat all the demand notes in respect of removal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should be issued within 21 days after publication of the election
result in the Gazette, and the proposed deadline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s electoral guidelines.

Madam President, what started as an exercise to modernize the language
of the existing CIPO by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Bill without
any substantial policy change turned out to be far more complicated.  The report
that I have given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efforts of my fellow Committee
members, and I want to place on record that irrespective of our political
persuasion, views put forward by my colleagues have undoubtedly resulted in a
much improved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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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and subject to th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t the Committee stage,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resumption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經過在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再三討論後，這條例草案

終於在今天恢復二讀。委員會其實已用了很多時間討論其中的各項問題，條

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剛才亦講述過，而民主黨最關注的是，條例草

案有否包括規範選舉行政長官和村代表的事宜。

民主黨認為行政長官的選舉是香港最高首長的選舉，村代表選舉是最基

層的選舉，兩者都非常重要，偏偏在提出這條條例草案的初期，卻不包括規

範這兩項選舉。既然政府表示條例草案的要旨是禁止舞弊及非法行為，以確

保廉潔而誠實的選舉得以進行，但卻剛巧不納入這兩項選舉，難道這兩項選

舉是無須乾乾淨淨，可任由它在一個“無皇管”的情況下運作嗎？

主席，尚餘兩年，特區便進行第二屆的行政長官選舉，本來，這項選舉

已是小圈子的遊戲，只是由 800 人推選產生，香港市民可以參與的機會是少

之又少。如果我們還不藉 重新制定法例這個契機，同時監管這項選舉的舞

弊及非法行為，只更會令它繼續在一個破爛不堪的“醬缸”內進行，屆時不

單止是選出的行政長官的認受性會有疑問，廉潔性和公平性都可令人有所質

疑的。

此外，猶記得政府去年在憲報刊登這項條例草案的期間，多次發生了與

鄉村選舉有關的暴力事件。各位同事都會記得，有些暴力事件中出現了一如

電影中黑社會“晒馬”的場面，橙黃兩派助選團在選舉中心外對峙的情景，

都是歷歷在目，繼而又有村民涉嫌被綁架而不能參與鄉村內選舉的投票。所

以，對於政府初期推搪遲疑的態度，我確實感到非常憤怒和匪夷所思，因為

這無疑等於政府是默默助長及容許行政長官的選舉及村代表的選舉出現種

種舞弊及非法行為。

其實，在去年（即 99 年）5 月，我已經提出應拓闊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使其適用於行政長官的選舉和村代表的選舉，並正式提出修訂建議和修訂法

例的草擬文本。但很可惜，政府對這項問題一直遲遲不表態，又提出很多質

疑和反對。直至去年 11、 12 月間，不知為了甚麼原因政府“轉 ”了；當

然，這種“轉 ”我是歡迎的，因條例草案的第一稿並不包括規範這兩項選

舉，在我提出要求修訂時，政府的代表在法案委員會內不斷表示他們不希望

進行這項修訂，只是直至去年年底才出現“轉 ”。我很高興政府這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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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進行了第一次世紀大“轉 ”，我非常歡迎，因為這可令選舉更為乾

淨。

我曾與政府代表就此作過討論，他們表示就行政長官選舉和村代表的選

舉訂立適當機制，然後加諸條例草案內，並不太適宜。我一直不大明白為何

不適宜加入這些機制，亦得不到較詳細的解釋。所以，我現時惟有說，政府

這次“轉 ”是我同意的做法，因為這是由不好轉為好的情況。

在這問題上，我希望政府除了在法例（及這項修訂）上能做得好外，日

後在監督方面亦能處理得好。大家亦會記得，在第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中，

因為沒有法例的規管，雖然大家知道是進行過一些監督，但我們亦聽過有些

人請吃鮑魚、鮑魚餐，以及其他情況，此外，選舉委員會亦不會受到質疑或

檢控。當時的行政長官選舉須花費多少金錢呢？怎樣才算是適當的費用呢？

這些都是沒有監管的。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選舉，在這方面的監管和規範相比

下是非常嚴格。在村代表選舉中，除了出現一些我剛才提出的情況外，去年

一些村代表的選舉中，當然亦出現大宴親朋，小則請吃晚飯的情況，雖然鄉

議局頒布了《村代表選舉規則》作為指引，但這些指引實際上並無法律約束

力，很多鄉村都採取“各處鄉村各處例”的說法來行事，所以採用了我相信

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選舉方式進行選舉，導致常有很多我認為是不公平的

情況出現。例如有些鄉村可以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否決婦女的投票權，或是

重新登記村代表時，不把女選民的名字提交予民政事務處，或是由現任村代

表決定哪些人可以成為下一屆村代表選舉的選民　─　這是我從來沒聽過

的制度，居然可由獲選者決定下一次誰可以參與選舉。如果立法會的選舉是

這樣的，我便“發達”，不用工作了。我只須要求我父親（不，對不起，他

已去世）、母親和兄弟姐妹選我，我便不用做那麼多準備工夫了。當然，是

不可以這樣做的，但政府已“隻眼開隻眼閉”了那麼多年。我希望今天通過

這項條例草案後，跟 還會處理很多其他的工作，其中當然包括妥善訂立行

政長官選舉和村代表選舉的附屬法例或命令，以及進行很多公眾諮詢。我希

望這些選舉可廉潔和公平地進行。謝謝主席。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條例草案去年

初由政府提交，審議歷時 1 年，對原條例草案提出了數十項修正。這條例草

案一旦成為條例，將取代原有的《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一方面既汲取了

近年選舉活動的經驗，亦按照律政部門的政策，將原有的法律語文“現代

化”，相信可以方便公眾理解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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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明白這條條例的目的，是要對各項應受制裁的舞弊及非法行為，

給予更明確、具體、可量度的定義。然而，問題卻正正是由於我們現正實行

一個基本上是對所用經費設置上限的制度，所以，定要把一切盡量量化。我

們審議條例草案時會發現有這樣的矛盾：越是要追求嚴格的定義，便越追越

細微；越想消除那些“灰色地帶”，但所引出的不明確因素便越多，所以有

時候反而會模糊了立法的原意。我相信這是審議時間漫長的原因之一。

且讓我舉數個例子，例如，“賄選”是甚麼？相信一般人都會有個概

念，便是“賄選”並非一件好事。可是怎樣為賄選行為下一個嚴格的法律定

義呢？條例草案列出了很多具體行為，規定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作出其

中一項，即屬選舉舞弊。其中第一項是：“提供利益予另一人，作為在選舉

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誘因”。

驟眼看來，這表述十分清楚：如果你送某人一封大利是，要求他在選舉

裏投你一票，那便毫無疑問構成選舉舞弊。不過仔細想想，“利益”是否只

限於金錢、利是呢？我肯定不是。如果送金筆、戒指或手表給你，要求你投

我一票，同樣也應屬犯法。為了指明“利益”的範圍，條例草案專門做了一

個定義，列出甚麼叫做“利益”，所包括者有 7 項，其中最後一項是“任何

其他服務（提供娛樂除外）”。（“除外”是因為另有禁止提供娛樂的條文。）

這又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於是問題便來了：按這定義，如果向選民提供服務，

作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的誘因，豈不是犯了法？這是指向選民提供服

務，但有哪位候選人、哪位議員不為選民提供服務呢？當中可能便出現矛盾

了。

有意參加選舉的人，為街坊提供各種免費服務，例如健康檢查、免費法

律諮詢等，是十分常見的。有人便說：如果你長年累月，十多年來都做這些

好事，便大概沒有問題；但如果平日“不燒香”，不這般熱心，到臨近選舉

才作出這些舉動，那便有賄選之嫌。當然，“遲到好過冇到”，但問題是，

這樣的甄別辦法，可否拿來做判案的準繩呢？相反來說，如果有一個人在決

定參加選舉之後，才大徹大悟，開始努力提供服務，爭取選民支持，想深一

層，那又未必有錯。否則他又可怎樣，他可以做甚麼呢？如果真的是有這樣

的一個人，那麼，他須否受法律的禁制呢？

事實上，選民是憑甚麼來作投票決定的呢？當然要看候選人的往績，而

最大的往績就是提供服務。從廣義來說，一個候選人如果不能給選民任何

“利益”，選民為甚麼要投他的票？現任議員要爭取連任，在任內便要努力

工作，而他的工作正是為選民提供服務，作為繼續投他一票的“誘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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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的人，更要在選舉前有所表現，要為人們投他的票努力創造“誘因”。

新參選的人，更要在選舉前有所表現，要為人們投他的票努力創造“誘

因”。法律顯然不能夠把這種行為看成舞弊，可是條例裏的定義亦未能劃清

界 。

另一個例子，剛才夏佳理議員也有提及，便是關於“義工”的界定。香

港防止選舉舞弊的其中一項主要政策，便是正如我剛才所說，原則上是設定

經費上限，超過了就屬犯法。選舉開支包括選舉捐贈，卻不包括“義工”提

供的服務。怎樣才算是“義工”呢？政府以往發出的選舉指引，例如說，如

果一個職業司機在他的正常營業時間內，義務替候選人駕車，那便當作捐

贈，把司機的市值薪金推算為選舉開支；但如果司機在他的公餘時間替候選

人派宣傳單張，則屬義工。類似的例子有很多。

怎樣把甄別的標準寫成法律條文，卻費煞思量。經這一年的討論，政府

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意見所作的修正，是加入了“自願服務”的定義，即

“任何自然人”為促使某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另一候選人當選，而“其在私人

時間自願親自免費”向候選人提供的任何服務。這樣的界定是否完善呢？這

也未必，可能還會引起大量的訴訟，那便有待日後的實踐。

主席女士，我們知道這些條文，經過 1 年來的討論仍未可算是十全十美

的，但總算是有了很大的改進、較大的完善。我們期望以後的選舉能提供更

多實踐，因此要作再進一步的修訂。在現時的階段，我們是支持這條條例草

案的。謝謝主席女士。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發言支持《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的

二讀。

主席，正如剛才我們的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所說，此項條例

的宗旨是要禁止舞弊及非法行為，以確保選舉廉潔和誠實。這宗旨是我一定

支持的，但卻很諷刺，他並沒有說要令選舉更民主、公平、公正。當然，這

是整個選舉制度在結構上的問題（即有小圈子選舉等的存在），是已經列明

在架構內，所以無論如何規範也規範不來。我記得在上一屆的議會，有一次

與廉政公署（“廉署”）的人員開會時，我也提出了如何防範賄賂的問題。

事實上，廉署亦十分擔心，他們奉行一項很簡單的原則，就是選民人數越少

便越容易引發賄賂的問題。但是，主席，大家都知道，現行的選舉制度就是

這樣的，（即使主席本身是從 800 人投票的選舉中選出，有些人卻是從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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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票的選舉中選出，而有些人更是從只有少量人投票的選舉中選出），那

是結構性的問題。故此，我在條例草案委員會開會時亦提出過，目前的情況

真是很諷刺，我們就選舉事宜唱高調，要廉潔和誠實，但事實上，我們的選

舉制度在結構上卻是十分之不公道、不公正和不民主。主席，我不會繼續說

下去，不過，我認為這是大前提，免得公眾人士以為香港立法會又通過了一

項法例，可使選舉很清廉，可令香港在全亞洲、全世界算是最清廉的地區之

一。可能在選舉制度的執行上會是這樣的，我自己已參選過 3 次，我亦同意

在香港的選舉中，沒有人會掉換票箱或是做出很多舞弊的行為，跟一些鄰近

國家的嚴重問題相比，這些都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我們的選舉是受結構所

限，要是該結構令很多既得利益的團體獲得超級的照顧時，那還用得 採取

其他舞弊行為來取得議席呢？所以，我們要弄清楚，在這大前提下，我們說

要完善制度，要令選舉更為廉潔和誠實，但我們也要明白香港本身的選舉制

度卻並不是公平、公正和民主的。

主席，我十分歡迎政府最終能夠如李永達議員所說，決定把行政長官的

選舉及村代表的選舉納入該條例內。我希望可以盡快獲得更多資料以便進行

跟進。

剛才有數位議員提到一些富爭論性的問題，我亦想在此說一說，其中一

項是有關義工的服務。主席，我相信同事都看過該份報告，我是屬於少數意

見的，我跟政府的意見很少一致，但今次卻是相同的。我剛才也說過，政府

希望選舉的過程廉潔和誠實，所以，政府作出了多方的規範，以往亦曾發出

過的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指引也說過：義務工作者要是屬於有關

行業，在工作時間內提供服務協助選舉便要計算費用，相反便不計算。不過，

我們有很多同事認為這方面不要太苛刻，要計算也是有困難的，因為如果義

工是律師，他們分分鐘的工作也可以計算費用，要如何替他們計算呢？因

此，同事建議把這一項規範取消。然而，我覺得現時選舉費用的上限雖然已

經很高，我仍希望議會可動議修訂選舉上限，因為即使經過修訂，候選人仍

然會有足夠的經費進行競選。但如果在義工的志願服務方面規管太鬆時，便

有如敞開後門，令選舉上限形同虛設。我自己是很擔心的，但政府也可看到

當時大部分的同事均覺得這方面的規管應要寬鬆一些。

但是，甚麼程度的規管才是適當呢？剛才程介南議員已提到，如果自願

服務是於個人和私人時間內，自願免費親自提供的，那便無須計算，也即是

說，要計算入選舉捐贈的範圍會很狹窄，只能在上班時間內發現到這些所謂

“義工”在工作才計算費用，其餘全部無須計算在內。事實上，有些服務，

尤其是專業人士提供的服務，不論是律師、設計師、廣告人士等，收費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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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很高的，要是請一位廣告人士幫忙製作一套宣傳品，尤其是要為政黨設

計一套宣傳品，則不會是購買一幅畫那般簡單，而是要花很多心思來設計

的，所以可收取十分昂貴的費用。但現時我絕對有理由相信，我們現在這樣

做是開了一度大門，令政黨也好、獨立人士也好，可以很容易取得那些設計，

有些設計要是設計得好，甚至可值數十萬元，而其中所費的心思也完全無須

計算了。我相信政府是同意我的說法的，但政府亦沒有辦法，因為大家既然

認為應如此做，因此便用了“個人、私人時間，自願 ...”等字眼寫出，但

其實這樣寫了亦等如沒有寫。老實說，主席，要是今次在執行選舉的過程上

出現嚴重問題，我們便必須深入研究，在我們這個不民主的選舉中，如果在

執行方面也不能做到廉潔的要求，那便更糟了。

此外，剛才有同事提到怎樣才算是賄賂選民。主席，當然，賄賂是給予

對方一些東西，不論是金錢或是利益；在第 11 條便提到有關合理辯解的問

題，即是說如果具有某些原因是可以做的，但在有些情況下做了便不行。我

相信主席也可能留意到，現時香港出現了一種文化，其實並不是現在才有，

不過是越來越盛行，這就是“食飯文化”，提供蛇宴、齋宴、甚麼甚麼宴、

旅行、遊埠等，有些議員甚至是在屋 的居民及團體所默許下提供的。當然，

剛才程介南議員亦提過，這要視乎是否經常提供呢？如果屬經常提供的話，

那便不算賄賂，要是只是專誠在臨近選舉的數個月內提供，便可說是賄選，

即是說，如果是長年累月提供的便不算，那亦當然不是了。問題是，有些人

是十分有錢的，其背後亦有很多人給他很多錢，他未必一定是免費“請食

飯”，但他可能只收取很低的價錢便提供一些很好的飯宴（不知是否包括鮑

魚在內），或受惠者只須付很少的價錢，便可以到國內或其他地方旅行，或

參加本地的旅行，以至諸如此類的文娛康樂活動。有時候，我會問，這是否

議員應該做的事呢？對巿民來說，他們不會理會提供者是否議員，只要有人

提供便會給他好印象，好印象將來便可能加分。這些事其實也令大家很煩

惱，我認為現時的規例亦很難規管這些事情。有時候，這些活動甚至不是直

接牽涉該候選人，可能是與他相連的組織的朋友協助他提供的，大家一同得

益，是長年累月的提供，又不是選舉當天或臨近選舉的數月內提供，那又何

來賄選呢？這些問題，我相信有些高官也留意到，他們亦私下表示很擔心有

些選民時常有這種“飯”食，時常會收到利益。我真不清楚香港會如何處理

這些事情，現時的法例亦沒法處理。在近期的數次選舉中，大家 可以看到

這些情況，但有時候也不全因為選舉，因為“請食飯”也不單止是這數個月

裏發生的事，有些人有的是錢，有無數的財團財力深厚，要是它們想的話，

天天也可以“請食飯”。面對這些食飯文化，我們即使立 100 條條例也未必

管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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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另外一項要提到的事，就是與選舉廣告有關的。傳媒曾就此表示

過擔心，不過，我們已照顧到他們的想法，那就是說，我們認為他們所作的

有些報道是不應受到規管的，我相信即使是他們的社論等也可以算在內，其

他國家的報章內亦會有社論是支持某某人的。我希望在這方面能令他們安

心。但我仍然對一些情況感到擔心，雖然條例草案內已有清楚的說明，局長

稍後亦可以就這方面重申，就是有些政黨或團體會賣很多廣告，例如在地鐵

的燈箱等各方面賣廣告；我剛才也說過，有些人是特別有錢的，有時候，所

賣的廣告不單止是宣傳某一個人，他的黨內這麼多人，又有那麼多人支持某

一些人參選，那麼，廣告內沒有候選人的名字，是否也要求該候選人一定要

申報呢？我相信這方面大家是必須說清楚的，稍後也請局長重申有關的規

定。事實上，刊登該類廣告是十分昂貴的，如果是須予申報的話，他應如何

做呢？是否按百分比來作申報呢？事實上，他們有很多方法可獲得很多錢來

支援他們，如果我們要就此訂立規矩，我相信我們會做得到，而我個人的原

則是規矩越緊、越嚴便越好，因為巿民是希望見到一些可作平等、公平競爭

的規則，現時是那些有很多有錢的人（說明白點，是包括那些有很多錢和有

很多公司願意捐錢給他們的那些人）佔了上風，如果我們讓這情況長此下去

的話，我相信香港是應該感到十分羞 的。

另外有一點我亦想提出來說一說的，就是第 8 條，其中提到僱主應如何

對待參選的僱員，這裏的條文寫得十分好，我是非常支持的。主席，我亦很

明白有些僱主可能很抗拒僱員參加選舉，我甚至在另外一些場合亦跟政府討

論過資助機構僱員參選的問題（因為資助機構是用公帑的），我們更希望政

府可以訂定規例，令僱員可以在合理的情況下參選（當時所涉的是一個資助

機構）。不過，在私人機構方面，有很多僱主對僱員參選是十分反感的，他

們會覺得參選僱員的時間不知怎樣分配、工作也受到阻礙，這又是一個問

題。要是社會上大部分的僱主也有這樣的想法的話，那麼便只有很少人可以

參選了。我們所倡議的精神是要鼓勵多些巿民大眾參與公共事務，故此，第

8 條提到，如果有僱主用武力或威迫的手段，恐嚇要解僱參選的僱員，或說

要削減他們的薪酬和福利，便是違法。不過，我相信即使在法例中寫下這些

條文，僱主要違反的話則仍然可有很多方法，例如有些僱主甚至會辭退工人

（工會會員也時常遇到這情況）。我相信亦可以多讓僱主知道有這些條款也

是好的，我們希望保障巿民的合理權益，如果巿民想參加選舉的話，他是不

應被僱主無理威嚇甚至被僱主阻止他參選的。

另一點是有關選舉捐贈的問題。主席，我只是想說出一點，就是現時的

規限是十分清楚的，即是有誰取得捐贈也須申報，但如果是團體取得捐贈的

話，卻無須申報，即是說，如果有團體捐錢給我，我須申報該團體捐錢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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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團體是如何取得該筆款項則無須說出來。我認為如果我們希望整個選舉

制度是公平、公開、有透明度的話，這可能便要涉及　─　孫局長也快要

手擬備的　─　政黨法，以規定政治團體如果接受金錢捐贈時須予申報。有

很多公司是很有錢的，如果它們喜歡支持候選人的話，便要求它們把所捐的

款額全部申報，甲公司可以向某一個黨捐 2,000 萬元、乙公司向它捐 4 億元，

如果某黨是如此受歡迎的話，大家也是應該知道的。我希望這方面能夠很快

獲得處理。

主席，我最後想提出的是，我留意到廉署在本月初提到，現時因選舉而

引發的競爭越來越厲害，以致他們所收到的投訴也會越來越多，就此方面，

他們提出了一些數字：說 94 年接獲 350 宗與選舉舞弊有關的投訴， 99 年有

417 宗與選舉舞弊有關的投訴，但他們只有 8 隊的人員，所以工作起來頗感

吃力。我希望局長可以想想，也希望整個行政機關可以一起討論，看看是否

要多花些錢，讓廉署可有足夠人手進行工作，因為我剛才提到，我希望能夠

雷厲風行地查辦這類投訴事宜，那些人是完全不應予姑息的。廉署甚至提

到，他們對於大部分的個案也不會進行檢控，有些只作口頭警告了事，但依

廉署所說，那些被警告的人是不十分理會警告的，所以並不發生效力，因此

他們也往找選管會，要求他們多作一些公開譴責。然而，選管會在公開譴責

方面亦做得很慢，以致效力也不大。由此可見，真正執行法例的組織也好像

受到很大的壓力，他們亦會覺得有些事情他們是處理得不好的，以致須要求

第二個組織代為處理。

總括而言，主席，我是支持這條例草案的精神。我希望有關的組織能夠

有足夠的資源進行執法，我希望所發出的信息是，香港不會容忍一些貪污舞

弊的行為，來沾辱我們的選舉制度。不過，最終我當然更希望香港可以盡快

舉行公平、公開和民主的選舉。

謝謝主席。

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原來的條例草案並沒有包括村代表選舉在內，是有

歷史和各方面的因素，其中一項因素相信是政府出於資源分配的考慮。

新界的村代表選舉，已有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比香港的議會選舉早得

多。新界鄉民聚族而居，有獨特的社會政治背景，七百多條鄉村至今仍然奉

行傳統的風俗習慣，村代表選舉作為其中一項傳統，歷來備受政府的確認和

尊重。有些人誤解鄉村選舉是“無皇管”，實情並非如此，每條村選舉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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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過程，由選民資格、選民登記、候選人提名、背景審查、以至最後投票、

點票，都是在政府有關部門（從以前的理民府、政務處，至今天民政事務處）

的協助、監管和按民政事務總署的指引下完成的。因此，獲選出的村代表是

具有相當的公正性和認受性。基於政府資源所限，能夠做到上述協助和監察

鄉村選舉，已經不容易。

新界鄉議局一貫主張鄉村選舉要公平、公正。我有信心，村代表的選舉，

即使沒有法例監管，仍然可以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進行。不過，既然大家都

覺得，“選舉不單止要公正廉潔，亦要讓別人看到選舉是在公正廉潔的情況

下進行”，故此，我同意將村代表的選舉納入條例之內。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鄉村有聚族而居的特殊性，接觸較為頻密，親族之

間彼此日常交往、時節探訪，有可能在無意之間觸及條例中一些灰色地帶，

故此我希望有關當局在實際執行法例之前，能夠制訂一份指引，並向村民，

特別是向年老的村民宣傳及解釋，以免他們無辜身陷法網。在這方面，新界

鄉議局非常樂意與政府部門配合，以利法例的執行。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恢復二讀辯論《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於去年 2 月 3 日在立法會首讀，目的是要確保廉潔及

誠實公共選舉。本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之後，將會取代現行的《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

首先，我要多謝《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及各

位委員在審議這條條例草案過程中所作出的各項貢獻。正如剛才夏佳理議員

所說，在過去 1 年，條例草案委員會曾舉行了 24 次會議。各位委員在審議

條例草案時，基於他們在過往選舉中所得到的實際經驗，提出了很多寶貴的

意見。我稍後提出的修正案，大部分都是因應議員的關注而提出，而全部都

是經過條例草案委員會詳細討論及取得他們的支持，充分反映出議員及政府

之間合作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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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第 3 條及第 4 條是說明條例草案將會適用於立法會、區議

會、鄉議局及鄉事委員會選舉。正如剛才有幾位議員提過，在審議的期間，

我們接納了委員會的建議，訂明本條例亦適用於行政長官及村代表的選舉，

以明確反映政府維護所有公共選舉必須廉潔的決心。我們對於其他若干條文

也作出了相應的技術修訂。相信各位議員都知道，規管村代表選舉的法例仍

是有待我們制定的。村代表選舉的次數是數以百計，而村代表選舉的規模亦

較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為小。所以當我們制定村代表選舉的法例時，我們是

會適當地引用本條例草案中適用於村代表選舉的條文，以確保日後村代表選

舉的實際程序及安排，能夠建基於公開、公平及廉潔的準則。

同樣地，有關規管行政長官選舉的具體法例，仍然有待制定。當我們進

行草擬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條例草案時，我們亦會採取同樣的準則，以確保

公開、公平及廉潔的行政長官選舉。

為了提高選舉的透明度，我們會要求候選人申報所有獲得的選舉捐贈。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有委員關注到義務服務應否視為選舉的捐贈，因

而須計算入選舉開支之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與委員會進行了很詳細的

討論，並且接納了委員會的建議。如果所提供的義務服務，是個人在自願的

情況下，於私人時間內免費以個人身份向候選人提供，以促使某候選人當

選，或阻礙另一個候選人當選，則該項的義務服務不會被視為選舉捐贈。

根據條例草案第 7 條，某人如果是因為接受利益而參選或退選，該行為

即屬違法。有委員關注到接受利益的候選人不一定須退選，他可以為了換取

利益而不盡最大努力參選，這便不會構成現行條文中所載的罪行。因此，我

們建議加入一項新的條款，訂明若是提供或接受利益作為在選舉中不盡最大

努力參選的誘因或報酬，即屬作出了舞弊行為。

剛才有議員提及對選舉廣告的關注，而條例草案委員會亦曾經對這問題

進行非常詳盡的討論。為了消除議員的疑慮，我們是會對選舉廣告的定義提

出修訂，經修訂後，一個廣告是否屬於選舉廣告，會視乎發布該廣告的意圖

是否為了促使或妨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在確定發布該廣告的意圖

時，法庭亦須考慮到該廣告的內容、發布的形式及所有影響其發布情況的因

素。除了上述幾項比較重大的修訂外，我們還會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要求

及建議，對條例草案其他的條款提出修訂。稍後我會在提出有關的修正案時

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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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BILL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5、 8 至 11、 13 至 16、 20、 22 至 26、 32、 40、 41 及 43 至 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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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3、 4、 28、 33 及 35 條。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所載“有關主管當局”、“  選

民”、“選舉法”及“選舉主任”的定義，在第 2 條增補“行政長官”及“村

代表”的定義，以及修正第 3、4、28、33 及 35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有關詳情，我剛才已發言解釋，所以不予重複了。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2828282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333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535353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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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3、 4、 28、 33 及 35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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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所載“利益”、“選舉廣告”及

“選舉捐贈”的定義，以及在第 2 條增補“義務服務”的定義，修正的內容

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可否在現階段請局長澄清，剛才我在二讀辯論時所提

及有關如何作界定“選舉廣告”，以及一個政黨或組織集體刊登廣告時，有

關的候選人應如何分擔刊登廣告的費用？是否要攤分有關費用及應如何攤

分？局長可否在現階段作出解釋？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發言時所說，我們就選舉廣告的

定義所提出修正是：一個廣告是否屬於選舉廣告，須視乎發布該廣告的意

圖，即該廣告是否為了促使或妨礙某位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當然，這

樣看來，而正如剛才有議員所說，如果有些團體或政黨，一向亦有為市民提

供服務，例如爭取甚麼等，有關的宣傳便是其正常服務的一部分，所以，這

些廣告對於在進行選舉時，是沒有甚麼直接關係的。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須視

乎廣告的意圖是甚麼。當然，每種情況都會有所不同，我不能在此很清楚地

界定每種不同的情況；不過，剛才我亦有表示，如果法庭接獲這類案件時，

便會就所得的投訴，考慮有關廣告的內容、發布的形式、其影響和發布情況

等因素，然後裁定該等廣告是否屬於選舉廣告。我現時很難在沒有實際舉報

的情況下給予議員一個一般性的答覆。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我認為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剛才所說的一大段是有關

利益和服務的問題，但是，我的問題並不是關於這方面的。我的問題是：如

果競選期間，一個政黨刊登廣告，請市民支持該政黨參選，該黨的候選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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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攤分有關的廣告費用？主席，這種情況是一定會出現的，所以我才提

出，如果局長不能答覆，我也沒有辦法。由於我們現時要研究通過這項條例

草案，因此，我希望可以盡量澄清有關的問題，而無須凡事都要由法庭作出

裁決，也不是很多人有這麼多錢進行訴訟的。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慧卿議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中，你當然是可以多次發

言；但在這一項辯論中，如果局長認為他已經發言答辯完畢，我們便應該進

行表決。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所說的也是依照字面上的解釋。也許讓我以另一

個方式較直接地回答劉議員剛才所提及在選舉期間如何處理有關廣告的問

題。

按照我們在修正“選舉廣告”定義所作出的建議，如果一個政黨為了促

使或阻礙 1 名或多於 1 名候選人當選，而刊登廣告，該廣告便會被視為選舉

廣告。當然，至於其他的實際情況，例如有人就此類事件告上法庭，法庭屆

時會考慮的因素，我剛才亦已解釋過了。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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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6、 12、 17、 18、 21、 27、 29、 30 及 36 條。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6、 12、 17、 18、 21、 27、 29、 30 及

36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717171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2121212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2929292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030303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636363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121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6、 12、 17、 18、 21、 27、 29、 30 及 36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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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7、 19、 31、 34、 37、 38、 39 及 42 條。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7、 19、 31、 34、 37、 38、 39 及 4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這些修正全部是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所提出的意見而作出的，其中包括

在第 7 條中加入一項新罪行，訂明若因換取利益而不盡最大的努力參選，即

屬舞弊行為。在第 19 條將候選人必須向捐贈者發出收據的捐款數額提高至

1,000 元以上，並規定候選人必須將未用或超過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的捐

款，送予慈善機構。

條例草案內已清楚訂明，在高等法院批准任何豁免刑責的申請之後，所

有有關的檢控程序必須終止，而且把提交糾正選舉廣告錯誤的聲明和文本期

限，改為於廣告發布後 7 天之內。

最後，在條例草案中清楚訂明企圖犯罪也須承受喪失資格的懲罰。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131313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434343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737373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838383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939393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4242424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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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7、 19、 31、 34、 37、 38、 39 及 42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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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34A 條 如選舉廣告不符合規定，原訟法庭可在

某些情況下給予寬免

新訂的第 47 條 過渡性條文

新訂的第 48 條 保留條文。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34A、 47 及 48 條，內容已載

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新訂的第 34A 條是為了清楚訂明如候選人沒有遵照有關選舉廣告的各項

規定，可向法庭申請豁免刑責。由於此條例將會取代現行的《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因此我們必須加入新訂的第 47 及 48 條，清楚訂明以往根據《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所制訂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的命令仍然有效，至於因觸

犯該條例的罪行而須承受喪失資格的懲罰，均同樣有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34A、 47 及 48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

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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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34A、 47 及 48 條。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34A、47 及 48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34A34A34A34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4747474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4848484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34A、 47 及 48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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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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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BILL

政制事務政制事務政制事務政制事務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

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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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的二讀辯論。

《《《《199919991999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修訂）（修訂）（修訂）（第（第（第（第 2222 號）號）號）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AMENDMENT)
(NO. 2)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2 January
200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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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修訂）（修訂）（修訂）（第（第（第（第 2222 號）號）號）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AMENDMENT)
(NO. 2)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工廠

及工業經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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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199919991999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修訂）（修訂）（修訂）（第（第（第（第 2222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AMENDMENT)
(NO. 2) BILL 1999

教育統籌局局教育統籌局局教育統籌局局教育統籌局局長長長長：主席，

《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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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

第一項議案：反對開徵銷售稅。

反對開徵銷售稅反對開徵銷售稅反對開徵銷售稅反對開徵銷售稅

OPPOSING THE LEVY OF A SALES TAX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本人今天所提出的議案題目是“反對開徵銷售稅”。

本人的發言主要集中討論銷售稅本質上所產生的問題，而我的同事何俊

仁議員、單仲偕議員則會集中討論政府財政收支方面的問題。

民主黨原則上反對開徵銷售稅，因為銷售稅是一項極具爭議性的稅種。

銷售稅屬於間接稅稅種，含有累退特質的不公平性。無論窮人或富人均須繳

交相同的稅率，因此失去了稅收含有透過促進社會財富再分配而減輕貧富懸

殊的功能。例如，一個失業的工人，就開門 7 件事：柴、米、油、鹽、醋、

醬、茶而言，也要和科技股老闆一樣繳交銷售稅，對富者來說，這是九牛一

毛，對貧者來說，這卻是百上加斤。事實上，香港的間接稅收比重，自戰後

以來一直下降，由當時的 85%降至現時 35%左右的水平。直接稅和間接稅比

重出現逆轉的主要原因，是間接稅的累退特性含有不公平性，過分倚賴間接

稅會加劇貧富懸殊兩極化的發展，特別是香港直接稅採取標準稅率，也屬此

類稅種的類別，同時亦缺乏累進的功能而存在不公平的特質。正因如此，間

接稅比重持續下降正好彌補直接稅本身的缺陷。目前，政府有意扭轉這種趨

勢，實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是違反了稅制應趨向公平和資源再分配的基本

原則。

有些人可能會指出，世界先進國家的稅制趨勢亦步向增加間接稅的比

重，而減少直接稅的分量，從而達致擴闊稅基及用者自付的目的，但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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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種趨向不適用於香港。原因有二：第一，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皆有非常

優厚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即是說，間接稅所衍生的不公平性，可以透過優

厚的社會福利來抵銷；此外，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貧富差距較香港為少，意

味 因間接稅增加所產生的不公平性亦較低。事實上，政府最近多次強調應

在徵稅的原則上加強“用者自付”的概念，從而為增加間接稅比重提供理論

基礎。但是，請大家不要忘記，“用者自付”的概念事實上已經違反了稅制

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三大本質中的無償性一項，所謂無償性即是政

府對納稅者無須作出任何責任的承諾。

主席，民主黨認為服務收費和稅收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巿民交稅基本上

是一項社會責任，無論我們有否使用那項服務也要交稅，並且要經常地按期

交稅，但納稅人應沒有需要為了使用某種公共服務而特別繳交稅款。所以，

政府不應說巿民因為使用離境服務，而在“用者自付”的原則之下，要他們

繳交陸路離境稅，我想政府是把服務收費與稅項兩者的概念混淆了。

除了違背稅制的基本精神外，銷售稅其實亦會衍生很多實質的問題。例

如，銷售稅的課稅對象範圍很廣，所徵收的商品和服務消費不易量化和記

錄。可以預見的是，徵收銷售稅的過程和手續必定非常複雜，而且無論批發

商、零售商和消費者都會相對容易地找到漏洞來進行瞞稅或逃稅的活動。政

府必須透過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來監察和堵塞這些逃稅活動，這不單止違反

政府開源節流的目標，同時亦危害一向以簡單著稱的香港稅制，結果得不償

失，所付出的代價亦不菲。在開徵這個新稅種後，香港稅制簡單的國際形象

也會受到影響。

銷售稅無疑會對零售業、飲食業、酒店業及旅遊業等以內部消費為主要

對象的行業構成沉重的打擊。根據民主黨在 1 月所進行有關銷售稅的調查顯

示，當中 76%被訪者表示開徵銷售稅會打擊他們在香港的消費意欲，我不知

屆時會否有更多人往深圳購物，證明巿民並不願意為購物而額外付出若干百

分率的附加稅項。如此類推，我們亦可以想像外國遊客亦會因有同樣的看法

而捨棄來港旅遊的意圖，最終進一步損害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美譽。

政府提出開徵銷售稅的其中一個理據，是希望藉拓展新的穩固稅源以鞏

固稅收。銷售稅無疑是一項可觀的稅源。據估計，每徵收一個百分點的銷售

稅可為庫房帶來 70 億元的進帳。換言之，政府只須徵收 4%至 5%的銷售稅，

便相等於土地收入的總和。政府因而無須擔心因過分倚賴賣地收入而造成的

不穩定財政狀況。然而，有學者指出所得稅的總和與作為銷售稅課稅基礎的

總消費開支的波幅其實是頗為相似，即巿民在收入多的時候會增加消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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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減少時會節約開支，減少消費。因此，在經濟不景氣時，以增加銷售

稅來平衡利得稅、薪俸稅及賣地收入方面的損失這目的實在難以達到。

開徵銷售稅同時亦可能間接助長非法流動小販的買賣模式，而盜版和抄

襲的商品巿場亦可能因此而大行其道，因為從這些途徑購物，根本並不用繳

稅，最終會產生治安、社會、 生和知識產權爭拗等方面的很多問題。這些

都是政府也不希望見到的情況。

對一般巿民而言，失業和減薪的痛苦其實記憶猶新，政府一旦實行開徵

銷售稅，再加上即將推行的強制性公積金的供款，市民一而再，再而三的“被

抽水”，情況有如落井下石，避無可避，任人宰割，生活只會更艱苦。事實

上，雖然經濟連續兩季錄得正增長，但失業率仍然處於 6%高水平。裁員減薪

的報道仍時有所聞，我相信貧富兩極化的趨勢依然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民

主黨在 1 月進行的民意調查中，發現共有 71%的被訪者反對開徵銷售稅，正

好說明巿民對銷售稅的反感。我們希望政府不要一意孤行。

此外，民主黨在 2 月進行的第二次調查，發現 71.5%被訪者反對在現階

段調高稅收及政府的收費，可見巿民不願意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看見政府

藉 增加新稅種或新收費來加重巿民的負擔。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民主黨原則上反對政府開徵任何形式的銷售稅，希

望各位同事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楊森楊森楊森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反對開徵銷售稅。”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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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NALD ARCULLI: Mr Deputy, I thought I was in another place when I
heard your voice.  I hope you will have a speedy recovery.

Today's debate on the desirability or otherwi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
sales tax to a large extent pre-empts the Budget due to be presented to this
Council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three weeks' time on 8 March.  I suspect
that sales tax will be rapped on its head fairly severely today.  However,
whether that will prove to be a fatal blow remains to be seen.  That, of course,
is the risk that any one of us will run in today's politics by floating an idea before
an appropriate incubation period, and before the community and indeed this
Council have had enough time to discuss the pros and cons of a sales tax.
Whilst we can assert that in Hong Kong we do have representation with taxation,
we can, nevertheless, say that this Council sometimes function as opposition with,
and indeed, to taxation.  It is not very often that this Council has any
meaningful input into policy formula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hilst it is easy to blame this state of affairs on
the Basic Law in the sense that as structured, all the Government needs is a
maximum of 31 votes to pass any measure that it requires as compared to two
times 16 votes on the split voting method on any member's measure.  And
therefore, Mr Depu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it is surprising that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s motion is likely to receive enough support,
particularly in the light of today's economic condition, unemployment rate, lack
of details of any sales tax proposal and a meaningful and substantial plan from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waste of resources or to redeploy the resources from
the public sector, by which I mean the Civil Service and the subvented sector.  I
think in fairness to the Civil Service, the first few steps have been taken in
attempts ─ of course, not all together so smoothly, and even sadly on occasions.
Not so long ago, an attempt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to reform the
entry pay level did not exactly receive a smooth sailing, although I am sure that
the community, particularly the private sector, would have welcomed that move.

Mr Deputy, I believe that the community is entitled to be taken into its
confidence by the Government if a measure like sales tax is to be introduced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To begin with, any new tax, however necessary, will
be regarded as unpalatable.  I do not think that anyone likes the introduction of
a sales tax and I suspect, with respect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at he is no
exception.  But, and I emphasize, can an irrefutable case of necessity be made
out?  I now cite a simple example.  Look at our salaries in Hong Ko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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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sk two questions.  Is there any section of the private sector which has escaped
a pay cut or pay freeze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s anyone in the public
sector experienced a pay cut?  This is not a dog in the manger attitude, but this
is real life.  Secondly, it is also likely that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 which was passed several years ago will kick in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As a result, over 2 million work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ir employers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retirement scheme.  How does this
compare with their public sector counterparts?

Thus, when we are told by the Government that we need to widen the tax
net, some might say that "we told you so many times before", but why now?

Mr Deputy, I think that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is unlikely to support
the introduction of a sales tax unless there is an irrefutable case to do so, and that
such a case can be made out b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is cannot be done
by simply telling the community that recurrent expenditure either today or in the
future will exceed recurrent revenue.  The Government must demonstrate that it,
too, is prepared to bear its share of the pain and only then will the community
begin to consider and consider seriously the acceptability of a sales tax.  As at
presently advised, the Liberal Party cannot support a sales tax today and
unhesitatingly supports Dr YEUNG Sum's motion.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最近一段時間，經常聽到財政司司長“喊窮”，說

稅基狹窄及赤字龐大，因此要考慮擴大稅基，以增加稅收的來源及財政收

入；但是財政司司長並沒有說出，這兩年金融風暴導致經濟調整，才是稅收

大幅減少的原因，而政府要維持龐大的開支，節流失敗，才造成現在財政上

比較被動的局面。

我記得 97 年前夕，陳佐洱先生“車毀人亡”的名言，這句話正好反映

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困局。

由於政府現時從直接稅所得的收入較以往少，從政府的角度，當然十分

希望引入較不受經濟波動影響的銷售稅。但銷售稅所產生的影響亦實在不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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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於銷售稅是一種累退稅，稅率一致，因此對高收入人士的影響

較少，即使是有豁免項目，低收入人士在購買必須徵稅的產品時，亦無可避

免地要付出較多稅款；再者，退休人士、孤寡殘弱都無一倖免，必須在購物

時繳付銷售稅。

其次，銷售稅亦可能會推高物價：有研究指出，每徵收 1 元的銷售稅，

物價上升往往會超過 1 元的稅額，因為中介的開支也會計算在加幅中。因此，

銷售稅自然會令香港很多基層市民百上加斤。另一方面，亦會導致消費市場

呆滯，打擊零售業，拖慢整體經濟的復甦。

銷售稅亦有一個令人擔心的長遠影響：由於銷售稅是一項每一個消費者

均須繳付的稅種，結果會導致社會福利開支大幅增加，而要透過增加其他稅

項來解決稅務負擔。因此，政府亦應好好地想一想，引入銷售稅最終會否得

不償失？

長遠而言，銷售稅率可能會越來越高。環顧今天徵收銷售稅的國家，徵

收單位數字稅率的地方屈指可數。大部分地區的稅率都在百分之十幾以上，

試問我們怎能不擔心香港將來的公共財政模式亦走上這一條道路呢？

代理主席，民建聯反對開徵銷售稅，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會改變一直

以來“量入為出”的審慎理財原則。

面對赤字，“開源”固然重要，但“節流”亦是不容忽視的，過去兩年，

在私營架構裏節流增值的措施多不勝數，但是政府卻只訂出一個 3 年 5%的增

值指標，難怪政府開支有增無減；民建聯認為，只要政府減少浪費，縮減開

支，多慳十數億元公帑，是輕而易舉的事，自然無須向廣大市民的錢袋開刀。

有關政府部門浪費公帑的例子實在也有不少，水務署浪費食水的例子是

最明顯不過。近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各大小部門的春茗活動時間表

排得密密麻麻，即使“財爺”也和我們一樣，東奔西跑，而且各部門選擇的

活動地點，大都是現時最高級的酒店宴會廳。我想請財政司司長或庫務局局

長，稍後以書面告訴我們，近年政府各部門每年用於春茗的開支有多少，以

及為何不考慮一次過在一個適合的地方舉行政府各部門聯合的新春酒會活

動，以節省時間和金錢。

其實，大家都明白，政府赤字無可避免會在經濟環境較差的年度出現，

但如果我們因此便斷定是稅基出現結構性的問題，則未免有點妄下結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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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民建聯認為，香港經濟下調，只是一種短暫的景象，當經濟回復正軌的

時候，財政收入自然會有改善，因此，現時對稅制作重大改革，會令人感到

政府對經濟發展信心不足，財政政策方寸大亂。

最後，我想指出，銷售稅只能填補政府部分的財政需要，絕不能治本。

今天大炒地產物業的熱潮雖然已過去，香港人亦逐漸意識到要務實地重建香

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是不應以內部炒買來支持香港的經濟；因此，民建聯

認為，政府應繼續推行發展經濟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扶助中小型企業，

提高整體社會的生產力和競爭力，當經濟發展穩定下來的時候，檢討整體稅

制才可得出一個客觀和公平的結論，為推行一個長期穩定的稅制做好準備。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香港從 98-99 年度起，財政出現了高達 323 億元的

巨額赤字，預測 1999 至 2000 年的赤字為 365 億元，由於近期經濟表現較好，

赤字可能會略為減少。可是，由於來自地產收益的財政收入將很難回復到以

往的水平，加上本港的稅基狹窄問題，我們正面對結構性而非周期性的赤字

問題。要做到《基本法》中關於財政預算應“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規定，

本港必須尋找方法解決財赤的問題。一如以往，銷售稅又再成為討論的焦

點。

無可否認，徵收銷售稅會擴闊本港的稅基，有助增加政府的經常性收

入。可是，本人認為徵收銷售稅也會為本港帶來相當多的負面影響。首先，

開徵銷售稅會對現時正在復甦的經濟帶來不利的因素，會大大削弱本港市民

及遊客的消費意欲，對零售業及旅遊業等相關行業構成很大的影響。

此外，開徵銷售稅將會造成不公平的情況。雖然，一些支持銷售稅的人

士認為，在該類稅收下，不論貧富也會獲得同等待遇。如果有錢人多消費，

便會負擔較高的稅款。但是在實質負擔的層面上，對低下階層的影響則會較

大，可能令貧富的差距更大，令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嚴重。再者，政府一方面

認為本港有必要擴闊稅基，而另一方面亦為逐步取消股票買賣印花稅“放

風”，這樣的做法令基層的市民更質疑政府在擴闊稅基所持的理據。

本港長久以來都是實行簡單的稅制，一直都行之有效，也是本港一項重

要的優點。這項因素，亦為香港吸引了不少外來投資者。如果我們開徵銷售

稅，將令本港的稅制變得複雜，使香港原有的優勢大大削弱，也會對香港作

為投資及商業中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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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徵銷售稅的問題上，政府也必須考慮到在實際執行時的一些困難，

特別是某些行業，如流動小販等在執行上的問題。而且，為了逃避銷售稅，

社會上也可能出現很多以現金交易的地下經濟活動，從而衍生其他的問題。

事實上，即使政府真的要實行銷售稅的徵收，也必須審慎考慮行政費用的問

題，否則便得不償失。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無可否認，銷售稅對政府而言，是一項非常吸引的

稅種。它不但可以網羅更多人進入稅網，擴闊稅基；更不分富貴貧窮，一視

同仁，十分公平；而且，銷售稅的收益亦十分可觀，以港人平均消費總額計

算，假如徵收 1%的銷售稅，便可以有 77 億元的進帳。

此外，本港的稅基一直存在偏狹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已隨 連續幾年的

財政赤字，越趨嚴重；互聯網及電子商貿發展一日千里，亦對政府一貫的商

業稅收，造成沖擊，網上股票買賣、非法賭博等，均令政府的印花稅、博彩

稅收益，不斷下降。因此，檢討稅制、擴闊稅基，似乎已是必不可少；而銷

售稅既具有擴闊稅基的功用，自然少不免成為討論的對象之一。

不過，儘管政府過去兩年的財政赤字已累積了接近 600 億元、儘管本港

的稅制存在偏窄的問題、儘管政府必須緊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

量入為出，政府是否有必要以這些原因，在經濟仍然有待復甦、市道仍然未

見好轉的情況下，不顧市民大眾的生活、不理工商百業的困苦，開徵這種既

不得民心，又影響深遠的銷售稅呢？難道政府不知道，日本經濟變成今天的

局面，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實施銷售稅嗎？

代理主席，港進聯其他成員會就反對開徵銷售稅，提出很多理據及意

見，我不打算重複，我只是想集中談一點，政府審慎理財固然是無可厚非，

連續幾年的赤字，更急需解決，但政府不能只側重於“開源”，而忽視“節

流”；不能只抱 以“加”解決問題的“想當然”心態；不多動腦筋，不多

去想一些既有利政府，又不擾民的節流措施！

事實上，現時可以讓政府“節流”的空間很多。明顯的例子，剛才陳鑑

林議員也提出了很多，我在這裏亦想談一談。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報告

書內指部分政府部門浪費及濫用公帑的情況嚴重；好像水務署在過去數年，

未能因應本港實際用水量，多購東江水而令政府損失達 17 億元；職訓局因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139

管理不善，未能善用資源，涉及的公帑高達 5 億元；房署的管理不善，令政

府每年多耗費四億多元。這些例子大家都知道，政府也瞭解。假如政府能好

好地檢討有關問題，充分發揮經濟效益，每年不知已可以省下多少公帑了。

另一例子，是政府長久以來，不論制訂甚麼政策、不論事前對有關問題

一知半解還是早有認識、早有定論，幾乎有事無事，都要花上數以百萬、數

以千萬，甚至數以億元計的公帑，搞一些顧問報告。有些顧問報告（例如哈

佛的醫療融資報告）固然可以加深公眾對有關問題的認識，但有些顧問報告

（例如支持深海管道可行的第一期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卻是絕對勞民傷

財。假如政府抓緊聘用顧問服務政策的效益，所節省下來大筆大筆的顧問費

用，已經是貢獻很大的資源增值措施了。

又例如，光是 1999-2000 年度首 9 個月，社署已發現 196 宗騙取綜援個

案，較上年度超出一倍，金額達 850 萬元。綜援詐騙個案大幅上升，主要原

因是近年社署跟進工作大大抓緊，這雖然是好事，但反過來說，也顯示了社

署過往在這方面的工作如何寬鬆，欠缺“審慎理財”的觀念與原則，而類似

的例子，例如濫用津貼、濫收超時工作津貼、“蛇王躲懶”等，更是數不勝

數，每年不知浪費多少政府公帑！

再舉一例，據資料顯示，99 年電腦罪案共有 317 宗，較 98 年的 34 宗，

大幅飆升九倍。據知近年因非法賭博及在互聯網進行賭博，亦令政府博彩稅

的收入受到威脅。在現今科技資訊瞬息萬變的年代，假如政府部門能夠主動

一些，銳意改進，可能令政府節流不少。

簡單總結上述幾個例子，政府差不多已可節省數十億元，充分顯示政府

“節流”的空間多的是，只視乎政府是否願意認真面對，認真發掘而已。俗

言說：“山大斬埋有柴”，其實政府只要肯努力、盡力“節流”，相信所節

省下來的金錢，已足夠抵銷開徵銷售稅的收入。

代理主席，現今經濟最發達的美國，多年前的經濟狀況較現在的香港還

要差很多，但隨 克林頓總統上任，經濟便迅速起飛，其中的原因，一方面

固然是克林頓大搞科技，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緊縮開支，控制通

脹，發展經濟。特區政府可以參考這個例子，進一步進行資源增值，加上香

港經濟正逐漸復甦，政府的收支，肯定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回復平衡，又何必

開徵這種既不得民心、又影響經濟的銷售稅呢？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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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前 和職工盟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相信財

政司司長在這段時間正在考慮如何制訂財政預算案，我想在這裏送贈他一句

話，亦把這句話送給代理主席，因我發現這句話亦很適合你剛才的情況。這

句是出自今期的 Forbes雜誌一篇有關開徵銷售稅的專題文章，文中提到法國
皇帝路易十四的掌櫃 Jean-Baptiste COLBERT曾這樣說 "The art of taxation is to pluck
from the goose the most feathers with the least hissing"，即“徵稅的藝術，是從一隻
鵝身上拔取最多的羽毛，而這隻鵝所發出的反對聲卻是最輕微的”。代理主

席，你好像早已知道我會提到這句話，因為在會議開始的時候你已經“鵝

鵝”聲了（眾笑）。有報道指政府提出開徵銷售稅，全港大部分市民，其中

包括代理主席，不但是“鵝鵝”聲，而且還罵聲四起，財政司司長是否未能

掌握這個徵稅的藝術呢？

其實，銷售稅的性質是累退的，即一名低收入人士購買一包米，跟一名

高收入人士購買同一包米時，雖然所徵收的稅率是相同的，但相對地來說，

那名收入較低的人士在比例上所繳付的稅便高得多。這種累退性質的稅項是

絕對不可以接受的。其實，開徵銷售稅即如剛才的例子，事實上每一隻鵝，

無論牠身上有多少毛，都一律要被財爺拔毛。對一隻有一層層豐厚羽毛的鵝

來說，牠真的不會介意財爺拔取牠的毛，但對一些已接近禿毛的鵝來說，拔

取牠的一條毛，對牠來說便真要命。現時對香港的大部分市民來說，他們的

處境已經可說是達“禿毛”的情況。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很多人失業，收

入下降，生活越來越拮据。最近的統計數字發現 99 年最低收入的 40 萬個家

庭，在 99 年的平均收入較 97 年下跌了三成。有 40 萬個家庭的收入下跌了

三成，可見我們的毛已是越來越少了，剩下的真是“光禿禿”。如果再向生

活在這樣拮据的情況下的一般低收入市民，包括領取綜援的、沒有收入的老

人及孤寡，開刀“拔毛”的話，便是落井下石的做法，會令貧者越貧。所以

我們絕對反對開徵銷售稅。

第二點我想提出的，是開徵銷售稅，會否是財政司司長的一幌虛招呢？

最近，我們發現有一個趨勢，便是財政司司長在每次公布財政預算案之前，

政府都會透過一些權威消息人士“放風”。利用權威消息人士發放消息的好

處是不用自己“上身”，不用負責。政府的策略是先製造危機，今年的做法

是提出結構性赤字的問題，製造危機讓整個社會知道政府現時的境況十分困

難，收入不足，支出又高，先製造了這個危機。第二招便虛招和實招一起發

出，讓我們無法知道那一招是虛，那一招是實，例如開徵銷售稅是否虛招呢？

陸路離境稅是虛或實呢？然後，政府又說要增加收費，最近提出的是增加水

費。這是虛招或實招呢？

其實政府使出了這麼多招數，一方面是製造了危機，而另一方面亦讓市

民知道政府因為這個危機而要開徵很多稅項，即先令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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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降低，使大家感到這次定會被殺得“一頸血”，然後再把預算案推出來。

現時我不知道真實的情況會怎麼樣，可能真是會“一頸血”的，也可能沒有

那麼嚴重，因我剛才所提到的有些可能是虛招。政府在使出那麼多的虛招之

後，希望市民屆時會接受實招，例如加費的實招，每年我們都重複地看到政

府採取這個策略。

我自己覺得經常找權威人士來“放風”的做法（財政司司長當然不承

認），會令我們不能有一個理性的討論，不能讓公眾進行辯論，缺乏高透明

度。政府應派出負責的官員來講述真正的情況是怎樣。以結構性赤字的問題

為例，我們已催促了很多次，詢問政府是否真的有結構性赤字呢？但是，政

府有否出來說現時的實際情況是怎樣呢？根據中期預測所提供的資料，政府

在 01、02、03 年根本上已經可以達至有盈餘，中期預測亦沒有提及要加稅。

其實那裏有結構性赤字呢？如果沒有結構性赤字，為何又會有這樣的說法

呢？這種說法是誰提出的呢？把責任推在權威人士身上，自己不用“上

身”，不用出來解釋，是否負責任的做法呢？所以，我們很希望日後的討論

中，政府會真正的把事實提出來討論，不要常常利用權威人士來“放風”。

第三點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其實即使經過 3 年來財政上出現赤字，香港

的財政儲備，估計亦高達 4,000 億元。其實跟整個社會比較，政府已經有最

豐厚的財政實力來應付危機，為何卻要把責任完全轉嫁予市民大眾呢？

說回徵收銷售稅的問題，我認為便好像是“財神爺”穿了一件貼金的

袍，一件完全由金鑄造的袍，然後去拔市民的“毛”，市民又怎會接受呢？

政府是最富裕的，怎可以再向市民開刀呢？最後政府說，不能這樣，我們要

從長遠地來看 ......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李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謝謝代理主席，我留待財政預算案的辯論時才發言好了。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代理主席，為了 3 月的財政預算案，政府已放出了不少消息，

表示有意增加稅收。首先，庫務局建議增加三千多項政府收費，繼而，財政

司司長提出陸路離境稅，最近，又打算開徵“銷售稅”。另一方面，政府不

斷誇大赤字的嚴重性，欲為開徵稅項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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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告知我們，由上年度開始，連續 3 年，香港出現赤字：上年度結算

赤字約 230 億元；本年度預算有 365 億元的赤字；下年度的預算赤字則降至

約 56 億元。雖然如此，但中期預測已估計 2001-02 年度及 2002-03 年度，

分別有 83 億元及 146 億元的盈餘。由此可見，香港的赤字並非持續下去，

連續 3 年的赤字只是用來調整金融風暴後的經濟不景。這情況與八十年代彭

勵治連續 3 年編製赤字預算案，來應付 1982 年經濟不景氣有相似的地方。

同時，上年度本港的 230 億元赤字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1%。當然，過

高的赤字亦不理想，歐盟建議每年財赤預算不應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 3%。如

果是這樣的話，香港的赤字並不算嚴重。況且，香港仍擁有四千多億元的外

匯儲備，未來地鐵亦可能上市，如果立法會通過的話，屆時又有一筆可觀收

入。所以，即使來年預算赤字有三百多億元，也不能說政府將面臨財政危機。

為何政府仍要擺出一副非要大幅增加稅收不可的面孔呢？

歸根究柢，香港政府的理財觀念過於保守，只求“收支平衡、量入為

出”，並沒有一套較為靈活和長遠的理財觀念。國內為了投入大量資源來進

行開放改革，過去十多年來的財政預算都是赤字預算，但經濟方面，卻世界

公認有顯著的進步。新加坡政府在 1998、 99 年亦出現赤字，為了應付金融

風暴後的經濟衰退，而今年，新加坡的官方經濟增長預測將介乎 4.5%至

6.5%。可見，政府財政與私人機構有所不同。如果社會出現了問題，例如經

濟不景、失業率高企等，政府便不能袖手旁觀，透過公共財政的調節，往往

能帶動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目前香港的情況便是這樣。香港經歷了十多年

來最嚴重的失業情況，而政府為了應付一些開支，而制訂赤字預算。如果政

府只是為了短暫的赤字而開徵“銷售稅”，確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樣做便

是把責任轉嫁到一般市民身上。

由於銷售稅的稅款是劃一的，不同收入的人士亦有需要繳交一樣的稅

款，因此，是一種累退稅，及令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惡化。香港貧富懸殊的

情況已經日益嚴重。世界銀行所發表的報告指出，香港的基尼系數已高達

0.518，比馬來西亞的 0.484 和印尼的 0.365 等發展中國家的還要高。最近，

政府統計處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如按家庭收入分 5 組計算，最低收入組別

的 40 萬個家庭的收入較 1997 年同期下降約 30%；相反，最高收入組別家庭

的收入卻較 1997 年為高。該項調查更發現，最低收入的家庭，每月僅得 4,600

元的收入。

稅制本來應有平衡社會所得分配的功能。銷售稅只會間接導致“貧者越

貧、富者越富”。早前有一位行政會議成員在報章上發表文章，指銷售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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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同仁、公平之極”，因為不論貧富，每位市民也有機會繳稅，並且稅

款還是一樣的。本人並不認同上述觀點。

本人認為公平的意義是在於平衡貧富懸殊，並非在於稅網有多大。為何

我們有需要設立薪俸稅免稅額呢？這是為了讓一些經濟能力較差的人士不

用承擔政府開支的壓力，所以收入越高的人士，繳稅越多，便是為了讓社會

上的財富分配更為均衡。但徵收銷售稅的範圍卻廣泛涉及全港市民，並且貧

者較富者付出更高的稅率。換言之，貧者的消費成本較富者高，這樣會導致

窮人不敢消費或減低購物和消費的意欲，收入豐厚的人卻受到較少影響。這

是不公平的。

所以，長遠來說，政府應檢討稅制，以減輕貧富懸殊為目標。銷售稅基

本上便是一種不公平和不利於基層的稅項。所以，本人反對開徵“銷售

稅”。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長久以來簡單稅制及低稅率的政策，一直都被視為

吸引外資及促使香港成功的主要因素。蓬勃的經濟發展，再加上高地價政

策，曾經為政府帶來巨額的財政盈餘，創造出低稅務的神話。

不過，有人質疑本港的稅制理念只重收入，忽視了稅務公平及促進經濟

發展的策略。當經濟步入轉型期，現行稅制的漏洞便相繼暴露出來。近幾個

月來，政府一直談論連續兩年出現財政赤字的問題，聲言要回復收支平衡，

就要擴闊稅基，考慮引入新稅種，包括銷售稅。

要決定是否開徵新稅項，我們先要對問題有充分瞭解，本人認為應該由

3 個層面作出考慮。

首先，要提出足夠理據證明，目前的財政赤字屬於周期性現象還是結構

性現象？

有學者認為，現時的財政赤字只屬周期性調整，一俟經濟復甦，政府稅

收自然增加，收支自然會達至平衡，因此政府根本無須進行任何改革。部分

商界人士也認為，香港一向標榜低稅，如果因為短期性的赤字而開徵新稅，

將影響國際投資者對港府理財原則的信心；而且政府以往均以 5 年的中期經

濟增長預測來制訂預算，只要 5 年內能夠達至收支平衡便不算抵觸《基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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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意見認為，目前的稅基過於狹窄，長期過分依賴房地產有關的

稅收和股票印花稅的收入，造成政府四成的稅收直接或間接與地產活動有

關。金融風暴後，政府既要逐步削減股票交易稅以維持金融市場的競爭力，

又要放棄一直為人所詬病的高地價政策。在可見的將來，印花稅和賣地收入

也難望大幅回升，但鑒於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各項公共開支不斷膨脹，

政府又未能有效壓縮開支，若不能開拓新稅源，難免會造成入不敷支。

不過，即使要解決結構性的問題，政府也應該由香港整體的稅制入手，

全面檢討現行的稅務政策。開徵銷售稅只是其中一個可考慮的新增稅項。

第二方面，政府對開徵銷售稅的利與弊要有充分的分析。

開徵銷售稅無疑可以擴闊稅基，為政府帶來穩定而可觀的收入。以目前

每年七千多億元的零售額計算，只要徵收 3%的銷售稅，便可令庫房收入增加

額外的二百多億元。

中上階層對稅務的承擔較高，本來無可厚非。但目前只有四成的勞動人

口須繳稅，而其中七成的稅款只是由大約 1 萬人所承擔。這種情況對中產階

級尤其有欠公允，因為他們一方面既不能享用多種福利，另方面卻要承擔大

筆稅款，實際上就是要中上層人士長期補貼政府的開支。

銷售稅的覆蓋面遍及全民，或許有助於建立普羅市民承擔繳稅責任的公

民意識，以及平衡現時不少受薪人士不用交稅的不公平現象。

但有意見認為，銷售稅可能會影響消費市場，甚至會禍及旅遊業和外資

在港投資的意欲，打擊剛剛呈現復甦跡象的香港經濟。同時，開徵銷售稅會

增加行政費用，政府實際的收入未必會如預期般增加，甚至會得不償失。

又有人認為銷售稅屬累退稅，對中上層人士的影響較微，但對草根階層

而言，可能威脅到他們的生計。

當然，以上種種利弊因素，還要視乎銷售稅的實施細節而定，絕對不能

一概而論。例如銷售稅稅率有多少？究竟從批發層面還是由零售層面徵收？

是否每種商品都要徵稅？部分生活必需品及糧食是否可以免稅？開徵銷售

稅之餘，又會否同時調低薪俸稅和利得稅，以提升市民的購買力和減低對民

生和經濟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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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新加坡在 92 年開徵銷售稅時，便同時調低公司利得稅，並

且保證稅率在 5 年內不會增加，以增加透明度，避免影響投資者的信心。

因此，政府考慮引入銷售稅的同時，應該首先提出更多更具體的構思，

好讓公眾評估各種情況下所帶來的利弊。

最後要考慮的問題是，現在是否開徵銷售稅的適當時機？

首先，本人要聲明，本人所指的“適當時機”，是純粹建基於經濟發展

及民生狀況的考慮，而不應該因為今年是立法會選舉年，便要反對開徵銷售

稅，以討好選民，換取選票。

早在八十年代，兩位前財政司彭勵治和翟克誠先生已先後提出開徵銷售

稅的建議，但礙於當時的不景氣和高通脹，結果不了了之。

有人認為，開徵銷售稅的適當條件，是要經濟維持穩定增長及低通脹

率。現時香港經濟剛有復甦跡象，部分行業的表現亦似有轉趨興旺的形勢，

生產總值連續兩季出現正增長，物價仍然處於通縮狀態。表面看來，這正是

開徵銷售稅的大好時機。

但香港的經濟是否已完全步入復甦呢？這方面仍然意見紛紜。

日本在九十年代中期經濟剛有跡象復甦的時候，政府為 重建財政以彌

補日益擴大的赤字，曾經將銷售稅由 3%提高至 5%，最後導致消費市場大受

打擊，令經濟再次陷於低迷。目前香港的經濟情況與當年的日本很類似，一

旦開徵銷售稅，香港是否會步日本的後塵呢？我認為政府應該掌握更多資料

才作出決定。

基於以上種種論據，本人建議政府應該在決定開徵新稅項前，全面檢討

香港目前的稅制，公開更多稅收資料，增加透明度，讓社會人士對這問題有

更廣泛的討論和認知，也令政府在決策前可以集思廣益。

無論是改革稅制、調整現行稅率，又或是引入薪稅項的同時，政府除了

要顧及庫房收益外，也要考慮公平稅務的原則，以配合未來香港經濟發展轉

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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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距離下屆立法會選舉只有短短 7 個月，或許有人為了在短期內討好

選民，而要公開反對銷售稅，以求換取更多選票。這種以選票作導向的態度，

是不值得鼓勵的。

在目前對財政赤字的本質未有充分瞭解、對銷售稅的利弊未有足夠分

析、社會還未有足夠討論之前，單單針對銷售稅，貿然提出“一刀切”的反

對意見，是魯莽而不負責任的。

本人謹此陳辭，反對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代理主席，在香港經濟開始出現復甦趨勢的時候，開徵銷售稅

有可能因小失大，即雖可為政府帶來部分收入，但其代價將會拖慢經濟復甦

及增加市民負擔。

現階段不宜開徵銷售稅的原因有 4 個方面：第一，據報道，去年本港的

外匯基金投資收益、股票印花稅及賣地收入等，均高於政府原來預期，令原

來預計的 365 億元赤字，大幅下降至 100 億元左右。若經濟復甦趨勢持續下

去，則政府原先預計今年 56 億元的赤字，亦可能下降，甚至轉虧為盈。由

此可見，減少和避免赤字，最重要的是倚靠經濟增長。開徵銷售稅之所以因

小失大，便是此舉有可能損害經濟增長，從而擴大赤字，造成得不償失的後

果。

第二，開徵銷售稅，遭受打擊最大的是零售業和飲食業，這兩個行業集

中了市民的日常消費。若這兩個行業受到打擊，本港消費便會萎縮，而消費

萎縮是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去年 12 月本港零售

業總銷量錄得正增長 6%，反映零售業已走出谷底。在飲食業方面，去年第三

季度食肆收益估計為 145 億元，較前年同期上升 2%，是自 98 年第一季以來

首次出現正增長。若開徵銷售稅，這兩個行業好不容易才出現的復甦趨勢必

定首當其衝，使市面又回復蕭條。值得指出的是，零售業和飲食業能夠在困

難環境下走出谷底，出現復甦，與這兩個行業普遍的價格折扣和品質與服務

的提升有很大關係。若政府開徵銷售稅，將會不公平地抹煞這兩個行業為實

現復甦而在價廉質優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

第三，普遍開徵銷售稅的另一不公平之處，是令貧困者、失業者和領取

綜援的家庭，都難逃稅網。據政府統計處調查，在經濟持續不景下，全港大

部分市民 3 年來實質收入下降。若開徵銷售稅，便會令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

活費用增加，使他們百上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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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開徵銷售稅將改變本港一貫的簡單稅制，影響十分深遠，希望可

予慎重考慮。

綜合上述 4 方面的原因，我認為在經濟未能全面復甦之前不宜開徵銷售

稅。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面對財政赤字及稅基狹窄的困境，政府對開徵銷

售稅的興趣似乎甚濃。惟現時香港經濟剛處於復甦初段，消費意欲仍然疲

弱，市面各行各業經營仍然困難，政府放出開徵銷售稅風聲後，社會各階層

均產生非常強烈的反對情緒，相信聰明絕頂的財政司司長對這情況絕不會感

到意外。

最近已有兩間大百貨公司表示春節過後會關閉部分分店，可知零售市道

仍然未見起色；至於一般市民，很多仍受負資產、削薪、凍薪及裁員的威脅。

此時此刻提出開徵銷售稅，明顯不合時宜。

此外，香港素來享有“購物天堂”及“自由港”的美譽，旅遊業更是本

港經濟一大支柱。特區政府開徵銷售稅，只會令“購物天堂”的美譽毀於一

旦。

作為批發及零售界的代表，我曾在業內進行有關銷售稅的問卷調查，在

收回的 435 份問卷中， 95.6%反對開徵銷售稅。業界人士指出，特區政府開

徵銷售稅，只會驅趕遊客到東南亞其他消費較便宜的地區，徹底破壞本港旅

遊業，也會令更多港人改而前往內地深圳消費，結果只會令本港的消費市道

弱上加弱，可能令更多店鋪結業，製造更多人失業的情況。開徵銷售稅更會

加劇貧富懸殊，為社會帶來不穩定的危機。容許我在這裏向各位報告一下問

卷的回應，亦反映一下業內的心聲，因為所收集得的意見均十分精采。有些

意見指出這是勞民傷財的鬼主意；有些人指開徵銷售稅會造成訪客卻步的後

果；又有一個人說：不要把漸漸穩定的局面再次摧毀，否則，我們只有結業；

不要摧毀經濟復甦；對備受重重打擊的香港經濟再加一刀，最後的一刀會令

香港徹底“玩完”；請政府放過我們，若是一意孤行的話，勢必引起民憤，

最終會自取其辱；香港政府是否神經錯亂呢？

事實上，我們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驗後，便應引以為鑒，例如日本

自從引入 3%銷售稅，繼而增加至 5%後，便把人民的消費意欲全面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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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提出開徵銷售稅理由之一，是本港稅基狹窄。我不禁質疑這

種局面究竟是誰造成的？回顧回歸前的數年，納稅人的數字不斷下降，且曾

屢次出現當局提高的免稅額，竟比當時立法局各大政黨所反映的社會要求為

高的怪現象。事實上，在彭定康任內，即是從 92 年至 97 年，納稅人人數由

149 萬降至 132 萬。當時社會一片好景，政府當局卻刻意收窄稅基，豈能不

令人不以陰謀論來推敲其用心？

有同事提議可增加利得稅以開源。對此我不敢苟同，須知營商者現時已

十分艱難，個別營商者更要在虧蝕下或以倒貼形式經營，始能勉強生存。不

少打工皇帝的收入比小商人還要好，現在增加利得稅，對商人來說是否公平

呢？再者，這樣的增加對經濟復甦亦大大不利，因為此舉必然無助於促進投

資意欲。

明知在目前環境下加徵稅項會遭遇強烈反對，政府及財政司司長仍不斷

“放風”要開徵銷售稅，難免會令疑心重的人，像我一般，猜測政府其實是

另有企圖，聲東擊西，最終可能是要為陸路離境稅開路。雖然現階段開徵任

何新稅項均是不受歡迎的，但是如果政府能夠證明有真正需要增加稅種來彌

補赤字，陸路離境稅也不失為一個相對來說較為公平的稅項。批發及零售界

一向是支持這稅項的，日前有報道指如果港府開徵陸路離境稅，深圳方面會

相應提供 30 元消費優惠券予港客作為彌補，若此事屬實，港人實質上應該

不會蒙受多大的損失。

代理主席，銷售稅的徵收對本港各方面極度不利，受害的行業和人士實

在絕不局限於零售批發界。我堅決反對開徵銷售稅，支持議案。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稅制素來以低稅率及簡單而稱譽全球。除此

以外，香港大部分的稅種均與被徵稅的對象在該財政年度所賺取的入息或利

潤掛 ，換而言之，收入較高的市民，對社會的承擔便相對較大。

可是，近日政府重提開徵銷售稅，無疑是想將上述我們稅制的優點，毀

於一旦。早於八十年代，政府已多次提出開徵銷售稅，工聯會已經提出反對。

剛才有些同事對政府現時提出開徵銷售稅感到突然，令我感到奇怪，因為這

個議題於八十年代已經討論過多次。我們認為，銷售稅最大的缺點，便是不

論貧富老少，全港市民只要消費，便會無可避免地立即墮入稅網。同時，由

於銷售稅是一種累退稅，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地推行，勢必破壞稅制中的僅有

一點“公平性”，令升斗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甚至加劇貧富懸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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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每當市民購買一件貨品，無論貧富都要付出同樣的銷售稅，這是很不公

平的。

此外，由於市民在消費時須額外繳付銷售稅，這一定會大大打擊他們的

消費意欲。雖然政府一直強調，香港的經濟已經從谷底反彈，但我們看到市

民的購買力仍然疲弱。有很多從事零售業的店鋪現時只是不計成本，以“吊

鹽水”方式維持經營（剛才周梁淑怡議員也曾提及這情況），這已經是眾所

周知的事實。如果政府無視這種情況，開徵銷售稅，無疑是置香港的零售業、

飲食業，甚至整個經濟不顧，此舉大有在險境玩火之嫌！

有不少人認為，西方七大工業國或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已經實行銷售

稅，香港在這方面相對落後。不過，我在此要指出 3 件事情。首先，外國的

利得稅或個人薪俸稅的稅率遠較香港為高，因此，當地政府要從舊有稅種中

調整有關稅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香港整體邊際稅率十分低，我要強調，

當中利得稅的稅率更是在全球最低之列，換而言之，現有稅制的可調整空間

十分大。由此可見，政府並無必要開徵新的稅項來消除財政赤字。

此外，外國政府的支出遠比香港為高。以美國為例，在 1999 年，政府

開支佔當地生產總值的 17.6%，但香港政府在 1998 年的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

值約 9%，而且本年度預算案的中期預測已估計政府在 2001-02 年度會有 83

億元盈餘；再加上隨 香港經濟復甦，我們相信利得稅、薪俸稅，以及賣地

收入可望有可觀的增長。既然政府未能提出有力數據，證明香港面對結構性

赤字，則政府若貿然開徵新稅項，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再者，香港的地理位置亦不適宜推行銷售稅。外國地多人少，市民要去

外地購物，動輒要數小時的車程，但由香港去深圳消費，只需十數分鐘的車

程，而且兩地的物價又相距甚遠。現時北上消費的市民日眾，如果政府開徵

銷售稅，只會進一步刺激市民北上消費，屆時香港的零售業無疑會受到致命

的打擊。當然，有人建議政府開徵陸路離港稅，以阻截市民北上消費。不過，

我想指出，如果政府以這種構思制訂離港稅，只是不智而又欠成效的擾民措

施。

代理主席，工聯會認為，香港稅制實在有檢討的必要。這意見我們已提

出超過 10 年的時間。在不少論壇上我們都說過，如果認為我們的稅基窄，

政府不應好像現時這樣，突然提出開徵稅種，這是沒有必要的。我們認為應

全面檢討我們的稅制，這樣才能把過去十多年辯論的意見作一個良好和公平

的了結。政府不要每隔若干時間，便唸唸有詞，指本地的稅基太窄，要開徵

某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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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強調，在八十年代，政府已多次提出開徵銷售稅，當時經濟環境

好，也遭社會人士大力反對。政府最初於八十年代提出開徵銷售稅，先說在

零售層面徵收，及後又提議在批發層面徵收，這些問題在每次辯論時都會出

現。不過，我希望大家瞭解到，在零售業徵收稅項這建議一旦實行，行政費

用將會十分龐大，最終能否達致政府的目標，實在有很大疑問。現時政府又

再提出這建議，如果有些同事認為須作廣泛討論的話，他們可參考八十年代

多次討論中的各項不同觀點。

既然大家都不同意開徵銷售稅，而政府又常常認為稅基太窄，我認為不

如重新檢討稅制。正如一些教授指出，香港的稅制只重收入，而忽視稅務的

公平及其調控經濟的能力，我認為這很重要。故此，政府如要改善我們的財

政收入，我認為可繼續採用“垂直公平”的原則，從利得稅中引入累進稅

制，例如向利潤達 500 萬元以上至 1,000 萬元的公司徵收 16.5%的利得稅；

向利潤達 1,000 萬元以上的公司徵收 17%的利得稅。我認為這樣做會對庫房

有利。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陳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工聯會和我都反對政府開徵銷售稅。謝謝。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楊森議員已就今天的題目　─　“反對開徵銷售

稅”　─　發表了民主黨的立場。為了避免重複，我的發言只會集中於政府

財政收支方面的問題。

近日政府不斷透過不同渠道，強調政府公共財政收支已面臨結構性赤字

的問題，亦即政府的營運收入已無法滿足營運開支，並且持續形成營運赤字

的問題。造成目前整體財政入不敷支局面的主要原因，可分為收入和支出兩

部分。在收入方面，非經常的賣地收入，以及與物業及與股票買賣有關的印

花稅，因金融風暴影響而大幅下降；而包括利得稅和薪俸稅的所得稅亦因經

濟衰退而減少。在支出方面，為了改善過去一直受到忽視的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在過去數年較快，而薪酬開支亦為政府經常開支構成沉

重的負擔。

政府認為，因收支不平衡而造成的財政赤字問題，在短期內難以出現戲

劇性變化，因此，政府必須透過開拓新的稅源來穩定收入。在過去數月，政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151

府已先後推出開徵陸路離境稅、銷售稅，以及恢復政府加費等建議，引起各

界很大的反響。事實上，民主黨認同政府的部分見解，即政府實在有需要檢

討現行稅制及收入來源的結構比重，但是，民主黨並不認同政府多次聲稱現時

已出現結構性赤字問題，而這問題亦必須透過開拓具傾向性的新稅種來解決。

事實上，過去政府採取高地價政策，造成與地產有關的收入佔總收入的

三成。薪俸稅的標準稅率長期處於 15%的低水平，而利得稅亦徘徊於 16%的

低水平，並且欠缺較公平的累進元素，在在說明香港過去一直實施的稅制，

確實存在結構分布及比重不平衡等問題。政府實在有需要對整個問題作出全

面檢討，以提出一個有效的應付方法。

民主黨相信政府應對整個稅制作出全面檢討，而不能單獨針對如陸路離

境稅和銷售稅等具傾向性的個別稅種來大造文章。事實上，民主黨在較早前

所進行的一次有關“現行稅制須否全面檢討”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 55%

的被訪者認為政府有需要對現行稅制作出全面檢討，但亦有 72%的被訪者認

為現時並非調高政府稅收或收費的理想時候。這些調查結果充分說明一般市

民對於可否維持現有生活水平有所顧慮和擔憂。民主黨認為，政府不應期望

透過傳媒來營造及突顯結構性赤字問題的嚴重性，以為這樣便能說服廣大市

民接受開徵銷售稅或陸路離境稅等影響廣大民生的措施。政府實在有需要透

過詳細分析和周詳考慮，提出全面的數據，並對未來 5 年公共財政開支和收

入作出預測，如果結果真的如政府所言，存在結構性赤字問題，才可提出有

關各稅種或開徵新稅的建議。

我必須強調，政府應通盤考慮任何有關財政收入體系的改革計劃，而不

應只偏重於影響低下階層生活的財政措施。事實上，政府可以斟酌的範圍甚

廣，除了我們早前提及的例如利得稅或入息稅，再引進一些累進元素以增加

整個稅制的公平性外，我們亦可考慮拓闊遺產稅的稅網，又或增設一些專利

稅或特權稅等稅種，甚或日後的薪俸稅基本免稅額可否重新按通脹來考慮調

整等。我們實在不必要拘泥於必須開拓某個新稅種，從而損害目前整體來說

是簡單稅制的優點。

正如楊森議員剛才所說，我必須再次強調，銷售稅本質上會帶來極具爭

議性的後果，而世界各國實行各種形式的銷售稅亦產生很多負面影響。因

此，民主黨原則上否定開徵銷售稅的建議，而且更反對在目前經濟剛出現復

甦的時候開徵銷售稅。香港經濟的增長動力一向倚賴私人消費，其總額相等

於本地生產總值的六成。目前，香港的經濟復甦動力主要由出口增加所帶

動，如果我們的消費持續疲弱，則現時再加徵銷售稅，將會對我們的經濟復

甦造成沉重打擊。

基於以上原因，民主黨重申，我們不能接受開徵銷售稅。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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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港進聯明白，政府這兩年度的財政赤字，估計已累

積了接近 500 億元，來年度亦可能會有數十億元赤字。作為立法會議員，我

們有責任確保政府的財政預算，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達致《基本法》

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不過，港進聯不同意政府以填補短期赤字、開闢財源

為借口，開徵銷售稅。

事實上，本港經濟雖然初見復甦，但幅度只屬輕微；本港的營商成本雖

然已見下降，但競爭力仍然有待提高；本港的失業率雖然漸受控制，但仍然

居高不下。故此，政府現時最應該做的，是繼續配合市民和工商界休養生息

的需要，盡量避免影響民生，盡量協助工商界減輕成本。假如政府決定開徵

銷售稅，勢必增加營商成本及打擊市民的消費意欲，對本港以服務業為主的

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以旅遊業為例，雖然本港的經營成本，在金融風暴後已明顯下降，但與

東南亞國家及地區相比，本港物價仍然偏高。儘管數字顯示，訪港旅客人數

較去年上升 12%，但數字卻指出，旅遊收益不升反跌。假如開徵銷售稅，將

令本港的吸引力減低。此舉對沒有習慣繳交銷售稅的內地及台灣旅客，影響

更明顯，“交稅”難免被視作“加價”，直接削弱他們的消費意欲，這勢必

拖慢本港旅遊業復甦的步伐。

又以零售業為例，近年港人北上消費，蔚然成風，已嚴重影響本港，特

別是新界以北的零售生意。假如開徵銷售稅，本港零售市場的競爭力難免進

一步下降。這簡直是向努力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的本地零售業“潑冷

水”。

即使撇除對市民、對經濟的影響不談，政府貿然改變稅制，大幅擴闊稅

基，開徵銷售稅將全港市民納入稅網，本身卻未具有充分的理據。數字顯示，

政府的財政赤字，在 1998-1999 年度為 245 億元、 1999-2000 年度為 365 億

元；2000-2001 年度則為 60 億元。據政府的中期預測，在 2001-2002 年度，

政府將會有 83 億元盈餘、2002-2003 年度盈餘更會高達 145 億元。再看看以

下數字：1999-2000 年度第二季經濟開始由負增長轉為正增長 0.7%，而第三

季經濟增長率更達到 +4.5%，估計全年的經濟增長率與政府中期經濟的 3.5%

相距不遠。這說明了甚麼呢？即是政府的預測與事實相當接近，也說明了政

府現時的赤字只是一個“短期”赤字。

況且，根據過往的經驗，政府對赤字的估計從來也是“有多無少”。以

本年度為例，政府曾因有 365 億元赤字，在去年 6 月要求增加政府收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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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財政司司長卻改口說赤字應不會超過 300 億元。據外界估計，由於本年

度政府出售官股及股市交投暢旺，土地拍賣收益也理想，令庫房進帳不少，

實際赤字更可能較上年度為低。

既然赤字屬短期並可能大幅低於預算，政府大可以充裕的財政儲備填補

赤字，根本沒有必要為了一個短期赤字，不顧民生及工商界的苦況，開徵一

種影響既深且廣的新稅項。

此外，開徵銷售稅亦可能會對外來投資者發出負面信息。香港的簡單稅

制、低稅制一直聞名於國際，事實亦證明行之有效。簡單的稅制過往不但吸

引了大量的投資者來港，更年年為庫房帶來巨額盈餘，令本港多次安然度過

周期性的財政低迷。如果開徵銷售稅，這種結構上的改變將令本港稅制變得

複雜，稅項增加，失去簡單、低稅的優點，將來難免會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代理主席，基於上述原因，港進聯反對開徵銷售稅。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代理主席，討論銷售稅和稅制問題，對我來說，是非常之“老”

的話題。我由進入立法局，以至立法會至今，差不多每年也涉及類似觀點的

問題，我亦不希望過於重複，尤其是最近，我已在報章上就此發表了一系列

較有系統的言論，故此，今天我不想重新進行討論了。

今天的投票和辯論結果，是百分之一百可以預料得到的，這點我並不感

到驚訝。因為我也說過，徵收銷售稅或銷售層面的稅，在經濟上是會發揮一

次過的影響。今天有不少同事說出了這些稅收對經濟的很多影響，例如會拖

慢經濟復甦等，但這些影響都是一次過的，發揮過後便不會再發生的，這些

是短期的影響。在現時的經濟條件下，當經濟剛開始復甦及有正增長的時

候，是具有最好的條件來引入這銷售稅。但在政治條件來說，我十分同意大

家的說法，就是現階段仍未有充足的準備，這是完全可以理解得到，而市民

一般的回應也是可以理解得到的。

我覺得今天的辯論，可以更客觀和更有用，但現在是缺乏了數個元素。

首先我想跟大家說的是，今天的辯論就很多稅項和稅務所提出的建議，是缺

乏了數字的元素。作為會計師，我最關注數字。如果就數字的元素而論，大

家要瞭解，或許政府應提供一些較清楚的數據，說明究竟我們現時須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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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有多大？即是說，如果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有關銷售稅的話，所要討論的

肯定是過百億元赤字或過百億元的稅收需要，然後才值得作出這麼大的動

作。當然，正如有些議員說，這過百億元可以有助減少別的稅項，亦可作一

些稅收的補償，對某些人士來說，是可以減輕一點負擔。

在論及有需要考慮過百億元的稅收時，有些同事說，調高少許遺產稅，

或讓薪俸稅跟隨通脹稍為調高便足以應付吧了。但是，我們現時討論的是數

千萬、數億元的數字。在數字的概念上，這些稅收的數字與我們的財政司司

長現時要面對的赤字並要作警覺性的考慮來說，相距非常非常之遠的。我們

不要以為我們所提出、關於增加些少稅收的新意見，便可以解決財政司司長

的問題，我相信我們的意見對於政府理財的政策來說，真的沒有甚麼大幫

助，亦與實際上要面對的問題差距很遠。長遠而言，有些同事亦有提議如何

拓大經濟的發展、如何替香港多賺些錢，在解決問題上，時間已有差距，而

遠水是救不了近火。我們的赤字和由赤字所衍生的問題，現正已經出現，而

且未來還會繼續發生。如果希望以長遠的刺激經濟策略來解決問題，第一，

效果不會很大，因為香港奉行“小政府”制度；第二，在十多二十年後亦未

必可有此效果。

現實是，我們不要只看赤字是一個剩餘數字的問題。大家應該意識到，

就現時的赤字結構而言，在開支方面如果出現剩餘不敷的數字，政府便要向

下壓縮，能壓縮的幅度已經相當有限，主要是薪津，不過，議員之間已很多

人不大同意政府大幅削減公務員的薪酬。如果在支出方面，所有能縮減的服

務和薪津是有限的話，便只可以改從收入方面 手。至於收入方面，有兩個

現象是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的，第一，最近兩、三年，政府曾用一些短期的

收入甚至乎是一次過的收入，例如賣地鐵和設盈富基金等，來抵償或填補一

些長期性的經常支出。在理財觀念上，這種策略的質變是非常不健康的。第

二，涉及另一種質變，就是：現時的經濟復甦多靠一些特別的經濟活動，表

面上非常風光，譬如科技股現時被炒至很高，但科技股根本尚未有業績，也

不知道會否賺錢，即使賺錢的話，也有很多活動可能是離岸進行，以致未必

可從這些活動徵收到稅款，要將經濟復甦的跡象轉化為真正的稅收，可能要

等上 5 年、10 年或更長的時間。這些因經濟轉型而出現的改變，可能引致稅

收來源質變，故此大家不能不保持健康的懷疑和高度的警覺性，我覺得這也

未必就是李卓人議員所說的“放風”而已。我想，作為一位議員，這是一種

政治的遠見。大家應要先看看這些情況，會否真的出現結構性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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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非常有福的，最近外匯基金的投資又賺了大錢，我相信對財政司

司長而言，這次的收獲可以幫他繼續支持兩、三年。事實上，正如有些議員

說，他即時未必有怎麼大的政治壓力或危機要令他急於引入較大的徵稅動

作，但我們亦不能逃避現實，我們要對這件事提高警覺，較早做好準備和加

以辯論。我覺得如果純以數字而言，我們所談論的是百億元以上的銷售稅，

政府可作的選擇卻不多。剛才我提過，很多議員曾建議過一些小調整，但都

不會收到很多的稅款的。

首先，我覺得財政司司長可以考慮將數項措施還原，但這些也並非最理

想的做法。第一項可考慮的是回復高地價政策；這一點是大家一定不希望

的，因為高地價是最容易轉嫁給市民的成本，從事地產行業的人士也知道，

低價買入便可以低價賣出，而高價買入便要高價賣出，如果地段供應少，市

民要付高地價則是避無可避的了。

第二項是還原政府在 1998 年所作救市式的稅務寬減，單是薪俸稅已減

去八十多億元，還有利得稅也減了 0.5%。事實上，這些是經濟情況極度危險

時的措施，長遠來說，是否可以考慮在經濟復甦後逐步回轉，如此做法亦可

以有助改變稅基。我想說兩句來回應李卓人議員，他說代理主席“鵝鵝”

聲，又說財政司司長不要拔去稅民的毛。但發出“鵝”聲的人士，如代理主

席一樣，要留在此不能走開，而“鵝”聲最小甚至不出聲的人卻走得最快。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李議員，請不要繼續發言了，你的發言時限已到。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謝謝代理主席。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銷售稅的最主要原因，剛才很多議員

都說過，是因為政府漁翁撒網地一連串提出了很多可能徵收的稅項及加費，

引致我們不斷地作出猜測，政府向哪方攻來，我們便往那方擋。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不單止不能為我們的稅收制度或我們的整體財政收入開支帶來建設

性的建議，反而可能把現時已經存在的財政問題一拖再拖，無止境地拖延下

去。這對我們的整體運作並不是好事。如果政府有心想進行稅制改革，我覺

得最好能夠正正經經，全面把理想藍圖擺出來，讓我們一起討論，不要放這

麼多所謂“煙幕”。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這種做法，壞處可能較好處多。

我希望政府注意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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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討論銷售稅時，我看到主要分開兩方面的重點。我覺得部分同

事是視乎時機而反對銷售稅。他們的觀點是現時經濟不好，所以不要現在開

徵銷售稅，如果現在開徵的話，便會阻礙經濟復甦。政府聽過這些同事的論

點後，一定會開心，因為說現在時機不好、經濟不好，是否表示時機較好便

可以開徵呢？他們這種論點並不是針對問題的原則。

此外，剛才有些同事亦提到，這可能是一些候選人的部署。快要進行選

舉，所以他們才反對，選舉過後他們可能便改為支持。這種更是非理性、對

社會來說，是更不恰當的做法。當然，我會支持他們反對開徵銷售稅，但這

種時機性的反對並不是最好的做法。我覺得當我討論銷售稅時，最好能夠從

一個原則性的角度來討論問題，這會較為恰當及理性。

我當然反對銷售稅，最主要的原因是基於一個原則問題，剛才很多同事

都說過，因為這會令“貧者越貧”的現象加劇，而且是最不公平、最不公道

的稅種。剛才一些同事也提到，如果開徵銷售稅，則連一些正在領取綜援的

人、失業的人同樣要交稅。在一個社會，大家都知道各人的能力不盡相同，

而社會背景亦各異，所以才會有累進的稅制存在。累進稅制是基本的主體稅

制精神，如果現時開徵銷售稅，基層市民須繳付同樣的稅項，這便違反了主

體精神。我覺得這個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有些同事說政府現在可能以出現結構性赤字來恐嚇大家，希望大家因而

能夠接受銷售稅。其實，我覺得即使出現結構性赤字又如何呢？最重要的問

題在於銷售稅是否解決我們的財政問題的唯一方法。即使出現結構性赤字，

難道我們便要接受銷售稅，違反我剛才所說的原則，放棄累進稅的觀念嗎？

我覺得我們不能這樣看整個稅收制度，我們一定要從一個大前提來看。這個

前提便是我們怎樣能夠拉近社會的貧富差距，這才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放棄

這個原則，我覺得談稅制是沒有意思的。

當然，大家可以說，開徵銷售稅是擴闊稅基及穩定稅收的最好方法。但

是，如果把這個做法加諸於現實社會，便好像閉起雙眼不看其他危機。事實

上，社會內其他矛盾可能不斷爆發，只是政府不理會而已。當另一些問題出

現時，政府不加理會，只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事情。我覺得政府現在很多時候

都是這樣做。例如社會福利署單看社會福利問題；負責財政的部門單看財政

問題，而不會從整體社會的角度來看。當問題出現時，便說與自己無關，因

為只負責另一些事務，我覺得這樣真的說不通。我們要從整體社會的角度來

看，怎樣做才可以照顧到社會內特別需要我們照顧的人。政府經常說社會有

些需要受照顧的人，我們要照顧他們，但是，很可惜，現時我們看見基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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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斷增大，反映出社會上貧者越貧，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如果我們只是時

機性地反對銷售稅，政府遲些又可以再建議開徵這稅種，只是等待時機而

已。其實很簡單，找一個適合的時機便可再次提出。

我希望同事反對開徵銷售稅時，不是基於時機性的反對，而是希望照顧

到有需要的人。既然社會出現貧者越貧、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現象，各位必

須明白到我們不能容許這種不公平的稅種存在。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鑒於政府將會連續 3 年出現財政赤字，政府確有責

任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達至《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但與此

同時，本人希望政府沒有忘記《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在香港繼續

實行“低稅政策”；政府更必須緊記《基本法》的序言，切實保持香港的繁

榮和穩定。本人擔心，開徵銷售稅即使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填補政府的赤字，

但同時卻可能會令香港的稅制由簡單變得複雜，長遠而言，恐怕更會窒息進

出口業和零售批發業等香港經濟的命脈，損害香港的自由港的形象，最終令

政府整體的稅收減少，得不償失。

香港經濟目前充其量只處於休養生息期，談不上強勁反彈。畢竟，目前

通縮仍然嚴重、失業率高企、未來經濟狀況並不明朗。

以本人所屬的進出口業為例。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99 年 12 月與 98 年

同期比較，10 個主要地區（包括日本、中國內地和美國）向香港進口產品的

貨值，均顯著回升。這十大供應地的貨值同時回升，也是 99 年以來的第一

次。與此同時， 99 年與 98 年比較，大部分主要進口貨品類別的貨值，都有

可喜的增長，例如成衣增加了 37 億元，升 3.4%；玩具、遊戲及運動貨品等

雜項製品，也增加了 50 億元，上升 4.7%。這些數據或多或少顯示了香港的

內部需要，似乎已開始從谷底反彈。

問題是，綜觀全年的進口貨值，99 年較 98 年，依然下跌了 2.5%，只得

一萬三千九百多億元，是過去 5 年的最低點。其中較受旅客歡迎的產品，如

通訊、錄音、音響、紡織品等類別，更持續下跌。可見香港內部需求的反彈

能否持續，仍屬未知之數。如果政府單憑香港一、兩季的經濟表現，便斷言

香港市民的消費能力已止跌回升，或斷言香港經濟的復甦程度，已足以承受

銷售稅的開徵，則政府是不是操之過急呢？政府又如何保證銷售稅不會打擊

稍見起色的消費意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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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想說服公眾接受開徵銷售稅的建議，首先必須出示一張已盡全力

的“節流”成績表。例如，政府資源增值計劃的指標，可否由 5%，增加至

10%？官方及半官方機構，員工薪酬福利佔了總開支的 60%以上，這個比例可

否遏抑一下呢？政府現時擁有的物業，如宿舍、貨倉等，又有沒有得到充分

利用，以發揮最高的經濟效益呢？

本人認為，政府固然有責任減少赤字，但亦有責任減輕市民和商戶的負

擔、以復甦經濟作為財政預算的主調。惟有如此，營商和就業的機會才會增

加；亦惟有如此，政府才有希望增加收入！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鑒於現時香港稅基狹窄，政府有意擴闊稅基以填補

財政赤字，旅遊界認為政府以開徵新稅種　─　我並非講課，而是要談新的

稅種　─　作為彌補財赤，並按《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以量入為出作考慮，

我們認為可以研究各種方案的利弊；但現時經濟剛走出谷底，還未真正復

甦，政府亦未有就開徵銷售稅提供實質資料，故旅遊界對現時是否適合開徵

銷售稅採取極大保留態度。

香港有“購物天堂”的美譽，曾以價廉物美見稱，但現在主要是倚賴品

牌種類和貨品類別較其他城市齊全而佔優。旅客在港的消費模式是以購物為

主，購物竟佔旅客消費總數的一半以上。雖然我認為單靠購物發展的旅遊業

並不是健康的現象，但目前不得不承認這個客觀的事實。亞洲金融風暴使鄰

近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大幅貶值，相比之下，香港的物價便明顯較昂貴，因而

直接威脅香港“購物天堂”的地位。近年，泰國和新加坡分別徵收 7%和 3%

的購物稅，直接調高因貨幣貶值而下降的貨品價格，從而拉近了與香港物價

的差距，假如在現時開徵銷售稅，香港很可能白白喪失現時的優勢。

長遠來說，要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和使香港成為亞太區主要旅遊點，全賴

發展多元化的旅遊產品，雖然現時政府已有一系列的旅遊發展大計，例如興

建主題公園　─　迪士尼樂園、濕地公園、漁人碼頭等，但這些項目在短短

的一兩年內，難以為香港帶來新的刺激元素和吸引力。在這情況下，香港在

旅遊方面賺取的外匯，在短期內，仍有賴旅客在港購物消費。

旅遊業經過兩年多的艱苦經營，不惜割價以作招徠，並在海外進行密集

式的推廣活動，業內人士更絞盡腦汁，提出種種有利發展旅遊業的建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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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為挽救低迷的旅遊業，將機場離境稅由港幣 100 元減至 50 元、酒店

住宿稅由 5%減至 3%；機場管理局亦下調飛機停泊費。這些措施雖已見效，

令旅遊業剛露曙光，但我希望指出，這未算是穩定的階段。訪港人數縱使已

止跌回升，奈何旅客的消費能力已經不及當年。現時每名遊客的平均消費約

4,822 港元，較 1997 年約港幣 6,700 元的水平，相對下降接近三成，故業界

人士不希望政府在現時實施任何會阻礙甚至打擊香港旅遊業復甦的措施。

我亦承認，在很多旅遊業發展的國家，如歐洲等地，銷售稅或增值稅 (VAT)

十分普遍，稅率由 5%至 25%不等，其中很多旅遊大國，例如法國、英國，均

設有各種稅項，但為鼓勵遊客購物，他們購物消費後均可以退稅，旅客退稅

制在歐洲多個國家反而已成為一個賣點，許多來自有本地銷售稅國家的遊

客，刻意旅遊購物，在心理上也頗有情趣，相信很多人亦有嘗試過。假如特

區政府以開徵銷售稅來擴闊稅基，事前應作詳細考慮，評估銷售退稅制對旅

遊業是否可行及有甚麼影響，本身的成效和行政管理開支是否成正比。歐洲

國家銷售稅平均有 10 個百分點以上，所以用幾個百分點實行退稅制，尚算

值得。但香港說來說去也只不過是在說幾個百分點，在效益上，退稅制並不

一定是一個可行的方案，故政府不能單抄襲其他國家，必須慎重研究才可。

所以今天我支持議案，反對開徵銷售稅。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代理主席，目前政府正面對經常性收入少於經常性支出的財政

狀況，較早前財政司司長與庫務局以此為由，聲稱香港面臨 結構性赤字。

為了解決結構性赤字，必須開徵新稅項，擴闊稅基，因此欲建議開徵陸路離

境稅及銷售稅。

究竟香港是否面對結構性赤字？結構性赤字是指經常性收入“長期”

少於經常性開支。“長期”是指多長時間？我們自 98-99 年度開始出現赤字

（二百三十多億元），本財政年度亦估計出現赤字（ 365 億元），預計下年

度赤字亦約有 56 億元。也就是說連續 3 年出現財政赤字。究竟財政赤字是

否會持續下去？

根據財政司司長預期（ 99-2000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至 2001-2002

年度，我們將會有 83 億元的盈餘，至 2002-2003 年度，盈餘將會有 145 億

元。財政司司長在作出此預算時，並未包括開徵新稅的收入。換而言之，政

府即使不開徵新稅收，亦可在再下個年度，擺脫財政赤字。 3 年的財赤，實

在很難說是結構性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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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庫務局局長回應說，香港現時面對的赤字是一般性還是結構

性，難以“蓋棺定論”。本人覺得這個調整了的說法，才比較客觀。

事實上，政府的確面對 稅收減少的問題。自 1999 年第二季起，本地

生產總值 (GDP)已出現正增長 (0.7%)，但同時薪俸稅、利得稅不增反減。這

現象前所未見的，這現象會否持續下去？

薪俸稅收入的減少不難瞭解，因為近一、兩年工商機構減薪、減福利的

情況，無日無之，薪俸稅收入焉能不降？必須待薪酬回升，增加薪俸稅收入

才有望。

至於利得稅收入減少，主要是因為香港整體經營環境，並未真正好轉，

只是在某些經濟層面出現復甦。要待經營環境全面好轉，利得稅的收入才可

望增加。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電子貿易的急速發展，將會對稅收構成怎樣的影

響。

港府徵收利得稅，是以本地來源為主。但電子貿易在互聯網上所作的交

易，難以確定來源地。而即使在本地營運的業務，亦可將網絡伺服器寄存於

海外，以逃避繳納利得稅。況且，電子商貿的盈虧，審計困難，故難以順利

徵收電子貿易的稅款，將會對政府收入構成最大的影響。

除了電子貿易發展影響稅收外，其實本港的稅制是存有很多問題。早在

八十年代初期，社會上已有不少聲音要求政府作出稅制檢討，令稅制更完

善。

以利得稅為例，工聯會一向認為利得稅偏低，只有 16%，較鄰近國家為

低，嚴重影響政府的收入。但政府一直以低稅率、稅制簡單有利投資為理由，

拒絕檢討。然而，以新加坡為例，身為香港的強勁對手，稅率比我們高 26%、

稅制比我們複雜，但仍然是能吸引大量投資。由此足以說明稅制簡單並非吸

引投資的唯一條件。

在利得稅方面，政府應該考慮引入累進稅制，此舉不但可以增加稅收，

而且還可以體現垂直公平，讓利潤豐厚的企業負擔較高的稅率，讓他們對社

會作出更大的承擔。例如現時只有數種行業賺錢，我們可以用累進稅制收取

利得稅，相信港府在這方面的利得稅收入，絕不會銳減。

因此，要做到收支平衡，徵收新稅絕對不是唯一的途徑。況且銷售稅是

累退性質，不論貧富均須繳納同一稅率。市民不論是買書、買食物、買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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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通通都要交付稅款，此舉對於低收人士、老、弱、傷、殘等極不公平。

站在勞工立場，工聯會是絕對反對的。我們更不要忘記“打工仔”正經歷

減薪、減福利、扣雙糧等的情況。銷售稅對他們來說等於雪上加霜。

政府除了要開源之外，也應考慮如何“節流”。從審計署的報告，便可

見政府如何浪費公帑，任由“東江之水向海流”；而當局推行資源增值計

劃，則只拿基層員工開刀，減薪、裁員，並非對症下藥，以節省開支。在這

種情況下，不論收入如何增加，亦不足以應付白白地浪費的開支。

總括而言，財政司司長應該平衡預算，除了開徵銷售稅，陸路離境稅等，

理應還有其他方法。改善稅基，健全稅制，我們應要作全面檢討，而非臨急

就章，開徵新稅。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a sound and strong finance is
important for Hong Kong's continuous success.  Consecutive budget deficits
will definitely affect public spending and reduce overseas companies' confidence
to invest in Hong Kong.  But unfortunately, we have had deficits since 1998.
Our revenue has been further reduced after the financial turmoil.

Salaries tax, profits tax and land premiums, which make up half of the
government income, have been shrunk.  A total of $100.9 billion of revenue
was collected during 1998-99, representing a drop of $36.6 billion or 26.6%
from that collected in the previous year.

Stamp duty, for instance, has recorded a drop of $18.9 billion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inactive property and stock market dur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e profits tax has also dropped by $15.8 billion.

To help Hong Kong people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 in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e Government froze public fees and offered tax rebate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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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any others as a package of measures to boost Hong Kong people's
confidence towards our economic future.  However, the plunge of property
prices has diminished a great deal of the Government's income in land premiums
and stamp duty.

The Asian financial turmoil should not be the sole culprit to be blamed for
our fiscal imbalance.  Our tax system has indeed contributed to the
unfavourable outcome of having public spending gradually exceeding public
revenue.  An overview of government revenue shows that profits tax and land
premiums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revenue.  Salaries tax now
accounts for only 10.1% of the total receipts.

What is worse, we rely too much on a minority of people for tax income.
There are 1.2 million salaries taxpayers in 1999-2000.  The top 100 000
taxpayers contribute 64.9% of the total revenue from salaries tax, whereas the
bottom 600 000, or half of all salaries taxpayers, contribute only 4 % of the total
salaries tax yield.  Only 0.3%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or about 10 000, pay
at the standard rate of 15% and they contribute 21.7% of the total salaries tax
receipts.  The number is unbelievably small when comparing to the entire
working population of 3 million.  Taxation should never deviate from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These statistics have shown us that our present tax system is neither fair
nor healthy.  We are not, and we should never be, a welfare state.  Users
should pay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they consume.  Only the elderly, the weak
and those who really need assista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 exemptions.
How can the government finance be healthily sustained in the long run if only a
few are paying for the needs of the whole?  The entire community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x on the basis of equity, and it should not be the
duty exclusively of the wealthy and the middle class.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of our growing population, it is perceived much of
the public money will go to finance a wide range of government services like
health, welfare and education.  Spending on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already cost 57.5% of the total government recurrent expenditure in
1999-2000.  As our economy has been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t
is inevitable, though painful, to widen the tax base in order to meet newly arising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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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eople suggest raising profits tax.  I can hardly be convinced by
such a move because the burden is again thrown back to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employers.

Some people argue that it is not a right time to introduce additional tax
because Hong Kong i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financial turmoil.  New taxes
will slow down recovery.  I appreciate the difficulty and like many people, I do
not want to see any new tax introduced in a rush.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only sit back and do nothing.
Should we not review our tax system and think of new sources of tax before our
revenue drops to a dangerously low level?  Should we not prepare for the rainy
days?

We should find ways to increase our revenue.  It could be sales tax,
departure tax or other new forms of taxes.  And the taxes could be introduced
across the board or with exemptions.  They are the options if they prove to be
effective and least harmful to the society.  At least we should let the
Government study the options carefully, come up with the pros and cons of each
option, before reaching a conclusion.

Sales tax, especially one introduced across the board, is controversial
because it will affect every member of the public.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say
whether a sales tax is the only and the best option.  But I believe that most will
support a review and revamp of the tax system.

Sales tax is not uncommon around the world.  Some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it for some 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udy their models,
compar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present a full picture to us.

While exploring new tax, the Government should tighten its belts in a
better way.  It is no use exploring new tax alone.  One way to strengthen our
finance is to cut costs.  A government which cannot control costs will fail to
come up with a strong finance.

We must be careful during the overhaul.  Any reform may weaken
businessmen's incentive to invest in Hong Kong.  It is the low tax rat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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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s so many overseas companies to come to Hong Kong for business.  They
can easily pull out their investment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lower tax.  If so, the
ultimate loser will be the entire Hong Kong economy.

Madam President, I oppose levying a sales tax at this stage when
discussions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taxation system are still premature.
Thorough discussion and consultation are needed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any
new tax.  Thank you.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港進聯已清楚說明對開徵銷售稅的意見，我想在此表達

以下數個看法。第一，要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並不能本末倒置。我想請問

財政司司長，假如你是一家之主，但收入突然減少了很多，導致入不敷支，

你會如何處理呢？又假如你是大企業的行政總裁，現時生意不景，入不敷

支，你又會如何處理呢？會否是先想到開源呢？雖然開源是一個好方法，但

如何開源呢？答案肯定是會先削減開支。去年辯論財政預算案時，我曾表示

無論如何也要遏抑開支，直至有數據證明經濟轉好，才可考慮增加開支，這

是首要的條件。香港近兩年的經濟出現困難，但財政上是否真的有很大的赤

字呢？我覺得那只是財政司司長計算上的問題，我們仍然是有很多額外收入

可以應付財政赤字的。所以，現在提出要開拓稅基，我認為只是為了未雨綢

繆，或是為了進行全民教育，讓公眾明白政府應如何理財，以解決各種各樣

矛盾。我是不贊成甚麼都不能多收，甚麼都要減，但卻又要增加福利，因為

這是不可行的。可是，現在是否一個好的時機，卻是值得大家討論。周梁淑

怡議員剛才在提及離境稅時說，深圳方面表示會贈送 coupon，對此我是十分

高興，因為我曾經提出過如果我是深圳政府，便會考慮這種做法，因為譬如

港客光顧他們的腳底按摩，那區區二、三十元是很容易賺回的，所以他們是

一定鼓勵香港人到深圳消費的。李柱銘議員遞了一張紙給我，他說“送

coupon，找阿二”。主席，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只有政府才有特權，可以向

市民徵稅。如果是一家之主，或是一家大企業的 CEO，那便根本是沒有能力

胡亂開源，難道要去“搶”來應付開支嗎？所以，我的意見是無論如何也得

先遏抑開支，才可以考慮開源，這是不能本末倒置的。

第二，我們不能為了開徵銷售稅而令稅制變得複雜，因為那是一件很困

擾和很討厭的事。一旦開徵銷售稅，我們在購物時除了是支付物件的價格

外，還要多付一筆稅項，算起來“濕濕碎碎”的，可能又是毫子、又是仙士，

我實在是很難接受這樣複雜的稅制的。譬如我是一位黃金入口商，我把黃金

賣給本地的鑄金商，他在把黃金製成細金條或是 K 金材料後再賣給製造金飾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165

的批發商，批發商又把金飾賣給零售商，最後才賣給消費者和遊客。如果政

府在這 4 個環節中都收取銷售稅，那便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銷售稅制。我不知

道稅制的設想是怎樣，但最少在行政管理、徵稅和退稅的機制、執法的成本，

還有便是瞞稅、漏稅和離岸網上購物等方面，都會是有困難的。在這些情況

下，政府是否值得開徵銷售稅呢？我相信我們是要先瞭解政府開徵銷售稅的

詳情，不能在未曾落實設計之前便妄下定論。當然，現在我亦不會是百分之

一百反對的。

第三，我們在去年辯論財政預算案時，曾經表示要遏抑開支。我記得政

府現時很大部分的開支，是用於支付公務員的薪津，數額是佔了整體開支的

六成。政府始終是要想辦法解決這個結構性不合理的開支問題。陳婉嫻議員

剛才表示工聯會提出須進行檢討已有 10 年，但他們曾否提出過甚麼好的方

案呢？工聯會只是說要政府檢討，但當政府有結論時他們又反對，這是不公

平的。如果工聯會 10 年前已有遠見，應該是提出了很多方案的。剛才何俊

仁議員也提出了一些建議，但有人認為那是沒有甚麼作用，只是“小打小

罵”。不過，我們立法會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議會，除了要分析、代表市民的

利益之外，還要考慮整體平衡的問題。我相信我們是可以想出一些實際可

行，而且又是為市民所接受的方案的。對於梁耀忠議員表示我們並非真的反

對，只是一個時機問題，我是絕對同意。我覺得我們是應該在進行了全民討

論後，把合理的方案落實推行，不合理、勞民傷財、令人討厭的方案則應置

諸腦後。我覺得政府應讓社會、議會有機會進行辯論，看看究竟有甚麼好的

方案可以推行。不然，他們所提出的只會惹得市民反對，那也是不可行的。

我在此表達了以上 3 點意見。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仍然是不支持

開徵銷售稅的。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剛才李卓人議員說了一個鵝的故事，而李家祥議員也想

將這個鵝的故事說完。其實拔鵝毛的故事還有下集，下集的內容其實很簡

單，那隻鵝會逃走，現時再已不是路易十四的年代，可以綁 鵝來慢慢拔毛

了。大公司可以遷離香港，小市民則可以往深圳購物。現時國際間不同的政

府想為鵝拔毛的時候，還先要替鵝洗澡、搥骨、按摩，讓牠舒服些，然後才

拔毛，意思是先要吸引鵝到來才為牠拔毛。現時全球經濟一體化，一些大公

司、大集團、新聞集團例如梅鐸的機構，可獲盈利這麼大，所繳納的稅項達

數十萬美元，但它們也有很多方法避稅。因此，徵稅將會成為二十一世紀裏

任何政府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各國政府將來會較以前更難收到足夠的稅款來

應付政府開支。事實上，不同的政府，尤其是歐洲很多國家的政府，已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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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不斷地減稅，以吸引公司在該地設廠或經營，因為歐洲的情況比較嚴

重，很多公司會由一些高稅收的地方遷往低稅收的地方。

傳統的智慧是不能解決我們目前的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則認為政府在

過往一段時間，傳達了一些混亂的信息給我們，其中是由於不同的官員正唱

好現時的經濟情況，所提到的包括 V 形復甦、經濟增長強勁、WTO、迪士尼

和股市暢順等。在這個信息混亂的情況下，還有剛才有同事所說的結構性赤

字、政府會有長遠赤字、會有危機等，所以有人便說要徵收新的稅種；就這

方面，我覺得政府須有一個一口徑的赤字。

反對開徵銷售稅的理由，剛才我的同事及很多其他同事都說過了。還有

3 個星期，財政司司長便會發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我坐 這裏，想到財政

司司長在過去 4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做過甚麼工作。我最記得的是財政司司

長去年應我們立法會的同事的要求減稅、退回 10%稅款，所以我認為剛才有

些同事對財政司司長的批評是過分了一些，財政司司長在可能的範圍下是會

體恤香港市民的。我也記得財政司司長曾削減過紅酒稅，在 1998 年亦大幅

減低薪俸稅。當然，當年的財政環境是容許財政司司長就該年的環境減免某

些稅項，以紓解民困。不過，時至今天，經過金融風暴，結構性赤字的情況

可能出現，然而，財政司司長從未正式向我們解釋過，這結構性是怎樣的結

構性，我很期待財政司司長在即將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可以清楚向我們交

代這一點，好讓我們各位同事，包括我自己在內，得以明白政府的困難何在。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財政司司長提出了這項警告，

我是明白，也認為我們是應該提高警惕的。各位同事應明白，《基本法》第

七十三條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的職權，包括根據政府的提案，審

核、通過財政預算案；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我相信通過財政預算是立法會

議員僅餘權力的最大部分，因為我們既不可以提出私人條例草案，想修正政

府的法案也有很大的困難，但《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似乎給予立法會很大的

權力來審批財政預算。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應與政府一起承擔這項責任。

《基本法》也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要力求收支平衡，但要負起這

項責任並不容易，我的意思是，政府既然要與我們一起分擔這責任，便應該

清楚告知我們結構性赤字可如何解決，有甚麼方法可供我們選擇，包括是否

可循徵收薪俸稅、利得稅和政府各項收費等來解決，各項選擇的利弊。政府

必須經過長時間與不同黨派的人士接觸和溝通，才能使我們承擔責任。如果

政府在現階段突然提出一些我們不能接受的建議，我們最終只好運用《基本

法》第七十三條的權力，不批准相關的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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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剛才在開始已說過，徵稅或徵集政府的收入將會是二十一世紀裏

任何政府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我明白由於電子商貿的來臨，政府從不同的方

式所能收取的稅款將會越來越少，甚至剛才有議員說到政府要徵收博彩稅也

會更困難，因為不同的賭博方式將會出現。

最後，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在制訂財政預算案而欲收取新稅種或將稅種調

動時，可以先與不同黨派的人士進行詳細的溝通，好讓我們有機會支持政府

的提案。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今天討論這個有關銷售稅的議案，無可避免地涉及

到整個香港的稅制問題。回顧在港英管治時代後期，政府不斷增加對公共開

支的承擔，房屋、醫療、福利、教育之外，公務員架構及資源安排都是有所

膨脹，偏離了小政府原則，而簡單及低稅率的稅制，卻未能因應相關管治及

開支承擔變化而作出調整。適逢這段時期香港經濟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配合之

下蓬勃發展，尤其是高地價政策之下樓市興旺，為政府帶來大量與土地相關

的收入。因此，當時的稅制中稅基過窄的問題，未有突顯出來。

金融風暴嚴重打擊香港經濟，令政府收入大減，尤其是與土地相關的收

入。經此一役，香港經濟進入轉型期，過去所倚重的土地樓宇相關收入，在

未來對庫房的貢獻將無可避免地會降低。事實上，政府亦都致力促進經濟的

轉型，減低對地產行業的依賴。另一方面，政府對公共開支的承擔，仍然須

維持在一定水平。因此，在港英時代未能完全突顯出來的稅基過窄問題，現

在已經開始對政府財政的長遠穩健性造成影響，而這個稅制上的問題，並不

僅僅是現階段的，還是長期結構性的。

面對這樣一個結構性的稅制問題，負責任的做法應該是對現行稅制作一

個全面的檢討。在這個檢討中，我們固然有需要審慎，但也不應完全排除考

慮新稅項的可能性；即使有些新的稅種未必適合在現階段徵收，但也不表示

永遠不應徵收。事實上，無人能夠拿出足夠的理據，絕對和永遠地反對開徵

任何一項新的稅種。

在這個稅制的檢討當中，本人建議政府應當考慮本港財政儲備應該維持

在甚麼水平才屬於合理及健康、如何對政府的信貸評級及投資者信心有利，

同時還須探討原有政府收入來源在未來的變化趨勢，尤其是土地方面的相關

收入。在考慮稅基方面，公眾也應該瞭解，如果香港有較闊的稅基，政府在

稅率方面作調整的空間其實更大。此外，以往本港的簡單和低稅率的稅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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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地價的土地政策為代價，工商業的稅務負擔雖然輕，但在土地成本方面

的負擔，包括租金等，卻是十分沉重，而市民在居住方面的支出亦是如此。

如果能夠減低政府庫房對土地收入的依賴，有效改變高地價政策，即使市民

和工商百業增加其他方面的一些稅務負擔，實際結果並不會是百上加斤，反

而有可能得益於較低的土地成本，對長遠國際競爭力和生活開支合理化更為

有利。

主席女士，另一方面，我們也須考慮及研究新增稅項的內容和對經濟活

動的影響，尤其是處於目前的經濟復甦階段，工商百業及市民大眾的負擔

等。當然，如果本港確實有稅制結構改革的必要，但在經濟不景時不宜實施，

社會各方面便應該預先有共識，不能在經濟好轉時又以無必要為理由反對推

行。此外，任何新稅項的實施，在技術上也必須是可行，行政費用低廉，對

工商業及民生活動的影響，以及對庫房收入的貢獻，要成合理的比例。

總括而言，本港的稅制檢討應該是非常必要，同時亦應以擴闊稅基為長

遠方向。既然倚重地產行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轉變，作為國際性工商業和

金融中心，如果要在未來繼續維持低稅率的優勢，便無可避免地要考慮擴闊

稅基的問題，這是香港整體社會應在政府提供充分資料及建議，並作出正、

負面分析理據之下，理性地採討和決定的。因此，在未有充分與本港實際相

關資料、數據支持的分析下，貿然支持或反對一項新稅種，都是不適宜的。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一直很細心地聆聽議員就議案辯論所發表的各種不同

看法。我不打算就他們的意見逐一回應，原因是議案辯論所討論的銷售稅，

牽涉引進一項新的稅種，是一個非常重要和屬於財政預算檔次的問題。大家

亦知道，財政司司長現正密鑼緊鼓，籌備 2000-01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議員

亦有目共睹，看到司長一直在這個會議廳內聆聽大家的發言，相信到了下月

8 日司長在公布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一定會就這個大家都關心的徵稅問

題作詳盡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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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長公布 2000-01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之前，我只是想簡略地提出 5 點

不用爭辯的事實。

第一，任何徵稅的建議都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會招來反對的聲音。一般

來說，聲浪的大小，視乎直接受影響市民的數目。

第二，任何擴闊稅基或稅網的建議，都表示現在無須繳稅的人士將會墮

進稅網。這些建議顯然更富爭議性。

第三，全球已有超過 100 個國家，徵收了各種形式的銷售稅或增值稅好

一段日子。在亞太區內，澳洲、新西蘭、新加坡、南韓、日本、中國、台灣、

泰國、菲律賓等，已落實了不同形式的“銷售”或“消費”稅。由此觀之，

銷售或消費或增值稅都不是甚麼洪水猛獸。

第四，特區政府秉承過往的審慎理財之道，量入為出，力求公共財政收

支平衡。這個理財哲學，已經寫入了香港的憲法，不容政府不遵從。

第五，只有穩健的財政，才能讓特區政府繼續為市民提供各項需要的服

務。穩健的公共財政，亦是維持國際投資者和信貸機構，對香港高度評價的

重要因素。穩健的公共財政，是符合整體香港市民的利益。

在這些鐵一般的事實下，特區政府是積極提高工作效率和資源增值。許

多議員剛才敦促政府在節流方面，要貫徹到底。我可以在此承諾，特區政府

在這方面的努力，是絕對不會鬆懈的。我只是希望當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各種

資源增值方案時，議員都會投票支持政府。我亦希望剛才發言的議員會記得

他們自己今天晚上的發言，而當政府在下月 3 日提交 2000-01 年度開支預算

時　─　我是指預算案中有關政府支出的部分　─　議員不會批評政府開

支太低。

節流之餘，我們亦須細心分析和研究政府中期的收支情況，以確定會否

出現結構性的問題。何謂結構性，簡單來說，便是政府的經常開支會否持續

超越經常收入。大家都知道，政府經常開支最大的 3 個項目，便是教育，福

利（包括向老人提供的服務）和醫療，這些都是市民關注的範疇。所以，在

節流的過程中，特區政府特別希望議員能夠以行動（包括發言、投票）支持

政府在這數方面提出的各種資源增值方案。

此外，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基礎、在過去兩年亦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轉

變，而這些轉變有可能會影響政府整體收入的穩定性。這些轉變主要來自 3

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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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隨 土地供求情況較為穩定和充裕，物業價格亦趨於平穩，與地

產有關的稅收（例如地產公司繳付的利得稅、物業印花稅及差餉等）已沒有

如以往般為政府帶來大額的收益。我們預計即使經濟持續好轉，有關的收益

亦將難以回復舊觀。我們亦不希望香港的房地產再次與市民購買能力脫勾，

我們更不希望看見香港的競爭能力，因高地價、高物業格價而受損。

此外，政府的主要經常性稅收的稅基，亦有越來越狹窄的趨勢。須繳納

薪俸稅的人數佔工作人口的比例，由 5 年前的 58%，下降至現時的少於 40%，

而八成的薪俸稅收入是來自 17%繳納薪俸稅的人士。利得稅的情況亦是一

樣，有八成的稅收是來自約 5%須繳納利得稅的公司（即約 3 000 間）。一個

倚賴越來越少數個人和公司負擔大部分稅收的機制，是極容易受經濟波動影

響，故亦難以確保我們有穩定的經常性收入。

較長遠來說，隨 資訊科技迅速發展，電子商貿、網上股票買賣及網上

賭博等活動會越趨盛行。我們預期這些交易模式及活動對現行的一些主要稅

收，尤其是利得稅、股票買賣印花稅和博彩稅，都會造成一定的沖擊。此外，

面對世界各國財經和證券市場之間的激烈競爭，其他主要的證券市場現在紛

紛減低，甚至乎是取消股票買賣印花稅，以吸引公司在其證券市場上市。我

們亦不得不正視這個發展，不得不考慮如果我們繼續維持現行的股票買賣印

花稅及稅率，對香港進一步發展我們的股票市場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以上的因素，均會影響我們現行的經常性收入的基礎。作為一個負責任

的政府，我們須未雨綢繆，作良好的打算、最壞的準備。當我們經濟活動的

轉型和政府收入的相互影響較為明朗化之後，我們便知道結構性的問題會否

出現，並且已經可以掌握到解決可能發生問題的最佳方案。

主席，從感性角度來看，一些民意調查顯示約有七成被訪者反對銷售

稅，這是不足為奇。其實值得奇怪的地方反而是有三成的被訪者贊成徵收銷

售稅。我認為這代表了香港市民對銷售稅這個課題的意見，其實並非一面倒

的。

作為市民的代表，我希望議員亦能保持客觀、理性和開放的態度。當政

府未有機會向大家提出公共財政是否可能出現結構性問題之前，草率地否決

一個很多其他政府已經採用的徵稅方案，並非一個向市民問責的立法會所應

該採取的立場。所以，我很希望議員能夠表決反對這個措辭毫無保留餘地的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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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剛才留意到部分議員發言時表示，他們認為由於現時經濟尚未

完全復甦，所以並非開徵銷售稅的最佳時候。我希望這些議員基於這個理由

會表決反對議案，因為他們反對的並不是銷售稅的概念，而是開徵銷售稅最

佳的時間。

主席，部分議員剛才亦指出，政府尚未為開徵銷售稅提供充分理據，所

以，在未有充分數據及資料時，他們不能支持開徵銷售稅。我明白他們的論

點，亦希望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可以表決反對這項議案，因為議題的措辭

是代表無論政府能否提供足夠論據支持開徵銷售稅，這項議案的措辭都是說

不應該支持銷售稅。由於議員的論點是認為開徵銷售稅涉及時間性的問題，

或是認為政府仍未能提供充分數據及資料，所以我認為各位應該表決反對，

因為議案的措辭是代表了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無論是任何時間都要反對徵

收銷售稅，而這與各位的論點是不相同的。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森議員，你現在可發言答辯，你還有 6 分 8 秒。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謝謝庫務局局長的精簡發言，我想用我餘下 6 分鐘的

時間作出一些回應。

局長剛才說出了 5 點不爭的事實，即徵稅是不受歡迎的、反對的聲音視

乎其影響云云。不錯，徵稅多數是不受歡迎的，但如果有七成人反對銷售稅，

那麼我們對這種聲音便絕對不能掉以輕心，特別是我們現正處於經濟衰退

期，我相信聰明的庫務局局長是一定知道的。局長剛才說很高興，因為有三

成人贊成。有關調查是我們進行的，我想告訴局長，她的資料並不真確，所

以她是過分樂觀了。說回那數字，其實只有一成人贊成，其他兩成是沒有意

見的。因此，局長千萬不要說儘管有七成人反對，但仍有三成人贊成，所以

便很高興，因為七三之分這種說法其實是錯的。

局長剛才說穩健的財政可以令投資者有信心。其實，我們有過千億元的

財政儲備，外匯基金的收入又那麼好，加上最近賣地成績亦好轉了，我不相

信我們穩健的財政會毀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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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剛才提到有超過 100 個國家已實行了銷售稅，但卻沒有說到這些國

家都是福利國家，所以他們的福利已抵銷了銷售稅那種累退稅不公平的地

方。局長亦沒有怎樣提到這一點。

在剛才的發言中，多位議員質疑政府所說的財政赤字，是否屬於結構性

的。當然，在過去 3 年，政府所給予我們的數字的確顯示了是有赤字，但根

據政府的中期預算，政府在 2001-2002 年度已開始有盈餘。今天有 21 位議

員發言，我謹此謝謝大家。政府如果認為財政赤字是屬於結構性的，我希望

他們能提供多些資料，民主黨是會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與政府商量

的。各位可以看見我今天並沒有炮轟政府，這便證明我們是很有決心，希望

與政府好好處理這個財政赤字的問題。如果局長真的認為財政赤字是屬於結

構性的，希望她能提供多些資料，讓各位議員都能充分參與討論此事。如果

是有問題，讓我們一起來解決。

局長和多位議員亦提到，經濟復甦已開始露出少許曙光，如果在這個時

候加費和增加新稅種，便可能會拖慢復甦。有關這一點，多位議員也提到了。

此外便是有關香港的國際形象。基本上，香港是奉行簡單稅制的，如果現時

突然倉卒地提出要加添一項新的稅種，便可能會給予了國際社會一個很壞的

信息。他們會想為何香港在回歸後會有這麼大的改變？這對董建華先生的政

權來說也可能並非那麼好。我們可能不是有心，但卻無意中做了一件壞事，

破壞了香港簡單稅制的國際形象，所以必須小心處理。不過，如果政府真的

認為財政赤字是屬於結構性的，希望他們可以提供多些資料，讓我們共同解

決問題。

有議員又提出是技術性的問題，說稅種很多。馮志堅議員剛才舉出賣黃

金的例子，指出可能會出現很多問題。我相信我們一定要好好處理技術性的

問題。

此外，我們亦提到了節流。局長剛才說希望議員記 今天所說的話，當

政府日後節流時，我們便應表現出一片贊成。我想我們所考慮的事是比較複

雜，沒有那麼簡單的。如果局長要節流，我們便得看看是如何節流，以及節

流之後的代價為何。局長要是有任何方法，可以儘管提出來，只要資料充足，

我們是會細心考慮的。

總結以上所說，民主黨認為這次議案辯論的題目是很好的：“反對開徵

銷售稅”，但庫務局局長卻可能感到很不高興。其實，各位可以用各種原因

反對開徵稅售稅。民主黨所用的是原則性的理由，但也有其他議員用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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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術性的理由。不管如何，大家是同出一轍，共同上路，一起反對開徵

銷售稅。所以，我很高興我們訂出了這個很簡單，但卻可以團結“各路英雄”

一起反對開徵銷售稅的議題。如果政府硬要推行，我相信民意的反彈一定會

是很強，希望政府會小心處理。

最後，我想提出一點，那便是希望政府能檢討這個稅制。以往，三成稅

收是來自賣地，利得稅又長期維持在 16%　─　我並非一定要求政府加稅，

只是要求政府作出檢討　─　而且只有四成人口納稅。我不想怪責“財爺”

當年減稅之舉，因為我們當時是拍掌歡迎的，我不想以此批評他，因為大家

當時也認為他是做得很好。我只希望政府會全面檢討稅制，不要在遇到困難

時便想出新稅種。這無疑是簡單的做法，但卻是危險的做法。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議

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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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啟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

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單仲偕議員、

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羅致光

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李家祥議員反對。

黃宜弘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

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何世柱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

員贊成。

馬逢國議員反對。

吳亮星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19人贊成，1人反對，

1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17

人贊成，1人反對，1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175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one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0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one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保護自然資源、發展休閒漁農業。

保護自然資源保護自然資源保護自然資源保護自然資源、發展休閒漁農業、發展休閒漁農業、發展休閒漁農業、發展休閒漁農業

PRESERV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DEVELOPING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TRADES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我今天提出這項議題，目的是要促請政府制訂一套持續的休

閒漁農業政策，將本港一些傳統農地和近岸海域，規劃為“休閒農區”和

“休閒漁區”，由政府注資提供配套設施，讓有志從事休閒漁農業的人士投

資經營，供市民和遊客觀賞和體驗，以達到既能保育自然資源，又能令香港

漁農業及旅遊業可持續發展，對香港經濟多元化作出貢獻，並教育社會大眾

對本港自然資源的認識，以及提供健康的戶外休閒娛樂活動。

休閒漁農業在香港鄰近地區已具備規模，並為漁農業人士的轉型就業作

出積極的貢獻。台灣當局已經充分利用南北兩端的珊瑚礁區、東海岸的垂直

海岸和西海岸的沙石灘所形成的生態環境，進行集合了觀光、海釣、體驗、

展覽和保育於一身的休閒漁業。不過，對於香港而言，休閒漁農業仍是一個

有待開發的處女地。

我必須指出，民建聯並非想將香港漁農業由傳統的生產形態全面轉化為

休閒形態，而是因應時代的需要，在維持並發展原有的生產形態之外，提供

另一條發展路向，為有志轉型的漁民和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同時為香港旅遊

業注入新鮮養分。民建聯的其他同事，包括陳婉嫻議員、譚耀宗議員、曾鈺

成議員及陳鑑林議員，稍後亦會提出他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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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甚麼要力促香港漁農業衍生出一種休閒形態呢？主要是香港整個

社會環境轉變所致，這方面既有漁農業本身的內在因素，亦有其他社會經濟

範疇的外在因素，而這些內外因素的出現，部分又構成了香港休閒漁農業賴

以萌芽的土壤和氣候。以下是我對這些因素的分析：

─ 政府長期以來的填海、挖泥取沙工程、不完善的排污系統，以及從

淤泥釋放出的重金屬和污染物，已經嚴重地影響海洋生態，打擊近

海捕魚作業和污染海魚養殖場，令海洋、海洋生物以至全港市民受

害。以大埔吐露港、西貢牛尾海、東涌和汲水門為例，特別是吐露

港，該處的白石角科學園以公眾瀉泥形式填海，再難以吸引海洋生

物聚居，也令吐露港唯一的天然魚類繁殖場受到嚴重破壞。此外，

珊瑚 亦已漸縮小，目前除了海下灣仍然有 36種珊瑚維持生長外，

吐露港的河口區、較隱閉及受污染的海灣，珊瑚品種已日漸減少。

─ 旅遊業是香港賺取外匯最多的行業，但如何維持香港旅遊業的競爭

力，便成為了業界近年當務之急。行政長官對此亦十分重視，在他

上任以來發表過的 3 份施政報告中，均有所述及，包括委出旅遊專

員、發掘本港旅遊勝跡、建影城、在大嶼山建迪士尼主題公園，而

財政司司長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中亦提出建漁人碼頭的建議。可

是，政府有否考慮到遊客對香港鍾情的，是我們的民族特色和美食

天堂的美譽？休閒漁農業正好為這方面開創新局面。

─ 由於環保意識高漲，政府多年來進行了不少影響到漁農業生計的保

育自然資源的計劃，包括有郊野公園、海岸公園和海岸保護區、人

工魚礁、中華白海豚保護區、濕地公園，而且範圍不斷在擴大。這

些計劃一經落實，環境可能會受到保護，但原來漁民和農民賴以為

生的作業範圍受到限制而要付出代價，廣大市民又無甚得益，因為

只有一小撮擁有私人汽車和遊艇的人士才可以內進垂約、觀鳥和潛

水。這種封閉式的保育自然環境措施，試問廣大市民又有多少得益

呢？又例如我稍後建議的一個休閒漁區試點　─　吐露港，其邊緣

的大埔海濱公園，無論海景或園景都可謂美絕無倫，但由於無完善

的交通、美食亭和其他多姿多采的海上旅遊活動，啟用多年來遊人

罕至，徒浪費龐大的經常性開支。其實，只要善加利用，以上都是

適合用以開拓休閒漁農業的現成材料。

休閒漁農業雖然由我提倡，但休閒漁農業已經自自然然地在香港發展，

而政府亦不自覺地在一些政策上作出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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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方面，在夏涼如水的時候，西貢區原來的漁民紛紛經營魷魚團遊船

河活動，運用他們對水文的知識，接載遊客到魷魚 出沒的水域垂釣，既賺

取生計，又為遊客提供了健康的消遣娛樂。

在休閒農業方面，新界西部有一個以種植荔枝及各種果樹，並提供釣

魚、燒烤起家的鄉郊主題農莊，經營者雄心壯志，要將該處建設成為一個多

元化，寓教育、康樂、農耕文化及自然科學於一體的度假村。目前已建成的

主要有果樹教育徑、鴕鳥園、農具展覽館、實驗農場、自耕樂園等。經營者

告訴我，去年遊人達到 20 萬人次的新紀錄，其中幼稚園和大、中、小學生

佔 10 萬人次。

休閒漁農區受到市民歡迎，不僅從以上事例見到端倪，亦有民意調查數

據支持。民建聯在上星期向市民進行了一項電話問卷調查，在收回的 223 份

有效問卷中，有 84.8%贊成建設一個以推動漁農業持續發展、發展綠色及海

洋旅遊活動為賣點的休閒漁農區； 86.1%表示如果有，他們會去這些休閒漁

農區；85.7%贊成政府推動綠色及海洋旅遊業的發展；90.1%贊成政府向市民

推廣綠色田園及種植活動； 81.2%贊成政府興建一個漁農業博物館，以保存

漁農業歷史，教育下一代，特別是政府應該由幼兒園開始教育他們愛護天然

資源和保育環境。

政府方面，上述為保育自然資源而劃設的各種保護區，都是可供發展休

閒漁農業的場地。重溫行政長官去年的施政報告，在“保護大自然”一節

中，他宣布了“大嶼山和西貢區的自然環境優美，我們打算在保護大自然環

境的前提下，把這兩個地區闢為康樂消閒活動區。”僅就西貢區現成的康樂

消閒活動已融入了漁業的成分而言，我認為政府最理想不過的是因勢利導，

朝 休閒漁業的方向發展。

主席女士，環顧全港，可供設立休閒漁農業區的地點，有新界東北部的

吐露港、西貢牛尾海、大嶼山大澳和屯門對出的中華白海豚保護區、米埔濕

地保護區內的魚塘。由於大埔吐露港已有現成的海濱公園，西貢牛尾海已有

一批從事休閒漁業的先頭部隊，而且該兩處海域都有超過 100 種海產在那裏

生長，包括 魚、石斑、雞魚、馬有、黃立 、黃尾、玉質、油 、坑鰱、

金邊池、魷魚、墨魚、海膽、鮑魚、海螺和各類蝦蟹等，我建議政府可以上

述兩處海域作為試點，興建遊客設施、加建風味美食亭、興建漁農業博物館、

實施人工魚礁計劃，並在休閒區投放魚苗，劃定限制捕魚區域，讓漁民發展

觀光旅遊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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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這些休閒漁區，一方面由於是規定了捕魚的大小和數量，限制了原

來漁民的傳統生產活動，另一方面又為他們轉型提供轉機，因此我建議政府

為受影響的漁民採用贖買方式，向他們收購漁船，沉入海底作為人工魚礁，

並投放大量魚苗，以增值資源，使魚類數量大幅增加，漁民則是領有指定牌

照，可以安全為原則，出租船隻給遊客作為出海觀光、垂釣、潛水等玩樂用

途。此外，我又建議政府容許這兩處海域的海魚養殖戶經營者，出租其魚排

供遊客垂釣、一嘗其風味特色。由於休閒漁農業每一步驟的實施，有賴政府

和社會人士的支持，我建議政府成立一個由官方、學者、地方人士和業界組

成的委員會，負責休閒漁農區的統籌管理事宜。

至於仍然有志從事捕撈漁業的人士，我建議政府低息貸款給他們建造鋼

殼及纖維漁船，鼓勵他們由近岸作業轉型為遠洋作業。農業方面，政府宜撥

出官地，劃定給予發展休閒農業或發展“有機耕作”一類高增值農業。

由於擬議的休閒漁區對捕魚有限制，有個別人士擔心生產型的漁民的生

計會受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曾經徵詢過吐露港和牛尾海的漁民團體意

見。這些漁民團體在當地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們對我和民建聯的建議都表

示支持。至於會員來自全港九成漁民團體的香港漁民團體聯席會議及全港大

部分的農業團體，亦表示贊成我的建議。再者，政府目前正在進行一項遠洋

漁業的可行性顧問研究，為生產型的漁民提供更好的出路。至於我這項議案

的內容及發言，以及分派給各位議員的建議書，是在考慮了會內議員、科技

大學一位海洋生物系博士、多位學者及業界在這 1 年來所提供的意見而修訂

過的。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稍後會表決支持我的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致力保護自然資源，並為漁農業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空

間，發展休閒漁農業，以配合環境保護，進一步開拓綠色及海洋旅遊

業的發展，使本港在保護自然資源的同時，亦令漁農業開創一個新局

面，繼續為香港的經濟作出貢獻。”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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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旅遊業是否興旺，對香港這個以賺取外匯為主的外向型

經濟體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故此，政府近年積極增建旅遊設施，包括興

建迪士尼樂園、世界級表演場館等，務求吸引旅客再次來港或延長留港多些

消費，這些計劃都很值得支持。最近，我收到香港旅遊協會（“旅協”）寄

來的書籍，當中收錄了很多香港鄉郊地區的照片，頓時令我大吃一驚，驚歎

現今的香港，竟然還有很多美麗的景點。我讀大學時，也參加了很多行山、

遠足的活動，體會到香港有很多生態旅遊資源仍未開發。因此，今天的議案

建議政府發展休閒漁農業，實在是很有意義。

發展休閒漁農業的一大好處，是政府不必投入龐大資源、不必大興土

木、不必破壞環境，便可在較短時間之內，吸引更多旅客到港，亦可以鼓勵

市民留港消費，把多些金錢留在香港，無須經常到國內或外地享受大自然。

政府高官當然亦無須花錢，千里迢迢往阿拉斯加釣大魚了。

其實，當大家都很羨慕泰國有布吉島、印尼有峇里島這些消閒勝地時，

大家又是否知道很多外國遊客都讚嘆西貢西沙灣和七十多個千奇百怪島嶼

的怡人景致呢？除了西貢，新界西南、港島南區也有很多海灣的水質長期屬

於 A 級，特別適宜繁殖珊瑚礁及貝殼類海產。政府在積極改善陸上市容、大
規模植樹的同時，是否也應該珍惜香港水域既有的旅遊資源，考慮多設海底

公園呢？

此外，當旅協和政府希望發展一個類似美國三藩市的漁人碼頭時，大家

有否注意到長洲、大澳、西貢本身也是漁港呢？其實，漁業的演變、漁民出

海捕魚的情況、漁市場的運作，特別是漁穫拍賣的過程，都很吸引遊客。遺

憾的是，這些賣點隨 漁業式微、海產要依賴外地入口，已是“買少見少”。

漁業式微，主要是因為漁民得不到政府支援、養殖技術得不到提升，以及生

產成本難以下調。政府如果要避免漁人碼頭徒具形式，便應協助本地漁業升

級換代，把重振漁業與推動旅遊業結合，相輔相成。

香港一些海域作為旅遊、消閒的理想地，早已得到國際公認。亞太經合

組織旅遊小組的召集人去年來香港考察，便認為西貢和赤柱是最適合發展為

旅遊區的。去年 9 月 6 日出版的一期《時代》雜誌，亦特別提到在香港這個

石屎森林之中，西貢一帶乃遠足觀景的好去處，其中西貢的海灘，更屬全港

最清最美麗的。國際組織和海外傳媒未必完全熟悉香港，但也能夠發掘到一

些海灣地帶拓展生態旅遊的潛力，難道香港政府和旅協不能嗎？

有一點大家也應注意，那便是休閒漁農業本身具有很高的增值潛力。休

閒漁農業是否興旺，不僅會影響飲食、旅遊等服務行業，更可成為本港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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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具有多少經濟效益的指標。此外，現時捕撈及養殖業所欠缺的人手高達

4  000 名，政府應可借助漁農業與旅遊業和環保業的結合，吸納失業人口，
特別是基層勞工，從而推動香港產業結構多元化。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海洋一直是本港一個十分重要的天然資源。在本港

尚未開埠前，捕魚是本港的主要經濟活動。到了個半世紀前，四通八達的水

路交通，為剛開埠的香港開啟了對外商貿的契機。時至今天，水深和長年不

結冰的本港水域，更是香港經濟的命脈，為本港帶來重大的貿易、運輸和旅

遊收益。

可是，隨 經濟發展，本港整體環境生態逐漸惡化，海洋也不能倖免。

曾幾何時，在六、七十年代，本港的西貢及吐露港海域一帶，水深且清，海

產豐盛，是一個生趣盎然的天然海洋資源。在五十年代，市民可以在吐露港

拾到帶子，而我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時，也可以在中文大學對外的海

底“摸蜆”。不過，我相信現時的吐露港除了後海灣之外，便再也沒有其他

生態了。現在，香港很多海域的海水受到污染。有議員剛才提到西貢海，我

同意如果是指大浪西灣、大浪東灣、浪茄等，那些水域仍然是很美麗，沒有

受到污染，但如果是指附近的龍蝦灣、相思灣，我則不敢苟同。海床受到破

壞，海產凋零，令人搖頭嘆息。因此，保護海洋資源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

我本人十分支持在適當地點開闢休閒漁農區的建議。我們可以透過限制

漁農作業、進行海產養殖等，重新恢復海洋的生機，但要注意，如果海產養

殖不善，漁排下面積聚過量吃剩的糧食，也是會對海港造成污染的。年前中

國政府的休漁期措施，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休漁期過後，海洋中的海產明

顯地增多，也明顯地較前肥美。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在休閒漁農區發展綠色及海洋旅遊活動，促進本

港的旅遊業。事實上，本港的旅遊業正在尋找和發掘更新賣點。本港既然擁

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我們便沒有理由不好好珍惜，大力發展綠色旅遊，以及

與海洋有關的旅遊。舉例來說，夏威夷某個海灘是長年休漁的，遊客只可以

到海中餵魚，但卻不可以捕魚。我們是有條件發展類似的旅遊觀光點的。過

往，社會上已有人提出開闢行山綠色旅遊，我們為何不善用海洋資源，發展

綠色海洋旅遊呢？我相信這個構思會大大有助於本港旅遊業的推廣，同時亦

有助於進一步建立本港的新形象，讓外國遊客見到本港環保綠色的一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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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黃容根議員在 98 年年底時曾經在本會提出“促進漁農

業發展”的議案，促請政府制訂長遠的漁農業發展策略，盡快設立漁農業研

究所，使該行業可緊隨科技和發展高增值產業技術的世界趨勢。議案得到各

位議員一致支持，但時至今天，政府在這方面卻沒有任何實質的跟進工作，

這難免是令人失望的。我希望在新政策局成立之後，在新局長領導下會有所

改變。今天，黃議員在 130 個漁農業團體的支持下，再接再厲，提出發展休

閒漁農業的具體建議，務求令漁農業為香港經濟作出更大的貢獻。我希望政

府能夠重視，並落實具體的措施。

香港擁有廣闊的海域，漁業資源豐富，而陸上平原峻嶺，景色美麗，完

全具有優厚的條件拓展綠色旅遊。漁農業人士長期以來竭盡心力，以促進該

行業的發展，但卻因為缺乏政府的扶助，未能夠有效地發展壯大。因此，利

用香港優厚的天然條件，再結合漁農業業界的力量，發展休閒漁農業，既可

增加旅遊節目及景點，豐富市民的休閒生活，又可以為漁農業的發展提供新

動力，可說是一舉兩得。

可是，發展休閒漁農業，必須重視休閒漁農區的建設工作。政府過去十

多年來，經常進行的挖沙填海工程，破壞了珍貴的海床。例如 96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政府在喜靈洲興建避風塘，挖泥填石令喜靈洲至大嶼山十塱一帶

的海水都變成黃綠色，水質受到嚴重污染；十塱養魚區的漁戶所養殖的海

魚，因為魚鰓積聚污泥，缺氧而大量死亡，養魚戶損失慘重。事隔 4 年，有

關的賠償申索仍然未能解決。因此，休閒漁農區必須得到政府的重視和支

持，否則必然是名存實亡。故此，政府除了為養殖魚業提供更多技術協助、

定期處理魚排廢物下沉所造成的無氧層，以及解決魚排污染問題之外，必須

避免挖沙填海，保障休閒漁農區水質不受影響。

發展休閒漁農業，還必須加強自然資源及環境的保育工作。在休閒漁農

區內，政府應該禁止拖網、刺網及圍網捕魚，透過這類限制，減少捕魚活動

對海床造成的破壞，並且維持魚 正常生長。除此之外，政府也應該加強生

態保護工作，例如在休閒漁農區的水域投放魚苗及人工魚礁，培養更多魚類

品種，吸引魚 聚集，促進海洋生物的生長及多樣化。

我們期望透過發展休閒漁農業，提高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促進旅遊

業、為從事漁農業的人士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且保

護環境，促進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

主席，本人謹此發言，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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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較早前，香港旅遊協會致力推廣及發展本港的遠足

旅遊，並且安排一些日本遊客到西貢作遠足活動。事實上，香港雖然被稱為

“石屎森林”，但它亦擁有很多美麗的自然環境。本港獨特的天然景色，是

發展休閒漁農業最重要的資源，加上我們具備其他重要的發展條件，包括所

須得到的人才及資金，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深入考慮的構思。

該構思一方面可以滿足我們經濟發展的需要，創造更多旅遊景點和活

動，刺激我們的旅遊業，從而帶動其他行業。另一方面，在適當及小心的規

劃下，我們也可以在合乎環保的原則下進行發展，使我們能更有效地利用本

身所擁有的天然資源。當然，一些人士很可能會擔心，在發展的同時，我們

會破壞附近的環境。但是，如果我們有認真及嚴謹的規劃，應該可以將有關

的影響降至最低；而且，由於主要的經濟效益是來自美麗的大自然景觀及相

關活動，所以有關的經營機構也一定會致力保護發展區內的天然資源，保持

其吸引力。因此，有關的發展與保護環境並不一定是對立，而是可以互相配

合的。

除了直接的經濟效益外，例如可以吸引外地遊客及為本港創造一定數目

的就業機會，有關的發展也會為本港市民提供多類型的消閒活動。在旅遊方

面，活動可包括海上觀光及綠色旅遊等；同時，亦可以提供一些陸上及海上

體育活動，有利市民的身心健康。在發展區內，也可以設立一些教育設施，

藉以向學生及遊人推廣保護自然環境的重要性。

有關的構思也可以為本港漁農業發展提供新的出路，帶來新的路向，並

且可以貫徹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特區政府應該給予有關構思認真考慮，並在

政策上給予支持及協調，令有關的計劃能夠同時為香港創造經濟及社會效

益，造福市民。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謝謝。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關於發展休閒漁農區的問題，民主黨覺得有 3 點是須作

審慎考慮的。整體來說，最重要的原則是如何取得經濟和環保之間的平衡。

第一，在漁業方面，政府應該考慮對休漁區的漁船制訂發牌制度，以防止過

分捕魚和控制保護區內的船隻數量，並且要求為遊客服務的漁船船主提供環

保措施和遵守有關指引。舉例來說，要求船主提供適當的收集垃圾設備，以

免遊人亂拋垃圾到海中，造成海水污染。此外，政府亦應考慮透過發出釣魚

准許證來限制釣魚活動，規定在休閒漁農區內的釣魚人士，必須取得准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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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可釣魚。民主黨認為在監管方面，最重要是透過教育，鼓勵漁民和遊人

培養出互相監督的精神，以保護海洋、水質和生物。

第二方面，民主黨建議政府考慮把休閒漁農區納為保育區，區內的土地

用途和發展，除了受《城市規劃條例》監管和限制用途之外，任何發展也應

該通過環境評估。政府亦應考慮按照個別環境的獨特性，制訂保育、策劃和

管理的計劃，以確保休閒區發展和取得保育自然生態和經濟發展的平衡。香

港是寸金尺土的地方，過去有不少例子反映出私人發展商在具有生態價值的

土地上發展，嚴重破壞自然生態。深涌農田的濕地被發展為高爾夫球場，便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片土地未被列為保護區，而且是私人農地，但政府對

於發展商進行翻土活動、破壞自然生態，完全沒有權力阻止。因此，民主黨

認為必須透過設立保育區和制訂保育計劃，來規管休閒區的發展，這樣才可

以避免作業者因經濟利益而罔顧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第三方面，發展休閒漁農業，只是保護自然資源的其中一個可考慮的方

向。要達致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必須制訂自然資源保護的條例，以保護自然

生態環境，使社會每一個人和下一代享有同等質素和質量的自然資源。這項

建議於我在去年立法會提出的議案辯論中獲得通過，但可惜政府遲遲未作回

應。此外，民主黨建議政府對香港生態環境作出定期的監察和分析，以掌握

各項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定期公布有關的研究，作為日後研究發展

的參考數據。

最後，民主黨原則上支持發展休閒漁農業。從澳洲的經驗和現有一小部

分的休閒農作業來看，這些活動不單止可以增加城市人對自然生態的知識，

對個人健康、思想和性格訓練，甚至對親子關係也有幫助。不過，政府必須

確保休閒漁農區內的任何活動，都是在保護大自然、保護農地和保護海洋生

態的前提下進行。

謝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剛才不少同事已從漁農業發展及環保等角度，探討這個

問題，我主要想從旅遊業及經濟的角度，談談發展休閒漁農業的好處及必要

性。

金融風暴令本港旅遊業度過了一個嚴峻的寒冬，但亦令我們明白到本港

旅遊業必須加入新的元素，提升競爭力，才能在下一世紀繼續保持及提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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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一貫的吸引力。政府在去年設立旅遊事務專員、發展新界西南旅遊事業，

以及致力推廣綠色文物旅遊等，便是把旅遊業由過去的被動發展局面，轉變

為有長遠規劃的主導發展模式。

要為本港旅遊業訂立新策略，首先便要瞭解世界旅遊發展的趨勢。世界

旅遊組織表示，環保、生態旅遊，是世界旅遊業發展的新方向。事實上，據

旅遊協會一項調查顯示，除美食和購物外，參觀文物、遠足登山等，均是外

國遊客最喜歡在港進行的活動，尤其是長途客市場，發展潛力十分優厚。最

近亦開始多日本、台灣旅客組團專程來港行山、觀鳥。在這方面，政府已開

展了一連串的計劃，包括米埔沼澤區的國際濕地公園、研究興建漁人碼頭式

發展項目，以及將大嶼山發展成為休閒旅遊區等，可說是開展了正確的步

伐。

可惜的是，現時政府未能充分發揮本港既有的優勢，忽略了一個對香港

經濟有重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重視的產業　─　漁農業，也是具有發展成

為生態旅遊地點的潛力。

目前，不少亞洲國家及地區如台灣等，都積極將當地的漁農業發展成為

旅遊及觀光事業。事實證明，發展旅遊觀光漁業，不單止有助鼓勵漁農業的

發展，更對當地的旅遊業有促進作用，便是對保護當地的自然生態、天然資

源，也有積極意義。假如香港不在這方面急起直追，恐怕不單止落後於形勢，

亦失去了發展漁農及旅遊業潛質的機會，更與落實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相違

背。

在這方面，本港並非全無優勢，只是沒有充分利用、充分發揮而已。其

實，除新界西南外，大埔的吐露港及西貢的海灣都具有發展潛力，只要政府

願意投入資源，提供基建設施，例如修築連接通道、設立近岸休憩區或海灣

走廊、興建遊客設施、鋪設人工魚礁、投放魚苗，以及劃出限制捕魚區域等，

便可將這些地方發展成為既能推動漁農業持續發展，也可發展綠色及海洋旅

遊活動的休閒漁農區。此外，北區、大埔、元朗及天水圍區也有不少農地及

果園，政府只要稍加規劃，投入適當資源，便可將這些農田發展成專供遊客

農場觀光、果園遊玩、體現農田生活的旅遊地點。

假如政府願意落實有關計劃，相信不但可以提高漁民、農民及市民的生

活質素，為當地帶來更多就業機會，亦可為本港帶來長遠的旅遊收益，更可

保護本港天然資源，落實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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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港雖然要積極發展成為以科技為本的知識經濟，以配合世界經

濟的發展，但我們不可因此而忽略了其他類型的產業，特別是對經濟、環境

都有重大影響的第一產業　─　漁農業。我相信發展休閒漁農業對本港的旅

遊，以至經濟發展，都有莫大效益。

目前，政府把本屬經濟局的漁農自然護理署調到環境食物局之下，我想

在不久的將來，又要把漁農自然護理署調回經濟局的懷抱了。世事便是這樣

無常，兜兜轉轉，漁農發展的方向亦會因時而易、因地而易，不過，本港的

旅遊和經濟已找對了方向。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黃容根議員的議案。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今天下午有一批漁農朋友到立法會門外支持黃容根

議員的發展休閒漁農業的議案，但亦有數位漁農朋友提出反對聲音。不過，

吵完一輪，我仍無法聽得出反對的理由。我想可能他們對黃議員的建議不甚

瞭解，以為發展休閒漁農業會導致他們“飯碗不保”，要賣船轉業！事實

上，本港沿岸漁場近年被挖沙填海工程破壞得體無完膚，近岸捕漁作業已經

日漸式微，甚至養殖區的生態環境亦飽受紅潮及污染的侵害，漁民經營苦不

堪言。保護自然資源，發展休閒漁農業，正正是要針對上述困境，改善漁民

朋友的作業環境和為這行業闖開新路，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加上政府致力發

展旅遊業，我們將一些具有天然海產的水域劃為休閒漁區，實在一舉數得。

黃容根議員建議的其中一個休閒漁農區試點，即大埔吐露港一帶，近年

經常進行填海挖沙工程，對該區海床造成極大影響，因此，政府須在填海工

程與保護生態環境之間取得平衡。縱使如此，我們看到為數不少的漁船仍然

在該區捕魚，因此，我們相信，設立限制捕魚的水域，可能會對他們造成一

些影響。不過，我相信，如果有休閒漁農業，他們可以有更多選擇。以出租

船隻形式，接載遊客出海觀光，相信遠勝現在靠捕魚維生。另一方面，政府

也應該協助業界發展遠洋捕魚。

在休閒農區內的農民也許要重新適應耕作的方式。我們看到現在新界很

多土地都被用作車場、貨櫃場等堆放地，我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他們，推廣有

機耕作。雖然有機耕作已不是嶄新的技術，但始終是好的種植方法。農民要

適應新環境，當中也涉及有機產品如何打進現有銷售渠道和市場的問題。因

此，漁農自然護理署應多向農民推介新的經營方式和耕作方式，以便有意轉

為休閒農業的農民掌握有機耕作，以至其他經改良的耕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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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漁農區的構思須政府各個部門的配合，才能發揮保育自然資源的效

果。首先是政府及漁農自然護理署。民建聯建議政府改變現時漁農自然護理

署以規管為主、協助漁農業發展為次的運作模式，將它升格為集管理、生產

與研究於一身的部門，並且成立漁農業研究所。

在管理休閒漁農區方面，漁農自然護理署應在休閒漁農區負責出租船隻

及釣魚發牌事宜、在休閒漁農區內投放人工魚礁及魚苗、加強清理郊野公園

等。漁農自然護理署也應該定時評估漁農業資源是否有所增加。

在教育推廣方面，民建聯建議政府向漁民推廣保育漁業資源及休漁的知

識，教育漁民遵守捕魚規定。政府也要教育公眾明白漁農業對經濟的重要

性，並學習愛護幼小魚苗，珍惜魚類，保護大自然環境。

至於其他有關部門，我們希望水警加強海上巡邏，防止內地漁民越境非

法捕魚；食物環境 生署則要加強公眾教育，教育市民切勿亂拋垃圾；最後，

海事處應加強清理海面垃圾，並改善與其他部門的聯繫，協助清理海上和沙

灘上的垃圾，防止污染。

主席，我相信一個保護漁農業資源、鼓勵市民愛護大自然、提倡休閒漁

農業的休閒漁農區，可以為漁農業、旅遊業，以至本港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效

益，為市民提供一個周末消閒娛樂的好去處。長遠來說，特區政府如果把休

閒漁農區推廣至其他區域，並且制訂一套長遠的漁農業政策，將會為本港創

造一個“更美好明天”。

謝謝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黃容根議員和其他議員的寶貴意見。

保護自然資源和促進漁農業的持續發展，是政府的一貫政策。近年，政

府已很積極落實這政策，並實行一系列的措施，保護自然，包括漁業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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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漁農自然護理署於 1996 年已開始推行一項人工魚礁放置計劃，

耗資約 1 億元。人工魚礁有助促進海洋生物的生長和發展，並為幼魚提供食

物、保護和棲身之所，從而提高幼魚的生存機會。人工魚礁放置計劃分兩期

在海岸公園及其他合適地點進行。第一期計劃現已完成，漁農自然護理署分

別在海下灣及印洲塘海岸公園放置廢船、輪胎等作為人工魚礁。經過初步的

探測及調查，該署錄得超過 100 種魚類，包括很多高價品種的幼魚和大量其

他不同種類的海洋生物。漁農自然護理署現正計劃於 2001 年在牛尾海及塔

門一帶進行第二期放置人工魚礁計劃。該署會繼續就實施此項計劃的詳情與

漁民保持溝通。

此外，漁農自然護理署正諮詢漁業管理工作小組的意見，以制訂和推行

漁業資源管理策略。該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漁民、環保團體及學術界的代表。

除了我先前已提過的人工魚礁計劃，其他建議的措施包括成立捕魚牌照制

度、於吐露港和西貢牛尾海設立魚類產卵及育苗保護區，以及在保護區內，

所有漁船須從漁農自然護理署取得捕魚牌照，才可以在該區捕魚。漁農自然

護理署並且建議在保護區內禁止使用拖網，或其他對存護近岸漁業資源有不

良影響的作業方式。這些管理措施有助增加漁業資源。在實施這些措施前，

漁農自然護理署會詳細諮詢及考慮各漁民團體的意見。

因應漁民的要求，漁農自然護理署打算今年在赤 角機場附近禁止捕魚

的海事管制區內，進行投放魚苗的試驗計劃。這項計劃會研究投放魚苗的理

想時間、環境、魚類品種及成效等，有助該署評估在魚類產卵及育苗保護區

投放魚苗的成本效益。

此外，政府透過海岸公園計劃，保護極具生態價值的海洋環境和自然資

源。目前，政府已設立了 3 個海岸公園和 1 個海岸保護區，成功地存護了珍

貴的海洋生物和魚類。我們將會擴展這項計劃，在 2001 年於東平洲設立第

四個海岸公園。

除上述措施外，政府亦制定法例，保護自然資源。為加強打擊具破壞性

的捕魚活動，我們已修訂《漁業保護條例》，把最高罰款由 1 萬元大幅度提

高至 20 萬元，並制定條文，禁止使用具破壞性的漁具捕魚。

我們亦非常重視改善水質，以及提供合適的海洋環境讓魚類生長。現時

本港所有水域均已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劃為水質管制區，嚴格管制在水

質管制區內排放的污水，規定在排放污水前，必須經過妥善處理，並達致訂

明的標準，以期保護水質和海洋生態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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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指定工程於開展前必須進行環境影

響評估，當中包括對漁業資源及海洋生態的影響評估，以確保制訂適當的紓

緩措施，把工程對海洋資源的影響減至最低。

有議員提及挖沙及填海工程對漁業的影響，其實，現時一般填海工程均

受《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監管。任何工程發起人必須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證明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並取得有效的環境許可證，然後才可進

行。

除了透過保護自然資源，以促進漁農業發展外，漁農自然護理署亦有向

業界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協助業界提高生產力和加強競爭力，其中包括

提供基礎設施、技術指導，以及低息貸款等。漁農自然護理署並透過其轄下

的實驗農場、獸醫化驗所及漁業研究站，進行與漁農業有關的研究工作，將

新技術推廣到業界使用。此外，該署已成立一個專責組別，加強水產養殖研

究工作，並擴大魚類健康管理服務範圍，以盡量減少魚病造成的損失。

在農業方面，為了增加農地的收成，漁農自然護理署現正計劃籌建切合

本港氣候的溫室。該署又與本地的有機農場和有關組織合作，研究協助本地

農民改用有機耕作，並協助業界探討有機農產品市場的發展機會。

在發展休閒漁農業及推廣綠色旅遊方面，我們必須確保這些活動不會為

環境及自然生態帶來負面的影響。在這方面，將漁農自然護理署歸納在環境

食物局內是不無道理的。我們將在本港最重要的野外生態保育地區，即米埔

沼澤和內后海灣興建一個國際濕地公園及訪客中心，集教育、自然保育及康

樂於一身。

同時，為了向海外旅客和本港居民推介我們優美的郊野景色，提倡保護

香港的自然美景，香港旅遊協會（“旅協”）已於去年 10 月印製了一本包

羅萬有而又方便訪客的郊遊指南《香港郊野遊蹤》。為了進一步推廣綠色旅

遊，旅協將於短期內印製宣傳單張及為本地導遊安排綠色旅遊訓練課程。此

外，旅協並鼓勵旅行團營辦商安排海外行山團訪港。

我們會繼續積極推動各項促進漁農業持續發展的措施，以及協助業界面

對新挑戰，讓他們繼續為本港市民提供新鮮和優質的副食品。

至於設立休閒漁農區的建議，涉及的層面頗為廣泛，而業界亦有不同的

聲音。我們必須與有關政策局和政府部門詳細研究這項建議，並參考各方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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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重申，政府會繼續致力保護自然資源及促進漁農業的持續發展。同

時，我們亦會積極考慮議員和各界在開拓休閒漁農業及綠色旅遊業方面的意

見。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容根議員，你現在可發言答辯，你還有 1 分 52 秒。

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在此我首先要多謝今天發言支持我的議案的議員，亦希

望今天出席的議員支持我的議案。

事實上，雖然有個別團體反對休閒漁農業，但我認為反對的聲音不大。

剛才有些同事提及我們是否有需要進行保育等問題，我的建議其實在業界已

經過 1 年時間的醞釀，我是在得到業界的支持後才把建議提交立法會討論

的。故此，這證明休閒漁農業將來的發展是相當可為。

縱觀東南亞各地，單是台灣這海島已有三十多個休閒漁業點，有各種各

樣的釣魚方式，而最後的管理則交給業界參與。如果沒有業界的參與，即使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人工魚礁也是無法實行的。因此，我覺得政府應就這方面

加強多方面的研究，而不是由局長向我們提供一些“行貨”便了事。我覺得

政府應從多方面認真考慮這建議，不是進行過討論便算。業界有這麼多人支

持我的建議，也因為業界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此外，在這段時間內，我也收

到不少社會人士及團體的建議，他們都認為休閒漁農業不單止可以做到保

育，而且也可以令業界本身的環境知識加強提高，我認為這確是一件好事。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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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0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時 31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nine minutes to El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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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書面答覆

教育統籌局局長就何俊仁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教育統籌局局長就何俊仁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教育統籌局局長就何俊仁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教育統籌局局長就何俊仁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政府並無搜集有關香港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之間，專業人士在對方市場執業

的數據。香港一貫的政策是維持自由及開放的服務業市場。一般來說，外地

專業人士來港工作，只須符合有關的專業資格，而這些資格是客觀和非歧視

性的。政府一直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致力提倡開放服務貿易，有

助本港專業人士開拓海外市場，增加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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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to Mr Albert
HO'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collect the relevant statistics.  Our policy is to
maintain a liberal and open services regime.  In general, foreign practitioners
may enter the local market by meeting certain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which
are objectiv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negotiation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promoting
more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This will pave the way for our
professionals to open up overseas markets and broaden thei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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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4) 刪去在“適用的第四十五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如  ─

(a) 奉派出任某國家負責監督的使館的館長

職位的人，或奉派出任有關領館館長職

位的人；或

(b) 當其時執行該使館館長職務的人，或當

其時執行該領館館長職務的人，

已明示拋棄任何特權或豁免，則須當作有關國家已明示拋

棄該特權或豁免。”。

3(8) 在“藉”之後加入“根據第 4 條在憲報公布的”。

4 在所有“藉”之後加入“憲報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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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CONSULAR RELATIONS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if it has been" and substituting -

"expressed by -

(a) the person charged with the duty of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or

(b) any person for the time being per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head, of the superintending diplomatic mission of that State or
of the consular post concerned.".

3(8) By adding "in the Gazette under section 4" after "by order".

4 By adding "in the Gazette" after "by order" wherever it ap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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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a) 在“利益”的定義中  ─

(i) 在 (d)段中，在“ exercise”之後加入“ of”；

(ii) 在 (e)段中，在“ performance”之後加入“ of”；

(iii) 在 (g)段中，在“提供”之前加入“義務服務及”。

(b) 在“有關主管當局”的定義中  ─

(i)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 就為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的選舉而言，

指根據為該項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

指定為有關主管當局的人；及”；

(ii) 在 (a)段中，在“立法會議員”之後加入“、選舉委員

會委員”；

(iii) 在 (b)段中，刪去在“鄉事委員會”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

而言，指負責該項選舉的選舉主任，如未委任選舉主

任，則指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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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v) 加入  —

“ (c) 就為選出村代表而舉行的選舉而言，指

根據為該項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指

定為有關主管當局的人；”。

(c) 在“選舉廣告”的定義中，刪去“具有促使或阻礙一名或

多於一名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的效果”而代以“為促使或

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而發布”。

(d) 在“選舉捐贈”的定義中  ─

(i) 刪去“候選人或候選人組合而言，指”而代以“一名

或多於一名候選人而言，指以下任何捐贈”；

(ii) 在 (a)段中  ─

(A) 刪去所有“該組合”而代以“該等候選人”；

(B) 刪去在“ towards meeting,”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the election expenses of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iii)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為促使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當選或阻

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

而給予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或就該候

選人或該等候選人而給予的任何貨品，

包括由於提供義務服務而附帶給予的貨

品；”；

(iv) 刪去 (c)段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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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 (c) 為促使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當選或阻

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

而向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提供或就該

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而提供的任何服

務，但不包括義務服務；”。

(e) 在“選民”的定義中  ─

(i)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 就為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的選舉而言，

指為該項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所指

的選民；及”；

(ii) 在 (e)段中，刪去在“鄉事委員會”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

而言，指鄉事委員會會員大會的成員；及”；

(iii) 加入  ─

“ (f) 就為選出村代表而舉行的選舉而言，指
為該項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所指的

選民；”。

(f) 在“選舉法”的定義中  ─

(i) 在 (c)段中，在末處加入“或”；

(ii) 加入  ─

“ (d) 《鄉議局條例》 (第 1097 章 )；或

(e) 為下列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  ─

(i) 為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的選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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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為選出村代表而舉行的選舉；”。

(g) 在“選舉主任”的定義中  ─

(i)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 就為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的選舉而言，

指根據為該項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

獲委任為選舉主任的人；及”；

(ii) 在 (b)段之前加入  ─

“ (ab)就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而言，指根

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78 條就

該界別分組委任的選舉主任；及”；

(iii) 在 (b)段中，刪去“ 73”而代以“ 75”；

(iv) 在 (d)段中，刪去在“委員會的”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而

言，指該地區的民政事務總署內的民政事務專員；

及”；

(v) 加入  ─

“ (e) 就為選出村代表而舉行的選舉而
言，指根據為該項選舉作出規定的

有 效 法 律 獲 委 任 為 選 舉 主 任 的

人，

但  ─

(i) 如未委任 (a)、(ab)或 (b)段所提述的選
舉主任，則就有關選舉而言，指總

選舉事務主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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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如 未 委 任 (c)段 所 提 述 的 選 舉 主

任，則就該段所提述的選舉而言，

指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h) 加入  ─

““行政長官” (Chief Executive) 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

  “村代表” (village representative) 指根據為選出村代

表的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當選為村代表的

人；

  “義務服務” (voluntary service) 指任何自然人為以

下目的在其私人時間自願親自免費向某項選舉

的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提供或就某項選舉的

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而提供的任何服務  ─

(a) 促 使 該 候 選 人 或 該 等 候 選 人 當

選；或

(b) 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

人當選；”。

3(a) (a) 在“選出”之後加入“行政長官、”。

(b) 在“區議會議員”之後加入“、村代表”。

4 (a)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為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的選舉；”。

(b) 在 (g)段中，刪去在“鄉事委員會”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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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入  ─

“ (h) 為選出村代表而舉行的選舉。”。

6(3)(a) 刪去“選舉”。

7(1) (a) 在“任何人”之後加入“舞弊地”。

(b) 在 (a)段中，加入  ─

“ (iii) (如該另一人已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作為

該另一人不盡最大努力促使該另一人當選的誘

因；或”。

(c) 在 (b)段中，加入  ─

“ (iii) (如該另一人已在或過去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

選人 )作為該另一人沒有盡最大努力促使該另

一人當選的報酬；或”。

(d) 在 (c)段中  ─

(i) 刪去“ to the”而代以“ for the other”；

(ii) 加入  ─

“ (iii) (如該第三 已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

人 )作為該另一人令該第三 或試圖令

該第三 不盡最大努力促使該第三 當

選的誘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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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 (d)段中，加入  ─

“ (iii) (如該第三 已在或過去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

選人 )作為該另一人已令該第三 或已試圖令

該第三 不盡最大努力促使該第三 當選的報

酬；或”。

(f) 在 (e)段中  —

(i) 在第 (ii)節中，在“如”之後加入“該人”；

(ii) 加入  ─

“ (iii) (如該人已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作

為不盡最大努力促使該人當選的誘因；

或”。

(g) 在 (f)段中，加入  ─

“ (iii) (如該人已在或過去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

作為沒有盡最大努力促使該人當選的報酬；

或”。

(h) 在 (g)段中，加入  ─

“ (iii) (如該另一人已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作為

令該另一人或試圖令該另一人不盡最大努力促

使該另一人當選的透因；或”。

(i) 在 (h)段中  ─

(i) 在第 (ii)節中，刪去句號而代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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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加入  ─

“ (iii) (如該另一人已在或過去在選舉中獲提

名為候選人 )作為已令該另一人或已試

圖令該另一人不盡最大努力促使該另一

人當選的報酬。”。

12(5) 刪去“會議”而代以“聚會”。

17(1) 刪去 (d)段而代以  ─

“ (d) 無合法權限而銷毀、污損、取去或以其他方式干擾正

在或曾在選舉中使用的選票；或

(e) 無合法權限而銷毀、移走、開啟或以其他方式干擾正

在選舉中使用的投票箱，”。

18 刪去在“其他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

(a) 將選舉捐贈用於償付或分擔償付該候選

人的選舉開支以外的用途；或

(b) (如某項選舉捐贈包含貨品或服務 )將該

項捐贈用於促使該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另

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以外的

用途，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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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如候選人”及“則候選人”而分別代以“如

某候選人收取或某些候選人共同”及“則該候選人

或該等候選人”；

(ii) 刪去兩度出現的“ $500 或以上”而代以“ $1,000 以

上”；

(iii) 在“的姓名”之前加入“提供的捐贈 ”。

(b) 刪去第 (2)及 (3)款而代以  ─

“ (2) 如給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或就某候

選人或某些候選人而給予的某項選舉捐贈為 $1,000

以上或 (如該項選舉捐贈包含貨品 )價值 $1,000 以

上，而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不知道捐贈 的姓名或

名稱及地址，則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必須確保  ─

(a) 該項捐贈不會用於  ─

(i) 償付或分擔償付該候選人或

任 何 該 等 候 選 人 的 選 舉 開

支；或

(ii) (如該項捐贈包含貨品 )促使

該候選人或任何該等候選人

當選或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

另一些候選人當選；及

(b) 將該項捐贈給予該候選人或該等

候選人所選擇的慈善機構或屬公

共性質的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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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給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或就某候

選人或某些候選人而給予的某項選舉捐贈屬金錢或

貨品，而該項捐贈  ─

(a) 沒有用於  ─

(i) 償付或分擔償付該候選人或

該等候選人的選舉開支；或

(ii) (如該項捐贈包含貨品 )促使

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當選

或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

些候選人當選；或

(b) 在第 (2)款所提述的情況下不會用

於該款 (a)(i)或 (ii)段所述用途，

則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必須確保將該項捐贈給予

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所選擇的慈善機構或屬公共

性質的信託。”。

(c) 刪去第 (4)及 (5)款。

(d) 刪去第 (6)款而代以  ─

“ (6)  如給予某候選人或某候選人組合或就某

候選人或某候選人組合而給予的所有選舉捐贈的總

額超過根據第 44 條訂明的最高限額，則該候選人或

該組合中的候選人必須確保將超額部分 (不包括屬服

務性質的選舉捐贈 )給予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所選

擇的慈善機構或屬公共性質的信託。”。

(e) 刪去第 (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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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刪去第 (8)款而代以  ─

“ (8) 凡某候選人收取或某些候選人共同收取

選舉捐贈，如  ─

(a) 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沒有遵從

第 (1)或 (2)款；或

(b) 該候選人在按照第 36 條提交選舉

申報書之前，或該等候選人在每名

該等候選人按照第 36 條提交選舉

申報書之前，沒有遵從本條的其他

規定，

則該候選人或每名該等候選人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

弊行為。”。

21 (a) 在第 (3)款中，在“報酬”之前加入“利益作為”。

(b) 在第 (4)款中，在“報酬”之前加入“利益作為”。

(c) 在第 (5)款中，刪去所有“或報酬”。

27 (a) 在第 (1)款中，在句號之前加入“，但如該人或該組織在該

選舉廣告發布之前已書面同意讓該等姓名、名稱、標識或

圖像納入該選舉廣告中，則屬例外”。

(b) 在第 (2)款中，在句號之前加入“，但如該另一人或該組織

在該選舉廣告發布之前已書面同意讓該等姓名、名稱、標

識或圖像納入該選舉廣告中，則屬例外”。

(c) 刪去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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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刪去第 (4)款而代以  ─

“ (4)  就第 (1)及 (2)款而言，如  ─

(a) 有關組織的高級人員給予同意；及

(b) 發布或授權發布選舉廣告的人或

候選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高級人

員有權給予該項同意，

則須視為已取得該組織的同意。”。

(e) 刪去第 (8)款。

(f) 在第 (9)款中  ─

(i) 刪去“人或某組織”而代以“候選人”；

(ii) 刪 去 “ 該 人 或 該 組 織 對 ” 而 代 以 “ 對 該 候 選 人

的”。

28 加入  ─

“ (5A) 儘管有第 (5)款的規定  ─

(a) 為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作出規定

的有效法律為施行本段而指明的

人；或

(b) 為選出村代表的選舉作出規定的

有 效 法 律 為 施 行 本 段 而 指 明 的

人，

可申請本條所指的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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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a) 刪去 (a)及 (b)段而代以  ─

“ (a) 該候選人並不知悉該等行為；或

(b) (如該候選人知悉該等行為 )該候選人沒有同意

亦沒有縱容該等行為。”。

(b) 刪去“下述各項”而代以“有以下情況”。

(c) 刪去“從事”而代以“作出”。

30(1) (a) 在 (a)段中，刪去在“作出該等行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及”。

(b) 在 (b)段中，刪去“性質輕微”而代以“對該項選舉的結果
沒有重大影響”。

(c) 在 (c)段中，刪去“一切”。

(d) 在 (d)段中，刪去“作出任何其他與該項選舉有關連的”而
代以“在該項選舉中作出任何其他”。

31 (a) 在第 (2)款中  —

(i) 在“ an electoral law”之前加入逗號；

(ii) 在 (a)(i)段中，刪去“其他”而代以“任何”。

(b) 刪去第 (3)款而代以  ─

“ (3)  如任何人根據第 (1)款提出申請，則在

原訟法庭處置該項申請之前，不得就該申請人的作為

或不作為 (若非因本條即屬選舉中的非法行為 )而

對他提出或繼續進行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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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申請人的作為或不作為 (若非因本條

即屬選舉中的非法行為 )屬根據第 (2)款作出的命

令的標的，則不可就該作為或不作為而裁定該申請人

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

33 (a) 在“現任議員候選人”的定義中  ─

(i) 刪去在 (a)段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在任的候選人” (incumbent candidate) 指以

下的人  ─

(aa) 擔任行政長官職位或當其時

代 理 行 政 長 官 職 務 的 人 ；

或”；

(ii) 在 (b)段中，刪去“或臨時區議會”；

(iii) 在 (d)段中，刪去在“鄉事委員會”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現任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委員；或”；

(iv) 加入  ─

“ (e) 現任村代表，”；

(v) 刪去在“而該”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人正尋求

連任同一職位或再度當選晉身同一團體，或正尋求當

選本條例適用的另一職位或晉身本條例適用的另一

團體；”。

(b) 在“工作表現報告”的定義中  ─

(i) 刪去自“述明現任”起至破折號為止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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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明在任的候選人以下述身分組織活動、作

出服務或所做工作的詳細資料的文件  ─

(aa) 行政長官；或”；

(ii) 在 (b)段中，刪去“或臨時區議會”；

(iii) 在 (d)段中，刪去在“鄉事委員會”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現任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委員；或”；

(iv) 加入  ─

“ (e) 現任村代表；”。

(c) 在“印刷人”的定義中，刪去“的印刷人”。

34 (a) 在第 (3)款中，在“之前”之前加入“後的 7 天屆滿”。

(b) 刪去第 (4)款而代以  ─

“ (4) 任 何 人 如 發 布 任 何 選 舉 廣 告 印 刷

品，必須在發布後的 7 天屆滿之前，向有關的選舉主

任提供該廣告的文本 2 份。

  (4A) 如任何選舉廣告印刷品在註冊本地

報刊中發布，則遵從第 (4)款的責任，由尋求在該報

刊刊登該廣告的人承擔。”。

(c) 在第 (7)款中，在“就”之前加入“在不抵觸第 (4A)款的情

況下，”。

(d) 在第 (8)款中，刪去“現任議員”而代以“在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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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文 在第 5 部中，加入  ─

“ 34A. 如選舉廣告不符合規定，原訟

法庭可在某些情況下

給予寬免

(1) 任何人如沒有遵從第 34(1)或 (4)條而發

布選舉廣告印刷品，可向原訟法庭申請第 (2)款所指的命

令。

(2) 原訟法庭在聆訊根據第 (1)款提出的申

請後，可作出命令，容許若非因本條即屬構成第 34 條所訂

罪行的發布免受該條所訂的有關規定規限，並寬免申請人

承受該條施加的刑罰，但原訟法庭須  ─

(a) 信納  ─

(i) 該項沒有遵從條文事件是因

粗心大意或意外地計算錯誤

或任何合理因由，而非因不

真誠所致；及

(ii) (如原訟法庭規定在香港發

出申請通知 )規定發出的通

知已發出；及

(b) 相信為符合公正原則，申請人不應

承受該等刑罰，

方可作出該命令。

(3) 如任何人根據第 (1)款提出申請，則在原

訟法庭處置該項申請之前，不得就該申請人沒有遵從第

34(1)或 (4)條而對他提出或繼續進行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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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申請人沒有遵從第 34(1)或 (4)條的事

件屬根據第 (2)款作出的命令的標的，則不可就該項沒有遵

從條文的事件而裁定該申請人犯第 34 條所訂罪行。”。

35 (a)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就為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的選舉而言，指為該
項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為施行本段而指明

的日期；及”。

(b) 在 (a)段中，在“立法會議員”之後加入“、選舉委員會委
員”。

(c) 在 (b)段中，刪去末處的句號而代以“；及”。

(d) 加入  ─

“ (c) 就為選出村代表而舉行的選舉而言，指為該項
選舉作出規定的有效法律為施行本段而指明的

日期。”。

36(2) (a) 在 (a)段中，刪去“內”而代以“屆滿之前”。

(b) 在 (b)段中  ─

(i) 在第 (ii)節中，刪去兩度出現的“ $500 或以上”而代

以“ $1,000 以上”；

(ii) 在第 (iv)節中  ─

(A) 刪去“ such a”而代以“ an election”；

(B) 刪去“ 19”而代以“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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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加入  ─

“ (1A) 如候選人根據第 39 條提出申請，則在原

訟法庭處置該項申請之前，不得就該候選人沒有按照第 36

條 的 規 定 提 交 選 舉 申 報 書 而 對 他 提 出 或 繼 續 進 行 檢

控。”。

38 (a) 在標題中，在“而”之後加入“以職位持有人身分行事

或”。

(b) 在第 (1)款中，刪去在“任何人在”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本條例適用的選舉中當選任何職位或晉身任何團體後，

在沒有遵從第 36 條的情況下以該職位持有人身分行事或

以該團體成員身分參與該團體的事務，即屬犯罪。”。

(c) 在第 (2)款中，刪去在“沒有”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遵

從第 36 條的情況下以上述職位持有人身分行事或以上述

團體成員身分參與該團體的事務的日數處罰，每日罰款

$5,000。”。

(d) 加入  ─

“ (3) 如  ─

(a) 任何人沒有遵從第 36 條的事件屬

根據第 39 條作出的命令的標的；

及

(b) 該命令所指明的較長限期仍未屆

滿，

則不可就該人在沒有遵從第 36 條的情況下以上述職

位持有人身分行事或以上述團體成員身分參與該團

體的事務而裁定該人犯本條所訂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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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任何人在沒有遵從第 36 條的情況下以

上述職位持有人身分行事或以上述團體成員身分參

與該團體的事務，如  ─

(a) 該人根據第 39 條要求作出命令的

申請被拒絕；或

(b) 該人沒有在根據第 39 條作出的命

令所指明的較長限期內遵從第 36

條，

則該人可被裁定犯本條所訂罪行，並可處以第 (2)款

所提述的每日罰款，自該人在沒有遵從第 36 條的情

況下以該職位持有人身分行事或以該團體成員身分

參與該團體的事務首日起計。”。

39 (a) 在第 (1)款中  ─

(i) 在“候選人如”之後加入“不能夠或”；

(ii) 刪去“內”而代以“屆滿之前”。

(b) 在第 (2)款中  ─

(i) 在“信納”之後加入“不能夠或”；

(ii) 在 (d)段中，刪去“其他”而代以“任何”。

(c) 在第 (4)(c)款中，刪去“其他”而代以“任何”。

(d) 加入  ─

“ (4A) 候選人如沒有遵從第 36(2)(b)(i)、
(ii)或 (iii)條，亦可向原訟法庭申請作出命令，豁免該
候選人按照該條的規定付交發票、收據或收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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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原訟法庭在聆訊根據第 (4A)款提

出的申請後，必須信納該項沒有遵從條文事件是因下

述情況而非因申請人不真誠所致，方可作出所尋求的

命令  ─

(a) 申請人的代理人或僱員的行

為不當；或

(b) 申請人或其他人粗心大意或

意外地遺失或銷毀該發票、

收據或收據副本；或

(c) 任何合理因由。”。

42 (a) 將該條重編為第 42(1)條。

(b) 在第 (1)款中，刪去“視為已犯該”而代以“屬犯有企圖犯

該罪行的”。

(c) 加入  ─

“ (2)  被裁定企圖犯本條例所訂罪行的人，須

猶如被裁定犯該等罪行一樣而承受任何法律就該等

罪行施加的刑罰及喪失資格懲罰。”。

新條文 加入  ─

“ 47. 過渡性條文

任何在《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88 章 )廢除前根

據該條例訂立並在本條例生效時有效的附屬法例，在不與

本條例相抵觸的範圍內繼續有效，並就所有目的而言具有

效力，猶如該等附屬法例是根據本條例訂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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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保留條文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88 章 )的廢除，並不影

響根據該被廢除的條例招致的義務或法律責任、施加的刑

罰或喪失資格懲罰、展開的調查或提起的法律程序；任何

上述刑罰或喪失資格懲罰可予以施加，而任何上述調查或

法律程序可予以展開、提起或繼續進行，猶如本條例未曾

通過一樣。”。

附表 (a) 刪去第 1 項。

(b) 加入  ─

“ 1A.《醫生（選

舉規定）

(程序 )規

例 》 ( 第

161 章，附

屬法例 )

廢除第 4(2)(e)條而代以  ─

“ (e) 他被裁定在違反《選
舉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條例》 (2000 年

第   號 )的 情 況 下

作出舞弊或非法行

為；或”。

 1B.《刑事罪行

條例》(第

200 章 )

在 第 46(1)條 中 ， 在 “ corrupt
practice” 之 後 加 入 “ or corrupt
conduct”。”。

(c) 刪去第 4 項。

(d) 加入  ─

“ 5A.《選舉管

理委員會

( 選 舉 程

序 )(立法

會 )規例》

(a) 在第 2(1)條中，在“選舉

開 支 ” 的 定 義 中 ， 廢 除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 第 288 章 ) ” 而 代 以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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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41

章，附屬

法例 )

為 )條例》 (2000 年第

號 )”。

(b) 在第 26 條中，廢除“的選

舉開支申報書及聲明書根

據《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 288 章 )第 29A 條公開

供人”而代以“提交的選

舉申報書的副本根據《選

舉 (舞弊 及 非法 行 為 )條

例》 (2000 年第     號 )

第 40 條可供”。

(c) 在第 52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廢除

“犯冒充行為的罪

行”而代以“作出

冒充別人的舞弊行

為”；

(ii) 在第 (2)款中，廢除

“犯冒充行為的罪

行”而代以“作出

冒充別人的舞弊行

為”；

(iii) 廢除第 (4)款而代以

─

“ (4) 在

本條中，凡提

述冒充別人的

舞 弊 行 為 之

處，須解釋為

《選舉 (舞弊

及非法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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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例 》 (2000

年 第    號 )

第 15 條所提

述 的 舞 弊 行

為。”。

(d) 在 第 96(2)條 中 ， 廢 除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 288 章 )”而代以“《選

舉 (舞弊 及 非法 行 為 )條

例》(2000 年第    號 )”。

(e) 在第 102(11)條中，廢除

“的選舉開支申報書及聲

明書根據《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 (第 288 章 )第

29A”而代以“提交的選

舉申報書的副本根據《選

舉 (舞弊 及 非法 行 為 )條

例》 (2000 年第     號 )

第 40”。

(f) 在附表 1 第 1(1)條中，在

“選舉開支”的定義中，

廢除“《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288 章 )”而代

以“《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為 ) 條 例 》 (2000 年

第     號 )”。

(g) 在附表 1 第 22 條中，廢除

“候選人的選舉開支申報

書及聲明書根據《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 (第 288

章 )第 29A 條公開供人”

而代以“界別分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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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選舉申報書的副本

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為 )條例》 (2000 年第

號 )第 40 條可供”。

(h) 在附表 1 第 48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廢除

“犯冒充行為的罪

行”而代以“作出

冒充別人的舞弊行

為”；

(ii) 在第 (2)款中，廢除

“犯冒充行為的罪

行”而代以“作出

冒充別人的舞弊行

為”；

(iii) 廢除第 (4)款而代以

─

“ (4) 在

本條中，凡提

述冒充別人的

舞 弊 行 為 之

處，須解釋為

《選舉 (舞弊

及非法行為 )

條 例 》 (2000

年 第    號 )

第 15 條所提

述 的 舞 弊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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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附表 1 第 86(2)條中，

廢除“《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288 章 )”而代以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為 ) 條 例 》 (2000 年

第    號 )”。

(j) 在附表 1 第 92(11)條中，

廢除“候選人的選舉開支

申報書及聲明書根據《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

288 章 )第 29A(1)”而代以

“界別分組候選人提交的

選 舉 申 報 書 的 副 本 根 據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

條例》(2000 年第     號 )

第 40”。

5B. 《選舉管

理委員會

( 選 舉 程

序 )(區議

會 )規例》

( 第 541

章，附屬

法例 )

(a) 在第 2(1)條中，在“選舉

開 支 ” 的 定 義 中 ， 廢 除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 288 章)”而代以“《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2000 年第    號)”。

(b) 在第 29 條中，廢除“的選

舉開支申報書及聲明書根

據《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 288 章 )第 29A 條公開

讓人”而代以“提交的選

舉申報書的副本根據《選

舉 (舞弊 及 非法 行 為 )條

例》 (2000 年第     號 )

第 40 條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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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第 55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廢除

“犯冒充行為的罪

行”而代以“作出

冒充別人的舞弊行

為”；

(ii) 在第 (2)款中，廢除

“犯冒充行為的罪

行”而代以“作出

冒充別人的舞弊行

為”；

(iii) 廢除第 (4)款而代以

─

“ (4) 在

本條中，凡提

述冒充別人的

舞 弊 行 為 之

處，須解釋為

《選舉 (舞弊

及非法行為 )

條 例 》 (2000

年 第    號 )

第 15 條所提

述 的 舞 弊 行

為。”。

(d) 在 第 94(2)條 中 ， 廢 除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 第 288 章 ) ” 而 代 以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為 )條例》 (2000 年第

號 )”。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221

條次 建議修正案

(e) 在第 103(10)條中，廢除

“的選舉開支申報書及聲

明書根據《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第 288 章 )第 29A

條公開讓人”而代以“提

交的選舉申報書的副本根

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為 )條例》 (2000 年第

號 )第 40 條可供”。”。

(e) 在第 6(i)項中  ─

(i) 刪去“過程中”而代以“完結時”；

(ii) 刪去“就有關選舉”而代以“在有關選舉中或在與

有關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

(f) 加入  ─

“ 6A.《立法會

( 選 舉 呈

請 )規則》

( 第 542

章，附屬

法例 )

(a) 在第 11(3)條中  ─

(i) 廢 除 “ a corrupt or

illegal practice”而代

以“ corrupt or illegal

conduct”；

(ii) 廢除“ practice.”而

代以“ conduct.”。

(b) 在第 21(3)條中  ─

(i) 在 (a)段中，廢除兩度

出現的“犯”而代

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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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 (b)段 中 ， 廢 除
“犯”而代以“作

出”；

(iii) 在 (c)段中，廢除“從
事 ” 而 代 以 “ 作

出”。”。

(g) 在第 7 項中  ─

(i) 在 (c)段中，刪去“擬任期”而代以“任期擬”；

(ii) 在 (f)段中，刪去“ 29(d)”而代以“ 30(d)”；

(iii) 在(g)段中，刪去“47(1)(a)(ii)”而代以“49(1)(a)(ii)”；

(iv) 在 (h)段中，刪去“ 47(3)”而代以“ 49(3)”；

(v) 在 (i)段中  ─

(A) 刪去“ 53”而代以“ 55”；

(B) 刪去“過程中”而代以“完結時”；

(C) 刪去“就有關選舉”而代以“在有關選舉中或

在與有關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

(h) 加入  ─

“ 8. 《區議會

( 選 舉 呈

請 )規則》

( 第 547

章，附屬

法例 )

(a) 在第 11(3)條中，廢除兩

度出現的“行為或”而代

以“或”。

(b) 在第 21(3)條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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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 (a)段中，廢除兩度

出現的“犯”而代

以“作出”；

(ii) 在 (b)段 中 ， 廢 除

“犯”而代以“作

出”；

(iii) 在 (c)段中，廢除“從

事 ” 而 代 以 “ 作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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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a) In the definition of "advantage" -

(i) in paragraph (d), by adding "of" after "exercise";

(ii) in paragraph (e), by adding "of" after "performance";

(iii) in paragraph (g), by adding "voluntary service or" after
"other than".

(b) In the definition of "appropriate authority" -

(i)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in the case of an election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person designated to be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ii)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 the Election Committee"
after "Legislative Council";

(i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the semicolon and
substituting "or, if the returning officer for the election
has not been appointed, the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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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by adding -

"(c) in the case of an election to elect a village
representative, the person designated to be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c) In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advertisement", by deleting "that
has the effect" and substituting "published for the purpose".

(d) In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donation" -

(i) by deleting "group of candidates at an election, means"
and substituting "candidates at an election, means any
of the following donations";

(ii) in paragraph (a) -

(A) by deleting "group" and substituting
"candidates";

(B)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towards meeting,"
and substituting "the election expenses of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i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in
respect of the candidate or" and substituting
"candidat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election of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or of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candidate or other candidates, and
includes any goods given incidental to the provis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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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by deleting paragraph (c) and substituting -

"(c) any service provided to or in respect of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election of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or of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candidate or other candidates, but
does not include voluntary service;".

(e) In the definition of "elector" -

(i)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in relation to an election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means a person who is an
elector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ii) in paragraph (e), by adding "and" at the end;

(iii) by adding -

"(f) in relation to an election to elect a village
representative, means a person who is an
elector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f) In the definition of "electoral law" -

(i) in paragraph (c), by adding "or" at the end;

(ii) by adding -

"(d) the Heung Yee Kuk Ordinance (Cap.
1097);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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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

(i) the Chief Executive; or

(ii)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g) In the definition of "returning officer" -

(i)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in relation to an election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means the person appointed to
be the Returning Officer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ii)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b) -

"(ab) in relation to an election for an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means a Returning
Officer appointed for the subsector under
section 78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Cap. 542); and";

(i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73" and substituting
"75";

(iv) in paragraph (d), by adding "and" at the end;

(v) by adding -

"(e) in relation to an election to elect a
village representative, means a
person appointed to be a Returning
Officer under any law in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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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and -

(i) if the Returning Officer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a), (ab) or (b) has not
been appointed, means,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the relevant election, the
Chief Electoral Officer; and

(ii) if the Returning Officer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c) has not been
appointed, means the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h) By adding -

""Chief Executive" (行 政 長 官 ) mean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village representative" (村 代 表 ) means a person
elected to be a village representative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voluntary service" (義務服務 ) means any service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to or in respect of a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at an election by a natural
person, voluntarily and personally, in the
person's own time for the purpose of -

(a) promoting the election of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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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candidate or other candidates.".

3(a) (a) By adding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before "persons to
membership".

(b) By adding "and to be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after "public
bodies".

4 (a)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an election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b) In paragraph (g), by deleting the full stop and substituting a
semicolon.

(c) By adding -

"(h) an election to elect a village representative.".

6(3)(a) By deleting "election".

7(1) (a) By adding "corruptly" after "at an election if the person".

(b)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

"(iii) if the other person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not to use the other
person's bes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lection
of the other pers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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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 paragraph (b), by adding -

"(iii) if the other person was or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for not having used
the other person's bes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lection of the other person; or".

(d) In paragraph (c) -

(i) by deleting "to the" and substituting "for the other";

(ii) by adding -

"(iii) if the third person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not to use the
third person's bes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lection of the third person; or".

(e) In paragraph (d), by adding -

"(iii) if the third person was or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not to use the third
person's bes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lection
of the third person; or".

(f) In paragraph (e) -

(i) in subparagraph (ii), by deleting "having been" and
substituting "if the person has been";

(ii) by adding -

"(iii) if the person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not to use the
person's bes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lection of the pers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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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n paragraph (f), by adding -

"(iii) if the person was or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for not having used the
person's bes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lection
of the person; or".

(h) In paragraph (g), by adding -

"(iii) if the other person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not to use the other
person's bes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lection
of the other person; or".

(i) In paragraph (h) -

(i) in subparagraph (ii), by deleting the full stop and
substituting "; or";

(ii) by adding -

"(iii) if the other person was or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not to use the other person's bes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lection of the
other person.".

12(5) By deleting "會議" and substituting "聚會".

17(1) By deleting paragraph (d) and substituting -

"(d) without lawful authority, destroys, defaces, takes or
otherwise interferes with a ballot paper in use, or that
has been used, at the elec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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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ithout lawful authority, destroys, removes, opens or
otherwise interferes with a ballot box in use at the
election.".

18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for a purpose" and substituting -

"-

(a) other than that of meeting, or contributing
towards meeting, the election expenses of
the candidate; or

(b) in the case of an election donation
consisting of goods or a service, other than
that of promoting the election of the
candidate or that of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candidate or other
candidates,

engages in corrupt conduct at an election.".

19 (a) In subclause (1) -

(i) by adding "or candidates" after "A candidate";

(ii) by deleting "$500 or more" where it twice occurs and
substituting "more than $1,000";

(iii) by adding "as supplied by the donor" after "address of
the donor".

(b) By deleting subclauses (2) and (3)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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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f an election donation of more than
$1,000 or, in the case of an election donation consisting
of goods, of more than $1,000 in value, is given to or
for a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and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do not know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donor,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must ensure that the
donation -

(a) is not used -

(i)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or
contributing towards meeting,
the election expenses of the
candidate or any of the
candidates; or

(ii) in the case of an election
donation consisting of good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election of the candidate
or any of the candidates or of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candidate or other
candidates; and

(b) is given to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or
trust of a public character chosen by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3) If an election donation of money or goods
has been given to or for a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and
the donation -

(a) has not been u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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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or
contributing towards meeting,
the election expenses of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or

(ii) in the case of an election
donation consisting of good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election of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or of
prejudicing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candidate or other
candidates; or

(b) is not used in the cas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must ensure that the
donation is given to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or trust of a
public character chosen by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c) By deleting subclauses (4) and (5).

(d) By deleting subclause (6) and substituting -

"(6) If the aggregate of all election donations
given to or for a particular candidate or a particular
group of candida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mount
prescribed under section 44, the candidate or the
candidates belonging to the group must ensure that the
excess (not including election donations of services) is
given to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or trust of a public
character chosen by the candidate or those
candi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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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y deleting subclause (7).

(f) By deleting subclause (8) and substituting -

"(8) If an election donation is received by a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the candidate or each of the
candidates engages in corrupt conduct at an election if -

(a)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fail to
comply with subsection (1) or (2); or

(b) the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fail to
comply with any other requirement
of this section before the time when
the candidate's or each candidate's
election return for the election is
lodg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6.".

21 (a) In subclause (3), by adding "an advantage as" before "a
reward".

(b) In subclause (4), by deleting "a reward to another person"
where it twice occurs and substituting "an advantage to
another person as a reward".

(c) In subclause (5), by deleting "or reward" wherever it occurs.

27 (a) In subclause (1), by adding "unless,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lection advertisement, th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onsented in writing to the inclusion of the name, logo or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before the full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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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subclause (2), by adding "unless,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lection advertisement, the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onsented in writing to the inclusion of the name, logo or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before the full stop.

(c) By deleting subclause (3).

(d) In subclause (4) -

(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it is sufficient for the
defendant to prove that"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s
(1) and (2), the consent of an organization is taken to
have been obtained if";

(i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affected";

(i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defendant" and
substituting "candidate or person who publishes, or
authoriz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lection
advertisement".

(e) By deleting subclause (8).

(f) In subclause (9) -

(i) by deleting "person or an organization" and substituting
"candidate";

(ii) by deleting "person or organization." and substituting
"candidate.".

28 By adding -

"(5A) Despite subsection (5), an application for an
injun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can be made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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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f the election is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a person specified for this
purpose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r

(b) if the election is to elect a village
representative, a person specified for this
purpose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29(2) (a) By deleting paragraphs (a) and (b) and substituting -

"(a) the candidate was not aware of the conduct; or

(b) the candidate, if aware of the conduct, did not
consent to or connive at it.".

(b) By deleting "下述各項" and substituting "有以下情況".

(c) By deleting "從事" and substituting "作出".

30(1) (a)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engage in the
conduct" and substituting "; and".

(b)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was of a trivial nature" and
substituting "did not materially affect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c) In paragraph (c), by deleting "all".

(d) In paragraph (d), by deleting "in connection with" and
substituting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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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 In subclause (2) -

(i) by adding a comma before "an electoral law";

(ii) in paragraph (a)(i), by deleting "some other" and
substituting "any".

(b) By deleting subclause (3) and substituting -

"(3) If an application is made under subsection
(1), no prosecution against the applicant for having
done or omitted to do an act that, but for this section,
would be illegal conduct at an election may be instituted
or carried on until the application is disposed of by the
Court.

 (4) An applicant is not liable to be convicted
of an offence of having engaged in illegal conduct at an
election if the act or omission of the applicant that, but
for this section, would be illegal conduct at the election
is the subject of an order made under subsection (2).".

33 (a) In the definition of "incumbent candidate" -

(i) by deleting everything before paragraph (a) and
substituting -

""incumbent candidate" (在任的候選人 ) means -

(aa) the person holding office as,
or for the time being assuming
the dutie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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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or a Provisional District
Board";

(iii) in paragraph (d), by deleting the comma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 or";

(iv) by adding -

"(e) a serving village representative,";

(v) by adding "office or" before "body" where it twice
occurs.

(b) In the definition of "performance report" -

(i)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the Chief Executive; or";

(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or a Provisional District
Board";

(iii) in paragraph (d), by adding "or" at the end;

(iv) by adding -

"(e) a serving village representative;".

(c) In the definition of "printer", by deleting "of" and substituting
"in relation to".

34 (a) In subclause (3), by deleting "before" and substituting "not
later than 7 day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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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y deleting subclause (4) and substituting -

"(4) A person must, not later than 7 days after
publishing a printed election advertisement, furnish 2
copies of the advertisement to the appropriate returning
officer.

 (4A) If a printed election advertisement is
published in a registered local newspaper, the duty to
comply with subsection (4) is on the person who seeks
to place the advertisement in the newspaper.".

(c) In subclause (7), by deleting "Any"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4A), any".

(d) In subclause (8), by deleting "現任議員" and substituting "在
任的".

New By adding in Part 5 -

"34A. Court may grant relief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if election advertisements
do not meet requirements

(1) A person who published a printed
election advertisement without complying with section 34(1)
or (4) may apply to the Court for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2).

(2) On the hearing of an application made
under subsection (1), the Court may make an order allowing
the publication which would, but for this section, constitute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34, be excepted from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under that section and relieving the applicant
from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at section, but only if the
Cou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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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s satisfied that -

(i) the non-compliance was due
to inadvertence, an accidental
miscalculation or any
reasonable cause and was not
due to bad faith; and

(ii) where the Court requires
notice of the application to be
given in Hong Kong, the
notice has been given; and

(b) believes it to be just that the
applicant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those penalties.

(3) If an application is made under subsection
(1), no prosecution against the applicant for not having
complied with section 34(1) or (4) may be instituted or carried
on until the application is disposed of by the Court.

(4) An applicant is not liable to be convicted
of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34 if the non-compliance by the
applicant with section 34(1) or (4) is the subject of an order
made under subsection (2).".

35 (a)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in the case of an election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date specified for this purpose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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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 the Election Committee" after
"Legislative Council".

(c)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the full stop and substituting ";
and ".

(d) By adding -

"(c) in the case of an election to elect a village
representative, the date specified for this purpose
under any law in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lection
of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36(2) (a)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within 30 days" and
substituting "not later than 30 days".

(b) In paragraph (b) -

(i) in subparagraph (ii), by deleting "$500 or more" where
it twice occurs and substituting "more than $1,000";

(ii) in subparagraph (iv) -

(A) by deleting "such a" and substituting "an
election";

(B) by deleting "19" and substituting "19(3)".

37 By adding -

"(1A) If a candidate has made an application under
section 39, no prosecution against the candidate for failing to
have lodged an election return as required by section 36 may
be instituted or carried on until the application is disposed of
by the Court.".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February 2000 243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8 (a) In the heading, by adding "act in office or" before
"participate".

(b)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having been
elected to" and substituting "an office or membership of a
body at an election to which this Ordinance applies, the
person acts in the office or participates in the affairs of the
body as a member without having complied with section 36.".

(c) In subclause (2), by deleting "participates as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 body without having lodged an election
return as required by" and substituting "acts in the office or
participates in the affairs of the body as a member without
having complied with".

(d) By adding -

"(3) A person is not liable to be convicted of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for acting in the office or
participating in the affairs of the body as a member
without having complied with section 36 if -

(a) the non-compliance is the subject of
an order made under section 39; and

(b) the further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order has not yet expired.

 (4) A person who acts in the office or
participates in the affairs of the body as a member
without having complied with section 36, if -

(a) the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an order
under section 39 is refus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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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person has not complied with
section 36 within the further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order made under
section 39,

may be convicted of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the daily fin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counting from the day on which the
person began to act in the office or participate in the
affairs of the body as a member without having
complied with section 36.".

39 (a) In subclause (1) -

(i) by adding "is unable or" before "has failed";

(ii) by deleting "within the" and substituti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b) In subclause (2) -

(i) by adding "inability or" before "failure";

(ii) in paragraph (d), by deleting "some other" and
substituting "any".

(c) In subclause (4)(c), by deleting "some other" and substituting
"any".

(d) By adding -

"(4A) A candidate who has not complied with
section 36(2)(b)(i), (ii) or (iii) can also apply to the
Court for an order excepting the candidate from the
requirement to send an invoice or a receipt, or a copy
of a receipt, as required by tha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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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On the hearing of an application made
under subsection (4A), the Court may make the order
sought, but only if it is satisfied that the non-
compliance was due to -

(a) misconduct of an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applicant; or

(b) inadvertence, or an accidental loss
or destruction of the invoice or
receipt or copy of the receipt, by the
applicant or any other person; or

(c) any reasonable cause,

and was not due to the applicant's bad faith.".

42 (a) By renumbering the clause as clause 42(1).

(b)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taken to have committed" and
substituting "guilty of attempting to commit".

(c) By adding -

"(2) A person who is convicted of an attempt to
commit an offence against this Ordinance is subject to
the same penalties and disqualifications imposed by any
law to which the person would have been subject on
conviction of the offence attem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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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y adding -

"47. Transitional provision

Any subsidiary legislation made under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before its repeal and in
forc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Ordinance is, so far as it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is Ordinance, to continue in force and
have the like effect for all purposes as if made under this
Ordinance.

48. Saving provision

The repeal of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does not affect any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incurred, or any penalty or disqualification imposed,
or any investigation or legal proceedings instituted, under that
repealed Ordinance; and any such penalty or disqualification
may be imposed, and any such investigation or legal
proceedings may be instituted or carried on, as if this
Ordinance has not been passed.".

Schedule (a) By deleting item 1.

(b) By adding -

"1A. Medical
Practitioners
(Electoral
Provisions)
(Procedure)
Regulation
(Cap. 161
sub. leg.)

Repeal section 4(2)(e) and
substitute -

"(e) he has been convicted
of having engaged in
corrupt or illegal
conduct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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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or".

1B. Crimes
Ordinance
(Cap. 200)

In section 46(1), add "or corrupt
conduct" after "corrupt
practice".".

(c) By deleting item 4.

(d) By adding -

"5A.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Electoral
Procedure)
(Legislative
Council)
Regulation
(Cap. 541
sub. leg.)

(a) In section 2(1), in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expenses", repeal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b) In section 26, repeal "return
and declaration of election
expenses of the candidate is
to be open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29A of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copy
of the election return lodged
by the candidate i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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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 section 52 -

(i) in subsection (1),
repeal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personation" and
substitute "engaged in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ii) in subsection (2),
repeal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personation" and
substitute "engaged in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iii) repeal subsection (4)
and substitute -

"(4) In this
section, the
reference to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is to be construed
as the corrupt
conduct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5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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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n section 96(2), repeal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e) In section 102(11), repeal
"returns and declarations of
election expenses of
candidates are open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29A of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copies of election returns
lodged by candidates ar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f) In section 1(1) of Schedule
1, in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expenses", repeal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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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n section 22 of Schedule 1,
repeal "return and
declaration of election
expenses of the subsector
candidate is to be open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29A of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copy of the election return
lodged by the subsector
candidate i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h) In section 48 of Schedule 1
-

(i) in subsection (1),
repeal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personation" and
substitute "engaged in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ii) in subsection (2),
repeal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personation" and
substitute "engaged in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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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repeal subsection (4)
and substitute -

"(4) In this
section, the
reference to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is to be construed
as the corrupt
conduct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5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i) In section 86(2) of Schedule
1, repeal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j) In section 92(11) of
Schedule 1, repeal "returns
and declarations of election
expenses of candidates ar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29A(1) of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copies
of election returns lo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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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ubsector candidates ar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5B.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Electoral
Procedure)
(District
Councils)
Regulation
(Cap. 541
sub. leg.)

(a) In section 2(1), in the
definition of "election
expenses", repeal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b) In section 29, repeal "return
and declaration of election
expenses of the candidate is
to be open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29A of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copy
of the election return lodged
by the candidate i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c) In section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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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 subsection (1),
repeal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personation" and
substitute "engaged in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ii) in subsection (2),
repeal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personation" and
substitute "engaged in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iii) repeal subsection (4)
and substitute -

"(4) In this
section, the
reference to
corrupt conduct
by impersonation
is to be construed
as the corrupt
conduct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5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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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n section 94(2), repeal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e) In section 103(10), repeal
"returns and declarations of
election expenses of
candidates are open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29A of 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
(Cap. 288)" and substitute
"copies of election returns
lodged by candidates ar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     of 2000)".".

(e) In item 6(i) -

(i) by deleting "during" and substituting "at the end of";

(ii) by deleting "in relation to" and substituting "at or in
connection with".

(f) By adding -

"6A.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a) In rule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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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 Rules
(Cap. 542 sub.
leg.)

(i) repeal "a corrupt or
illegal practice" and
substitute "corrupt or
illegal conduct";

(ii) repeal "practice." and
substitute "conduct.".

(b) In rule 21(3) -

(i) in paragraph (a),
repeal "a corrupt
practice has not been
prov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and
substitute "corrupt
conduct has not been
proved to have been
engaged in";

(ii) in paragraph (b),
repeal "corrupt
practices being
committed" and
substitute "corrupt
conduct being engaged
in";

(iii) in paragraph (c),
repeal "practices"
where it twice occurs
and substitute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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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n item 7 -

(i) in paragraph (c), by deleting "擬任期" and substituting
"任期擬";

(ii) in paragraph (f), by deleting "29(d)" and substituting
"30(d)";

(iii) in paragraph (g), by deleting "47(1)(a)(ii)" and
substituting "49(1)(a)(ii)";

(iv) in paragraph (h), by deleting "47(3)" and substituting
"49(3)";

(v) in paragraph (i) -

(A) by deleting "53" and substituting "55";

(B) by deleting "during" and substituting "at the end
of";

(C) by deleting "in relation to" and substituting "at or
in connection with".

(h) By adding -

"8. District
Councils
(Election
Petition) Rules
(Cap. 547 sub.
leg.)

(a) In rule 11(3) -

(i) repeal "a corrupt
practice or an illegal
practice" and
substitute "corrupt or
illegal conduct";

(ii) repeal "the corrupt
practice or the illegal
pract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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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itute "the corrupt
or illegal conduct".

(b) In rule 21(3) -

(i) in paragraph (a),
repeal "a corrupt
practice has not been
prov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and
substitute "corrupt
conduct has not been
proved to have been
engaged in";

(ii) in paragraph (b),
repeal "corrupt
practices being
committed" and
substitute "corrupt
conduct being engaged
in";

(iii) in paragraph (c),
repeal "practices"
where it twice occurs
and substitute
"conduct".".


